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2號

                              110年度金重訴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牟立元（原名牟立元、牟彥榮、黃彥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洪煜盛律師

            黃重鋼律師

            游鉦添律師

被      告  張哲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胡峰賓律師

被      告  阮龍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廖大鵬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08年度

偵字第14195號、108年度調偵續字第21號、109年度偵字第9388

號、第20246號、第11200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一、黃牟立元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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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二、張哲維幫助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

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貳、沒收部分

一、黃牟立元已繳回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陸萬參仟貳佰伍

拾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二、張哲維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捌拾壹萬元，除應發還被害人

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

參、阮龍生無罪。

    事  實

一、李蓮芝（另經本院以111年度金重訴緝字第4號判決在案，下

稱另案）為Mineral Mining Corporation（下稱「M.M.C.」

公司）之執行董事，以其個人名義聘用黃牟立元（原名牟立

元、牟彥榮、黃彥榮）、張哲維，其等均明知非銀行或未經

我國金融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可，不得經

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經營以借款、收受投資或其他名

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

付與本金顯不相當利息或其他報酬之準收受存款業務；李蓮

芝、黃牟立元竟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

絡，由李蓮芝向多數、不特定人稱其因投資「M.M.C.」公司

而有資金需求，並以其個人名義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

協議書、承諾同意書等方式（尚無證據可認以「M.M.C.」公

司名義為之），承諾保證償還本金及可獲得與本金顯不相當

之利息（年息約12%至400%不等），以此方式向如附表一所

示之人招募資金，共計新臺幣（下同）1億3,225萬6,760元

（就被害人、時間、交付方式、幣別、交付金額、募得款

項、匯入帳號及年化報酬率等均詳如附表一所示），黃牟立

元則基於上開犯意聯絡，以前開方式實際向如附表一編號

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招募資金（黃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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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元就其共犯範圍所募得款項共計1,053萬元）；張哲維則

基於幫助之犯意，於如附表一所示期間負責依李蓮芝指示繕

打上開合約內容、保管合約書，彙整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

之情形製成表格等相關行政作業，對於前揭李蓮芝、黃牟立

元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助力。

二、案經張佳卿、張品玲（原名：張惠茵）、陳怡恩、陳貞蓁告

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

察大隊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加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即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部分）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

法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

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

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

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亦定有明文。本件當事人及辯

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

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均未予爭執，且迄至

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

性質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

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

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

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

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前揭事實，業據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時均坦承不諱（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20頁、第183

頁，本院109金重訴32被告黃牟立元答辯狀卷第129至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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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

怡恩、陳貞蓁、申正、被害人潘怡臻、卓予童、周姿君、蔡

宜蓁、陳芸均、向詠甯於警詢時之證述、告訴人周偉寵、溫

梅桂、余靜士、戴玉秋、徐敏、楊洵正、周功悌、陳心瑩、

張佳卿、李錦雲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陳鈺

萍於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張品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

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曾美雲、張謁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

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鍾瑞鸞、劉春玉於警詢、偵訊及本

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子丁文杰於警

詢、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丁文杰之前妻金羽潔於警詢時之

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黃牟立元於本院審理時之證

述（北檢他6728卷第133至135頁、第181至183頁，北檢調偵

868卷一第25至26頁、第39至43頁、第533至537頁，北檢偵1

9388卷一第21至31頁、第33至42頁、第43至47頁、第55至59

頁、第65至70頁、第85至90頁、第115至120頁、第147至152

頁、第159至165頁、第177至182頁、第207至212頁、第231

至236頁、第239至244頁、第275至281頁、第283至289頁、

第301至306頁、第307至312頁、第315至320頁，北檢他1002

3卷第5至6頁、第29至31頁、第57至58頁，北檢調偵2241卷

第35至37頁，北檢偵24378卷第3至8頁反面、第50至52頁、

第121頁及反面，北檢他10911卷第5至7頁、第113至116頁，

北檢調偵2240卷第23至26頁，北檢調偵續92卷二第165至169

頁，北檢他10941卷第22至23頁反面，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5

55至1564頁，北檢他1411卷一第5至8頁、第81至83頁、第85

至87頁、第89至90頁、第311至314頁、第319至321頁、第32

7至329頁，北檢他10940卷第25至26頁反面，北檢偵23900卷

第53至55頁，北檢偵5023卷第11至13頁、第39至42頁、第20

3至206頁、第311至312頁，北檢偵11832卷第26至27頁反

面、第32至34頁，北檢他2364卷第5至6頁、第51至53頁、第

59至61頁，北檢他11122卷第47至49頁、第72至74頁，北檢

調偵續92卷一第26至28頁反面，北檢他5646卷第53至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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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至63頁、第67至70頁、第99頁，北檢他5019卷第55至57

頁，北檢他8308卷第457至459頁，北檢他10756卷第89至91

頁、第121至123頁，北檢偵4525卷第43至44頁，本院109金

重訴32卷二第16至37頁、第104至133頁）相符，並有如附表

一「匯款憑證」、「其他證據」欄位所示之證據資料附卷可

稽，足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前揭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

實相符。

二、本案約定及給付之紅利、報酬與本金顯不相當：另案被告李

蓮芝以其個人名義與如附表一所示之人簽訂借款供擔保合

約、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等方式，承諾保證償還本金及

可獲得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息（年息12%至400%不等），業

如前述，已足認係以借款之名義，向多數人吸收資金；而以

本案案發期間，國內合法金融機構存款利率僅約1%至2%之

間，此為公眾週知之事實，而另案被告李蓮芝所約定之借款

利息年利率為12%至400%不等，非但遠遠高於當時銀行之存

款利率，且相較於一般市場上合法投資理財商品之年化或期

待報酬率，已有顯著之超額，能使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受此

優厚利息所吸引，而交付款項或資金，已該當「與本金顯不

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之情形。是被告黃牟

立元就其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向多數人募得款項之範圍內

（即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

人，共計1,053萬元），所約定或給付之利息與本金顯不相

當，已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非銀行不得經營

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

論處；被告張哲維對非銀行之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

元等人向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招募資金，並約定與本金顯不相

當利息之準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有所認識並提供助力，且另

案被告李蓮芝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所獲取財物達於1億3,2

25萬6,760元，是被告張哲維應論以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

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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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另案被告李蓮芝雖為「M.M.C.」公司之執行董事，然其以

因投資「M.M.C.」公司而有資金需求為由，對外向多數、不

特定人招募資金，則係以其個人名義為之，所簽訂之借款供

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亦未見有以「M.M.C.」

公司之名義簽約，或蓋用公司大小章於其上之情形，而依卷

內事證尚難認「M.M.C.」公司有何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

條之1規定，而犯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之情形，是於本案

自無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適用之餘地。就檢察官聲請傳

喚證人即告訴人李錦雲（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83頁），

業據檢察官當庭捨棄傳喚（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38

頁），自無庸再行調查；而檢察官雖曾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

示：因另案被告李蓮芝業經本院通緝，本案待其他證人詰問

完畢後，若另案被告李蓮芝緝獲，有必要時再行聲請傳喚等

語（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16至117頁、第120至121頁，

本院110金重訴9卷一第165至166頁），本案嗣於111年10月1

1日辯論終結，而另案被告李蓮芝於111年10月21日緝獲，有

本院111年10月11日審判筆錄、基隆市警察局111年10月21日

調查筆錄、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執行逮捕、拘禁通知書、

本院報到單、通緝刑事被告歸案證明稿及111年10月21日訊

問筆錄（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161至237頁，本院111金重

訴緝4卷第13至19頁、第45至53頁、第61至66頁）在卷可

稽，是另案被告李蓮芝於本案辯論終結後始緝獲，以本案因

前述證據，事證已臻明確，檢察官復未提出聲請，應認無再

開辯論傳喚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犯行堪以

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

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2人行為後，銀行法第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25條第1項已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2月2日施

行。而修正前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得』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

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為「違反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經

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所謂「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

罪取得之報酬」，較修正前之「犯罪所得」包括「因犯罪直

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前述變得

之物或財產上利益等」之範圍較為限縮，此項犯罪加重處罰

條件既有修正，涉及罪刑之認定，自屬犯罪後法律有變更，

且修正後之法律較有利於行為人，而適用修正後之銀行法第

125條第1項之規定。　　

㈡、就被告黃牟立元部分：

１、核被告黃牟立元所為，係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

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追加起訴意旨雖僅敘及被告黃牟立

元等人招攬告訴人張佳卿、陳貞蓁（即附表一編號19、2

0）、陳怡恩、張品玲（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招攬告訴人陳

怡恩、張品玲，詳如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惟就被告

黃牟立元招攬告訴人陳心瑩及被害人潘怡臻、卓予童、周姿

君、蔡宜蓁、陳芸均（即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

5），與上開附表一編號19、20追加起訴部分，有集合犯之

實質上一罪關係（如後述），本院自得就此部分犯罪事實，

併予審理。

２、變更起訴法條：起訴意旨認被告黃牟立元係違反銀行法第29

條、第29條之1之規定，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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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處罰云云，容有未洽，惟本

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檢察官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應屬同

一，且本院業已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告知變更後之罪名，使

當事人及辯護人有辯論之機會，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

定，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用之法條如前。　

３、共同正犯：

⑴、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

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

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

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

共同正犯之成立；復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

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3110號、73

年度台上字第1886號、77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

照）。亦即共同正犯，在共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犯團

體，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共同意思所為，團體中任何一

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

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之必要。

⑵、查被告黃牟立元雖未參與事實欄所示犯行之全部，惟其於案

發時，就其所招攬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

9、20所示之人部分，係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各自分擔此部分

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以達遂行違反銀行法犯

行之目的，顯見其等就上開部分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應論以共同正犯。

４、集合犯：又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

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

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

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

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

僅成立一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

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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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是（最高法院95年度

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要旨參照）。亦即立法者針對特定刑罰

規範之構成要件，已預設其本身係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具

備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故將之總括或擬制成一個構成要

件之「集合犯」行為，因刑法評價上為構成要件之行為單

數，屬包括一罪之實質上一罪，應僅成立一罪。被告黃牟立

元所為多次非法吸收資金犯行，本質上即有反覆繼續之性

質，亦係基於一非法經營業務之犯意而為吸收資金行為，應

論以集合犯之包括一罪。

５、減刑規定之適用：

⑴、按犯銀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

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定有

明文。經查，被告黃牟立元就其被訴違反銀行法犯行，包括

招攬告訴人張佳卿、陳心瑩、陳貞蓁等，及由另案被告李蓮

芝所擬定之合約確有保本及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

利、報酬之內容等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業已於警詢、偵訊

時坦承不諱（北檢他11122卷第43至46頁反面、第72至74

頁，北檢調偵續92卷一第26至28頁反面，北檢偵5023卷第7

至10頁、第303至305頁、第349至351頁，北檢調偵838卷三

第1429至1441頁、第1459至1465頁，北檢他5646卷第75至77

頁，北檢偵11341卷第23至29頁），應認符合偵查中自白之

要件，並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26萬3,250元（本院109金

重訴32卷二第385至386頁），合於前開銀行法減刑規定之要

件，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⑵、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之適用：被告黃牟立元之辯護人辯護意

旨雖以被告黃牟立元業已坦承犯行，並提供相關資料協助案

件偵辦，顯見其犯後態度良好，本件法重情輕，請依刑法第

59條規定減輕其刑等語（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9至230

頁）。惟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

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

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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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

而言。本院審酌被告黃牟立元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

營收受存款業務，使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

5、19、20所示共8人投入資金共計1,053萬元，對社會金融

秩序危害非輕，依其犯罪情節所彰顯之客觀犯行及主觀惡

性，難認有何其情可憫之特殊原因與環境，足以在客觀上引

起一般人同情。況被告黃牟立元經上述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

2項前段規定減刑之後，所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之法

定刑已大幅減輕，應無情堪憫恕、法重情輕之情形，至於辯

護人所稱被告黃牟立元坦承犯行、配合案件偵辦等情，則係

本院依刑法第57條於量刑時審酌之事項（詳後述），自無再

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必要。從而，辯護人所辯並非

酌量減輕其刑之事由，其上開主張，並不足採。

㈢、就被告張哲維部分：

１、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

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

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

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被告張哲維負

責依另案被告李蓮芝指示繕打上開合約內容、保管合約書，

彙整另案被告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之情形製成表格等相關

行政作業，顯係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而對被告黃

牟立元及另案被告李蓮芝等人遂行本案犯行資以助力，且另

案被告李蓮芝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而吸收之資金即獲取財

物達1億元以上，業如前述，是核被告張哲維所為，係犯刑

法第30條第1項前段、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非

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

２、追加起訴意旨認被告張哲維係與被告黃牟立元及另案被告李

蓮芝就本案犯行成立共同正犯，容有未洽，然以其行為態樣

固有正犯、從犯之分，惟基本事實仍屬同一，尚不生變更起

訴法條之問題；而就追加起訴意旨雖僅述及被告張哲維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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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告訴人張佳卿、陳貞蓁、陳怡恩、張品玲4人招募資金，

惟就被告張哲維幫助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告李蓮芝向上開

告訴人等4人招募資金，與幫助向如附表一所示其餘被害人

等招募資金所提供之多次幫助犯行，有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

關係（如後述），本院自得併予審理，均附此敘明。

３、集合犯：被告張哲維於本案期間，為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

告李蓮芝前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之多次幫助犯行，

其行為性質均具有營業性及反覆性，揆諸前開說明，此等行

為於刑法評價上，應認為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獨立犯

罪型態之集合犯，應僅成立一罪。

４、減刑規定之適用：

⑴、被告張哲維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

助犯，衡諸其惡性顯低於正犯之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30條

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⑵、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依實務見解，指於審酌

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

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就被告張哲

維所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罪，其法定最輕本刑為7

年以上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本院審酌其僅係聽從另

案被告李蓮芝之指示而為前開幫助犯行，因本案所獲取之犯

罪所得尚非甚鉅（詳後述），且於犯後業已坦承犯行，是以

其所犯情節及行為後之態度，依社會一般觀念及法律情感，

堪認其犯罪之情狀尚堪憫恕，即使依上述刑法第30條第2項

規定減輕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仍嫌過重，如逕行科予重刑，未

免過苛，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與前述幫助犯減

輕部分依法遞減之。

二、科刑部分：

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被告黃

牟立元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就被

告黃牟立元共犯範圍所收受之資金共計1,053萬元，影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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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秩序情節非輕，並造成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

3、15、19、20所示共8人受有財產損害；被告張哲維雖未直

接參與對外招攬投資之吸金行為，然對於被告黃牟立元及另

案被告李蓮芝於本案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助力，吸金

總額達於1億元以上，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黃牟立

元、張哲維於犯後尚能坦承犯行，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

的及手段、所生之損害、共犯結構之分工及參與程度，自述

之智識程度及其等家庭經濟狀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

3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主刑部分所示之刑。

㈡、至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辯護人雖均求為緩刑之宣告，且被

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案前確無刑事犯罪之前科，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惟其等為一己之私貿然

而為本案非法吸金之重大犯行，顯見法治觀念淡薄，於犯後

固已坦承犯行，然始終未能與本案任何告訴人、被害人等達

成和解，獲得告訴人等之原諒，併衡酌被告2人各自之犯罪

情節、參與程度、對告訴人、被害人等所生之損害，及告訴

人、被害人等之意見（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32至235

頁）等節，尚難認其等所受刑之宣告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

情，爰不為緩刑之宣告。

肆、沒收部分

一、按刑法有關沒收之相關規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

2日修正公布，並於105年7月1日生效，105年7月1日前施行

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

用；而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之銀行法第136條之1：「犯本

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

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

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則本於後法

優於前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相對於修正後刑法關於

沒收之規定，自屬「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至

未予規範部分，仍應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之相關規定。復

依前開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規定，行為人犯銀行法之罪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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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所得，該案並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時，法院

無須先行扣除各該犯罪行為人之求償數額後始為沒收、追徵

之宣告，此時應即於判決主文諭知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

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追徵）之旨，俾供判決

確定後，由執行檢察官憑以執行，並依相關規定，發還或給

付沒收物及追徵財產予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

二、次按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定之犯罪所得，係以「剝奪行為人

不法利得」之角度出發，即以行為人因犯罪而事實上取得支

配處分權之犯罪所得，為宣告沒收之範圍。是以，在銀行法

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案件中，因投資人給付之投資本金，

最終都交由吸金集團之首腦取得，而屬於吸金集團首腦所得

實際支配掌控之犯罪所得。但就下層業務人員或提供協力之

行政人員而言，則應以其等因招攬投資獲取之佣金獎金，或

因提供助力而獲取之薪資報酬，為其等應沒收之犯罪所得。

又為使國家最終取得並保有犯罪行為人所繳交及原已扣案犯

罪所得之所有權，能有由檢察官依確定裁判執行之效力（刑

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規定參照），被告如已自動繳交

全部犯罪所得，雖無須再於判決諭知追徵，但仍應依法就被

告自動繳交部分諭知沒收，以利檢察官日後據以執行（最高

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應沒收犯罪所得之說明：

㈠、被告黃牟立元部分：經查，除被告黃牟立元自承因本案犯行

可實際獲得其所招攬金額2.5%之利益，即26萬3,250元（計

算式：1,053萬×2.5%=26萬3,250元，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

第225頁）以外，而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黃牟立元對於如

附表一所示本案募得款項有何事實上之處分權，又被告黃牟

立元業已主動繳回上開26萬3,250元之犯罪所得（本院109金

重訴32卷二第385至386頁），且於本案尚無從確認並無「被

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存在之情形，為使國家最終取

得並保有犯罪行為人所繳交犯罪所得之所有權，能由檢察官

依確定判決執行之效力，是被告黃牟立元自動繳交如前述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3



全部犯罪所得，無須再於本判決諭知追徵，但仍應依法就其

自動繳交部分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

外，沒收之，以利檢察官日後據以執行，並依相關規定，發

還或給付沒收物予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

㈡、被告張哲維部分：查被告張哲維受僱於另案被告李蓮芝，負

責依另案被告李蓮芝指示繕打本案相關合約內容、保管合約

書，彙整另案被告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之情形製成表格等

相關行政作業，自承因此領取之工作報酬共計為81萬元（本

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而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張

哲維對於如附表一所示本案募得款項有何事實上之處分權，

是就上開被告張哲維自承實際獲利之81萬元雖未扣案，然既

屬其本案之犯罪所得，且如前述，本案尚無從確認並無「被

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存在之情形，是就被告張哲維

前開犯罪所得，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

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

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四、扣案物部分：

㈠、被告黃牟立元部分：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物，為被

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自承在卷（本

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

之。

㈡、被告張哲維部分：扣案如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物，為被告

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自承在卷（本院10

9金重訴32卷二第225至226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

之。

伍、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即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法其

中招募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部分，及被告黃牟立元、張哲

維經公訴意旨所補充併涉犯詐欺取財罪嫌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另案被告李蓮芝係還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亦為「M.M.C.」公司執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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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均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員

工，被告黃牟立元負責招攬投資人、被告張哲維則協助另案

被告李蓮芝從事投資說明及處理相關行政業務。另案被告李

蓮芝與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均明知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

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

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

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竟基於

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自101年間起，由另案

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向不特定多數人佯稱

「M.M.C.」公司前景看好，投資人可投資「M.M.C.」公司股

票，並由另案被告李蓮芝以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

款協議」、「承諾同意書」等方式，約定年報酬率18%及保

證償還本金，致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張品玲及陳貞蓁

（就被告黃牟立元向告訴人張佳卿及陳貞蓁招募資金涉犯銀

行法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揭有罪部分）等人獲悉後，分

別將投資款項以現金支付另案被告李蓮芝或匯款至另案被告

李蓮芝指定之帳戶內，而非法收受存款，總計獲得不法利益

計11億2,328萬5,881元（參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

年度蒞字第16195號、16196號補充理由書，本院109金重訴3

2卷一第97至100頁）。因認被告黃牟立元係犯銀行法第125

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嫌，其與被告張哲

維並均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一併涉犯103年6月18日修正前

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本院109金重訴32卷

一第116頁、第120頁）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涉犯前開犯行，無非係以

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之供述、證人李蓮芝、證人即告訴人

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之證述，告訴人等所持有

之本案相關合約、本票、借款協議、「M.M.C.」公司股票、

「M.M.C.」公司投資簡報、匯款單、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之回

函，及扣押物隨身碟之「李總MMC進出資料」、「李總匯款

資料」及整理自相關帳戶交易明細之「李蓮芝違反銀行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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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犯罪嫌疑人使用金融帳戶一覽表」之列印資料等為其主

要論據。

三、訊據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對於被訴違反銀行法坦認犯行之

部分，業如前述，惟被告黃牟立元否認就其餘部分（即追加

起訴意旨所認向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招募資金）亦有與另

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違反銀行法，被告張哲維則否認有何共同

詐欺取財之犯意或犯行。從而，此部分爭點即為依卷內證

據，是否足以使本院就下列事項形成確信心證：

㈠、被告黃牟立元是否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

業務之犯意聯絡，向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收受款項，而約

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

㈡、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是否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

施用詐術詐取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等之

財物？

四、經查：　　

㈠、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

１、按共同正犯之所以適用「一部行為全部責任」，即在於共同

正犯間，存有「相互利用、補充關係」，倘他共同正犯的行

為，對於其他共同正犯的行為，於犯罪構成要件的實現上，

不具重要影響力，即不存在「相互利用、補充關係」，此人

自無須對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行為負責，俾符罪責相當原

則，避免評價過度（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40號判決

意旨參照）。是以在共同非法吸金之案件中，固不限於有實

際經手取得、運用資金、支付利息之人始成立共同正犯，然

因實務所見不乏有多人參與、分工細密或層級明確組織化、

集團化之情形，是於個案中仍應審酌該行為人所屬之層級、

是否參與業務經營之決策、有無就其他行為人吸金之金額取

得報酬等事項，具體判斷其共同收受存款業務犯罪之合同意

思範圍，以期能充分但不過度評價行為人之罪責。

２、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於警詢時證稱：我是透過李蓮芝的媳婦

金羽潔認識李蓮芝，所有的投資細節都是李蓮芝跟我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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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是金羽潔的朋友，所以我覺得李蓮芝應該不會騙我，

李蓮芝跟我說可以投資她的「M.M.C.」公司，依照我的認知

我跟李蓮芝之間應該是投資關係，不是借貸關係，書面契約

雖然是借貸，但我們口頭約定為投資契約，一開始李蓮芝都

是按時支付利息，後來就開始拖延；我並不認識被告黃牟立

元及阮龍生，過程中也沒有跟他們有接觸等語（北檢他1183

2卷第32至34頁，109偵19388卷一第301至306頁）。

３、證人即告訴人張品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透過前

同事黃美容介紹我去投資李蓮芝的「M.M.C.」公司，被告張

哲維則是李蓮芝的助理，我並不認識被告黃牟立元及阮龍

生；我當初是為了賺取利息，所以同意將款項借給李蓮芝，

跟「M.M.C.」公司這家公司本身應該沒有什麼關係，從頭到

尾我沒有看過也不曾拿過該公司的股票，利息一開始都很正

常每3個月給付一次，直到105年開始就不再照約定支付利息

等語（北檢他2364卷第5至6頁、第59至61頁，本院109金重

訴32卷二第29至33頁）。

４、是依上開證人等之證述可知，其等與被告黃牟立元均素不相

識，於本案簽約、投入資金之過程亦不曾與被告黃牟立元有

所接觸，均係透過另案被告李蓮芝而投入資金；參以證人即

另案被告李蓮芝亦於偵查中證稱：被告黃牟立元算是我的客

戶，但他介紹很多客戶給我，就他介紹給我的客戶，我會給

他現金等語（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413至1419頁）。則以另

案被告李蓮芝僅就實際由被告黃牟立元所介紹之客戶允諾給

予一定之報酬，而依卷內尚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認，被告黃牟

立元對於本案非法經營之收受存款業務係居於主導地位、具

有何決策權限，或者就其他由另案被告李蓮芝所募得之款項

亦可取得任何紅利或報酬等情，是依前開說明，本案被告黃

牟立元自無須就上述由另案被告李蓮芝非法向告訴人陳怡

恩、張品玲招募資金之犯罪行為負共同正犯之責，避免過度

評價，俾符罪責相當原則。

㈡、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被訴詐欺取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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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證人即告訴人張佳卿於警詢、偵訊時證稱：我和被告黃牟立

元是透過心靈課程而認識，李蓮芝則為被告黃牟立元的老

闆，被告黃牟立元邀我投資李蓮芝的「M.M.C.」公司，稱該

公司獲利良好即將上市上櫃，若未上市上櫃也會每3個月支

付我利息，我出於對被告黃牟立元的信任，因此與他簽立本

案的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並將款項匯至被告黃牟立元指定

帳戶，簽約時我有大概看一下契約內容，後來請教律師才知

道契約約定內容是借款，但我也只有一開始有領到約定利

息，後來他就一再藉故拖延而未支付利息等語（北檢他1112

2卷第47至49頁、第72至74頁，北檢調偵續92卷一第26至2

8）。

２、證人即告訴人陳貞蓁於警詢時證稱：我是經由被告黃牟立元

介紹認識李蓮芝，李蓮芝向我介紹可以投資「M.M.C.」公

司，聲稱投資「M.M.C.」公司可以獲得該公司股份，並可每

季領取利息，並有償還借款之保證，使我陷於錯誤而同意投

資，但事後李蓮芝並沒有依照約定支付利息等語（北檢他56

46卷第61至63頁）。

３、是依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前開證

述可知，告訴人陳怡恩係因與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媳婦金羽潔

相識，出於對金羽潔之信任而同意匯款；告訴人張品玲係單

純為賺取借款利息而同意借款予另案被告李蓮芝，借款原因

則與「M.M.C.」公司無涉，亦不曾取得該公司之股票作為借

款擔保；告訴人張佳卿自承係出於對被告黃牟立元之信任，

而與其簽立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並匯款至指定帳戶；告訴人

陳貞蓁為取得股票、每季利息及有償還借款之保證而同意投

資「M.M.C.」公司。

４、惟觀諸上開告訴人等所提出之借款供擔保合約（詳如附表一

「其他證據」欄位所示），雙方約定內容略以：另案被告李

蓮芝因投資「M.M.C.」公司有資金需求而向告訴人等借款，

並載明借款之金額、借款期限、償還借款之保證內容，及約

定由另案被告李蓮芝每季匯款至告訴人指定帳戶之金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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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而就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陳貞蓁所提出之借款供擔

保合約亦均明文記載「本M.M.C.美國礦業公司股票只作為本

借款之擔保憑證」，是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陳貞蓁前開

指訴本案係為投資另案被告李蓮芝之「M.M.C.」公司而同意

匯付款項云云，與上開書面約定已有未合。可見上開告訴人

等借款予另案被告李蓮芝之時，或係出於對介紹人之信任或

為收取利息等因素考量，簽立上開書面約定而同意貸款予被

告李蓮芝，尚難遽認其等有何因陷於錯誤始交付款項之情

形，是被告黃牟立元雖就此部分亦自白犯罪（本院109金重

訴32卷二第229至230頁），然以本案在無其他補強證據足認

被告黃牟立元或另案被告李蓮芝在向上開告訴人等招募資金

時，即有不法所有意圖而向其等施用詐術，實難僅憑告訴人

等前開所指及另案被告李蓮芝事後未依約按期給付利息及返

還本金，即遽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有何共同以虛構事實

施用詐術致告訴人等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逕以詐欺取財之

刑責相繩。

五、綜上，依檢察官所舉卷內事證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黃牟

立元就此部分有違反銀行法，及其與被告張哲維均涉犯修正

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之確信心證，惟依公訴意

旨觀之，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

法部分，與上開論罪部分亦屬集合犯之一罪，而被告黃牟立

元、張哲維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部

分，則與上開論罪部分屬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爰均不另

為無罪之諭知。

陸、至公訴檢察官雖補充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本案總計獲得不

法利益計11億2,328萬5,881元（110年度蒞字第16195號、第

16196號補充理由書），即其等因本案犯罪獲取之財物，尚

包括向附表一以外之人所募得之款項云云；然依追加起訴意

旨既已具體敘明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蓮芝

共同向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張品玲及陳貞蓁招募資金

（詳如108年度偵字第14195號等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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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第2行以下）等節，是此部分乃顯在性事實；而依追加起

訴意旨，並未見被告黃牟立元共同向如附表一所示除上開告

訴人陳怡恩等4人以外之其餘告訴人、被害人等招募資金，

甚或向附表一以外之人募款達11億餘元等情之記載，自無從

認該部分之事實亦為顯在性事實，而應認為僅係潛在性事

實，是本院固曾於準備程序促請當事人及辯護人注意本案非

法吸金可能之被害人範圍（即上開潛在性事實，本院109金

重訴32卷一第107至108頁），然依卷附相關事證以觀，上開

潛在性事實除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揭有罪部分以外，其餘部分

與已起訴之顯在性事實，尚無從認有不可分之關係，是本案

追加起訴之效力，並不能擴張至上開「被告黃牟立元共同向

如附表一所示除上開告訴人陳怡恩等4人，及有罪部分（即

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以外之其餘告訴

人、被害人等招募資金」之潛在性事實，該部分自非本院所

應審酌之範圍，併此敘明。

柒、另檢察官雖以併辦意旨書（108年度偵字第5023號、109年度

偵字第11341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就被告黃牟立

元、張哲維與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詐欺取

財，向如併辦意旨書附表所示之人招募資金一節。因認被告

黃牟立元、張哲維共同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103

年6月18日修正前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等罪嫌，與李蓮芝於

本院109年度金重訴字第13號一案之犯罪事實，有集合犯之

一罪關係，而請求移送併案審理等語。惟以本院109年度金

重訴字第13號（嗣因李蓮芝經通緝滿3月報結，於緝獲後改

分本院111年度金重訴緝字第4號）所列被告僅李蓮芝一人，

　　是併辦意旨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涉犯銀行法、詐欺取財

等罪嫌，尚難認與另案李蓮芝為被告之犯罪事實間具有集合

犯之一罪關係。而就被告張哲維於本案中幫助被告黃牟立

元、李蓮芝向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招募資金，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已包括幫助向如併辦意旨書附表所示之人招募資金在

內；且就被告黃牟立元部分，如前所述，其於本案與李蓮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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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向如附表一編號1、10、11、1

2、13、15、19、20所示共8人招募資金（其中對應上開併辦

意旨書附表編號1、10、11、12、13、15部分）固在本案審

理範圍，然就前揭併辦意旨附表其餘部分（即編號2至9、1

4、16），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認與本件業經追加起訴部分為

事實上同一或有何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此部分本院自無從併

予審理，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僅附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即被告阮龍生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阮龍生為「M.M.C.」公司之董事長；另

案被告李蓮芝係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及「M.M.C.」公司之執

行董事；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均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

員工，被告黃牟立元負責招攬投資人、被告張哲維則協助另

案被告李蓮芝從事投資說明及處理相關行政業務。被告阮龍

生、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均明知「M.M.C.」

公司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

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

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

息、股息或其他報酬。竟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及

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自95年間起，由被告阮龍

生提供另案被告李蓮芝「M.M.C.」公司之相關資料及其製作

之「M.M.C.」公司股票，再由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

元、張哲維向不特定多數人佯稱「M.M.C.」公司前景看好，

投資人可以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承

諾同意書」等方式投資「M.M.C.」公司股票，約定年報酬率

18%及保證償還本金，致如追加起訴書（即109年度偵字第11

200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下同）附表所示之告訴人

陳心瑩等人陷於錯誤，認獲利可期，遂分別將如追加起訴書

附表所示之投資款項匯款至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之帳戶內

或交付現金予另案被告李蓮芝，以此方式向不特定之人吸收

存款，總計獲得不法利益計11億2,328萬5,881元(參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蒞字第16195號、16196號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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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本院110金重訴9卷一第125至128頁）。投資人將款

項匯至該等帳戶或交付另案被告李蓮芝後，另案被告李蓮芝

除將部分款項匯出用以支付投資人到期後之本息外，餘款部

分交付予被告阮龍生，部分由自己提領花用。嗣因另案被告

李蓮芝不再支付利息，亦未能返還本金，投資人等幾經催

討，另案被告李蓮芝均避不見面，始悉上情。因認被告阮龍

生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

罪，及103年6月18日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

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

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

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

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

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

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

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

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

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29

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

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

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

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

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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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諭知。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阮龍生涉犯前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阮龍生

之供述、證人即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被害人之證述、證人

丁文杰、金羽潔，另案被告李蓮芝及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張

哲維之證述，告訴人等所持有之「M.M.C.」股票借款供擔保

合約、本票、匯款單、「M.M.C.」股票、借款協議書、承諾

同意書、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另案被告李蓮芝及丁文杰金融

帳戶交易明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及駐美國代

表處函文、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數位證據檢視報告、

數位證據現場蒐證報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照片、扣押之被告阮龍生電子郵件、

被告黃牟立元提出之「M.M.C.」礦區網路查詢相關資料、外

匯匯出匯款申請書、「M.M.C.」授權書，及扣押物隨身碟之

「李總MMC進出資料」、「李總匯款資料」及整理自相關帳

戶交易明細之「李蓮芝違反銀行法案相關犯罪嫌疑人使用金

融帳戶一覽表」之列印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不爭執事實及本件爭點：

一、不爭執事實：訊據被告阮龍生對於下列事實均不予爭執（本

院110金重訴9卷一第164至165頁）：

㈠、被告阮龍生為「M.M.C.」公司之董事長，另案被告李蓮芝為

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與「M.M.C.」公司之執行董事；被告黃

牟立元、張哲維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員工。

㈡、被告阮龍生自95年間起，提供另案被告李蓮芝「M.M.C.」公

司之相關資料，及其製作之「M.M.C.」公司股票。

㈢、追加起訴書附表各欄位之記載。　　

㈣、上開事實除據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院審理

時證述明確（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104至137頁），並有

如附表一「匯款憑證」、「其他證據」欄位所示之證據資料

附卷可稽，且為被告阮龍生所不爭執，此情已足認定。

二、被告阮龍生否認有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及詐欺取財之犯

行；其辯解及其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阮龍生對於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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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李蓮芝之資金來源，及實際上係以何方式對外招募資金

均不知情，且另案被告李蓮芝所取得之款項均係供「M.M.

C.」公司使用，並非供被告阮龍生私人所用，是本案犯行為

另案被告李蓮芝一人所為，被告阮龍生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及

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間並不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從

而，此部分爭點即為依卷內證據是否足以使本院就下列事項

形成確信心證：

㈠、被告阮龍生是否具有與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

蓮芝等人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向多數或

不特定之投資人收受款項，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

酬？

㈡、被告阮龍生是否與上開人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

絡，施用詐術詐取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　

伍、經查：

一、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於警詢時證稱：我在96年間透過朋友

介紹認識「M.M.C.」公司的總裁即被告阮龍生，被告阮龍生

向我表示「M.M.C.」公司很有前途及發展性，未來若上市可

以賺很多錢，後來我有掛名擔任該公司的執行董事，但我只

是單純投資「M.M.C.」公司及被告阮龍生，並沒有實際負責

公司營運或決策；過程中被告阮龍生其實也沒有做什麼特別

的事情，只是口頭跟我說明跟拿資料給我看，但我當時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就一直很相信被告阮龍生，所以是我自己願意

不斷持續投資被告阮龍生，被告阮龍生則會給我「M.M.C.」

公司的股票；被告阮龍生從未主動要求我去招攬客戶，是我

自己決定要對外招攬客戶，再透過客戶去開發其他客戶，就

可以借到更多的錢，以我當時的財務狀況，若我給的利息太

少，客戶就不願意借我錢，若給的太高我也負擔不起，所以

在我能力範圍內決定跟客戶借錢要支付年息18%的利息，這

是我自己的決定，與被告阮龍生沒有關係，被告阮龍生也沒

有問過我是如何向客戶取得款項，我跟客戶簽訂的合約是由

我設計的，內容也是由我想出來的，被告阮龍生沒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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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客戶簽約時也是由我跟客戶洽談，後續借款利息的支付也

是由我自己負責，被告阮龍生並不會替我支付利息；我向客

戶借錢時，都會說明我是要去投資「M.M.C.」公司，但依據

不同的客戶，有些客戶會要求我提供「M.M.C.」公司的股票

作為借款擔保，有的客戶會希望以客戶的名義持有股票，等

我依約償還本金利息時，再將股票返還予我，有些人則不要

求擔保，只要求支付利息；我借來的款項扣除我的生活費、

約定給付的利息，大部分都匯到被告阮龍生指定的帳戶作為

投資「M.M.C.」公司之用等語（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311至1

341頁）。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李蓮芝有將被

告阮龍生介紹給我認識，因為要由被告阮龍生告訴我「M.M.

C.」公司有多厲害，讓我對這家公司更有信心，幾乎每次見

面被告阮龍生都會提到「M.M.C.」公司股票上市需要資金的

事情，但是被告阮龍生並沒有講到對外要我們以什麼方式去

募集資金，我也不確定被告阮龍生是否知道我們介紹給客戶

的具體投資方案內容等語（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101至111

頁）。

三、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阮龍生如果

到辦公室找李蓮芝就是需要資金，被告阮龍生會提供一些資

料給李蓮芝看，但被告阮龍生沒有直接講過希望李蓮芝用什

麼方式去募資，我也沒有直接聽被告阮龍生跟李蓮芝講到要

用什麼方式取得款項，至於有關被告阮龍生是否會詢問資金

募集的情形，或者被告阮龍生如何跟客戶說明有關「M.M.

C.」公司股票的事情，主要我都是聽李蓮芝事後轉述；李蓮

芝如果有以口頭告知我資金進出的情形，我會依照她講的內

容記錄下來整理成表格，但這份表格我不會給被告阮龍生

看，被告阮龍生應該也沒有看過本案李蓮芝提供給客戶的借

款供擔保合約，我也不能確定他是否知道李蓮芝有答應客戶

保證償還本金及年報酬率有18%等語（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

第82至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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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依上開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阮龍

生雖有向另案被告李蓮芝表示「M.M.C.」公司前景看好，但

從未主動要求另案被告李蓮芝對外招募資金，亦不曾過問另

案被告李蓮芝取得資金之方式具體為何，且依另案被告李蓮

芝供稱其係自行決定對外招募資金，有關本案募資之合約內

容亦係由其所擬定，以提供年息18%之利息對外借款一事與

被告阮龍生無涉，該借款利息之支付完全由另案被告李蓮芝

自行負擔，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前開證稱，不確定

被告阮龍生對於向客戶募資之具體方案內容是否知情，及證

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所證，不曾聽聞被告阮龍生指示另案被

告李蓮芝如何取得款項，或過問實際取得資金之方式等情相

符；則以另案被告李蓮芝與被告阮龍生並無特殊親誼關係，

且警詢時亦無被告阮龍生在場或受其他外力干擾等情形（北

檢調偵868卷三第1323頁），應不至於有因利害關係或為刻

意迴護被告阮龍生，而可能影響其供述內容可信性之情形存

在，況且另案被告李蓮芝對於其以年息18%之條件對外向不

特定多數人借款一事始終坦承不諱，倘其確係受被告阮龍生

所指示，或者被告阮龍生對於其取得資金之細節有所知悉，

實無刻意迴護被告阮龍生之必要，是其上開有利於被告阮龍

生之證述內容，並非不可採信，自無從認定被告阮龍生就本

案被訴前開犯行與另案被告李蓮芝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

擔。

五、參以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等，僅編號2、3之鍾瑞鸞、劉春玉

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稱另案被告李蓮芝曾將被告阮龍生介

紹給其等認識，被告阮龍生有提到公司經營很好、股票一定

會上市等語（北檢他1411卷一第7頁，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

第14至23頁）；證人即編號23之陳鈺萍則於偵訊時證稱被告

阮龍生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均曾向其表示「M.M.C.」公司前景

無量、股價看漲等情（北檢他8308卷第457至459頁），其餘

附表一所示多數告訴人等則一致證稱並不認識、不曾見過被

告阮龍生，過程中亦未曾與被告阮龍生有所接觸。復依卷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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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美國代表處109年2月27日美經字第10950102350號函所示

（北檢偵19388卷一第375至376頁），「M.M.C.」公司係依

據科羅拉多州之州法設立，並檢附該州州政府網站有關該公

司資訊為佐，堪信該公司應係真實存在，而被告阮龍生為該

公司之董事長，業如前述（參不爭執事實㈠），則僅憑上開

證人即告訴人鍾瑞鸞、劉春玉、陳鈺萍指訴，被告阮龍生曾

向其等介紹「M.M.C.」公司前景看好、股票若上市獲利可期

等情，實難遽認被告阮龍生有何憑空捏造事實據以向告訴人

等詐取財物，或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

務之情形。

六、另就卷附告訴人等所持有之「M.M.C.」股票借款供擔保合

約、本票、匯款單等證據資料（詳如附表一「匯款憑證」、

「其他證據」欄位所示），至多僅能證明如附表一所示之人

因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告李蓮芝對外招募資金，而交付款

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而扣案隨身碟就之「李總MMC進出資

料」、「李總匯款資料」列印資料，及本案相關金融帳戶一

覽表（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501至1515頁），亦僅見另案被

告李蓮芝自95年起至103年間進入資金、出脫資金之表格，

及自96年起至106年間匯款「M.M.C.」公司之明細表，亦無

從作為認定被告阮龍生有共同犯罪之補強證據。至依卷附

「M.M.C.」授權書（北檢偵11200卷第47頁），雖有關於被

告阮龍生為因應公司上市之資金需求，而授權被告黃牟立

元、張哲維擔任董事，對外募集資金之記載，然被告黃牟立

元、張哲維並未因此實際向如追加起訴書所示之人招募資

金，業據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

第98至99頁、第109頁）。從而，本件如前所述，就另案被

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等

之指訴，實難與卷內所存事證互相補強，而遽認被告阮龍生

確有共犯本案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或詐欺取財之犯行，基

於罪證有疑，唯利被告之證據法則，自應為被告阮龍生有利

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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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綜上所述，本院綜合卷內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事證，尚無從

使本院就被告阮龍生就被訴共同違反銀行法、詐欺取財等犯

行形成確信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阮龍生

有利之認定，而為其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至被告阮龍生

之辯護人聲請當庭以網路連線查詢各該網站之相關資料，業

經當庭捨棄聲請（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10頁），自無庸

再行調查；而就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部分，則如前述，

認無再開辯論傳喚到庭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

條第1項，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第136

條之1，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1條、第28條、第30條

第1項前段、第2項、第59條、第38條第2項、第38條之1第3項規

定，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朱家蓉追加起訴，檢察官羅嘉薇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宗淦

　　　　　　　　　                    法  官  林幸怡

　　　　　　　　　                    法  官  郭  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

狀。

                                      書記官　萬可欣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1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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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一：詳如後附。

附表二：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備註

1 電子產品（牟彥榮【已更

名為黃牟立元】隨身碟）

壹個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

所用，予以沒收

2 電子產品（iPAD） 壹台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

所用，予以沒收

3 電子產品（牟彥榮【已更

名為黃牟立元】手機）

壹支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

所用，予以沒收

4 電子產品（張哲維 iPhone

6 Plus）

壹支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

用，予以沒收 

5 電子產品（隨身碟） 壹個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

用，予以沒收 

6 電腦設備（電腦主機） 壹台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

用，予以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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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2號
                              110年度金重訴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牟立元（原名牟立元、牟彥榮、黃彥榮）










選任辯護人  洪煜盛律師
            黃重鋼律師
            游鉦添律師
被      告  張哲維








選任辯護人  胡峰賓律師
被      告  阮龍生






選任辯護人  廖大鵬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08年度偵字第14195號、108年度調偵續字第21號、109年度偵字第9388號、第20246號、第11200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一、黃牟立元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二、張哲維幫助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貳、沒收部分
一、黃牟立元已繳回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陸萬參仟貳佰伍拾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二、張哲維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捌拾壹萬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
參、阮龍生無罪。
    事  實
一、李蓮芝（另經本院以111年度金重訴緝字第4號判決在案，下稱另案）為Mineral Mining Corporation（下稱「M.M.C.」公司）之執行董事，以其個人名義聘用黃牟立元（原名牟立元、牟彥榮、黃彥榮）、張哲維，其等均明知非銀行或未經我國金融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可，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經營以借款、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利息或其他報酬之準收受存款業務；李蓮芝、黃牟立元竟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由李蓮芝向多數、不特定人稱其因投資「M.M.C.」公司而有資金需求，並以其個人名義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等方式（尚無證據可認以「M.M.C.」公司名義為之），承諾保證償還本金及可獲得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息（年息約12%至400%不等），以此方式向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招募資金，共計新臺幣（下同）1億3,225萬6,760元（就被害人、時間、交付方式、幣別、交付金額、募得款項、匯入帳號及年化報酬率等均詳如附表一所示），黃牟立元則基於上開犯意聯絡，以前開方式實際向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招募資金（黃牟立元就其共犯範圍所募得款項共計1,053萬元）；張哲維則基於幫助之犯意，於如附表一所示期間負責依李蓮芝指示繕打上開合約內容、保管合約書，彙整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之情形製成表格等相關行政作業，對於前揭李蓮芝、黃牟立元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助力。
二、案經張佳卿、張品玲（原名：張惠茵）、陳怡恩、陳貞蓁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加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即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部分）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亦定有明文。本件當事人及辯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均未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前揭事實，業據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20頁、第183頁，本院109金重訴32被告黃牟立元答辯狀卷第129至131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陳貞蓁、申正、被害人潘怡臻、卓予童、周姿君、蔡宜蓁、陳芸均、向詠甯於警詢時之證述、告訴人周偉寵、溫梅桂、余靜士、戴玉秋、徐敏、楊洵正、周功悌、陳心瑩、張佳卿、李錦雲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陳鈺萍於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張品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曾美雲、張謁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鍾瑞鸞、劉春玉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子丁文杰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丁文杰之前妻金羽潔於警詢時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黃牟立元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北檢他6728卷第133至135頁、第181至183頁，北檢調偵868卷一第25至26頁、第39至43頁、第533至537頁，北檢偵19388卷一第21至31頁、第33至42頁、第43至47頁、第55至59頁、第65至70頁、第85至90頁、第115至120頁、第147至152頁、第159至165頁、第177至182頁、第207至212頁、第231至236頁、第239至244頁、第275至281頁、第283至289頁、第301至306頁、第307至312頁、第315至320頁，北檢他10023卷第5至6頁、第29至31頁、第57至58頁，北檢調偵2241卷第35至37頁，北檢偵24378卷第3至8頁反面、第50至52頁、第121頁及反面，北檢他10911卷第5至7頁、第113至116頁，北檢調偵2240卷第23至26頁，北檢調偵續92卷二第165至169頁，北檢他10941卷第22至23頁反面，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555至1564頁，北檢他1411卷一第5至8頁、第81至83頁、第85至87頁、第89至90頁、第311至314頁、第319至321頁、第327至329頁，北檢他10940卷第25至26頁反面，北檢偵23900卷第53至55頁，北檢偵5023卷第11至13頁、第39至42頁、第203至206頁、第311至312頁，北檢偵11832卷第26至27頁反面、第32至34頁，北檢他2364卷第5至6頁、第51至53頁、第59至61頁，北檢他11122卷第47至49頁、第72至74頁，北檢調偵續92卷一第26至28頁反面，北檢他5646卷第53至55頁、第61至63頁、第67至70頁、第99頁，北檢他5019卷第55至57頁，北檢他8308卷第457至459頁，北檢他10756卷第89至91頁、第121至123頁，北檢偵4525卷第43至44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16至37頁、第104至133頁）相符，並有如附表一「匯款憑證」、「其他證據」欄位所示之證據資料附卷可稽，足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前揭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
二、本案約定及給付之紅利、報酬與本金顯不相當：另案被告李蓮芝以其個人名義與如附表一所示之人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等方式，承諾保證償還本金及可獲得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息（年息12%至400%不等），業如前述，已足認係以借款之名義，向多數人吸收資金；而以本案案發期間，國內合法金融機構存款利率僅約1%至2%之間，此為公眾週知之事實，而另案被告李蓮芝所約定之借款利息年利率為12%至400%不等，非但遠遠高於當時銀行之存款利率，且相較於一般市場上合法投資理財商品之年化或期待報酬率，已有顯著之超額，能使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受此優厚利息所吸引，而交付款項或資金，已該當「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之情形。是被告黃牟立元就其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向多數人募得款項之範圍內（即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共計1,053萬元），所約定或給付之利息與本金顯不相當，已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論處；被告張哲維對非銀行之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等人向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招募資金，並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利息之準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有所認識並提供助力，且另案被告李蓮芝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所獲取財物達於1億3,225萬6,760元，是被告張哲維應論以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
三、至另案被告李蓮芝雖為「M.M.C.」公司之執行董事，然其以因投資「M.M.C.」公司而有資金需求為由，對外向多數、不特定人招募資金，則係以其個人名義為之，所簽訂之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亦未見有以「M.M.C.」公司之名義簽約，或蓋用公司大小章於其上之情形，而依卷內事證尚難認「M.M.C.」公司有何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規定，而犯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之情形，是於本案自無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適用之餘地。就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即告訴人李錦雲（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83頁），業據檢察官當庭捨棄傳喚（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38頁），自無庸再行調查；而檢察官雖曾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因另案被告李蓮芝業經本院通緝，本案待其他證人詰問完畢後，若另案被告李蓮芝緝獲，有必要時再行聲請傳喚等語（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16至117頁、第120至121頁，本院110金重訴9卷一第165至166頁），本案嗣於111年10月11日辯論終結，而另案被告李蓮芝於111年10月21日緝獲，有本院111年10月11日審判筆錄、基隆市警察局111年10月21日調查筆錄、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執行逮捕、拘禁通知書、本院報到單、通緝刑事被告歸案證明稿及111年10月21日訊問筆錄（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161至237頁，本院111金重訴緝4卷第13至19頁、第45至53頁、第61至66頁）在卷可稽，是另案被告李蓮芝於本案辯論終結後始緝獲，以本案因前述證據，事證已臻明確，檢察官復未提出聲請，應認無再開辯論傳喚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2人行為後，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已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2月2日施行。而修正前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為「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所謂「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較修正前之「犯罪所得」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前述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等」之範圍較為限縮，此項犯罪加重處罰條件既有修正，涉及罪刑之認定，自屬犯罪後法律有變更，且修正後之法律較有利於行為人，而適用修正後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規定。　　
㈡、就被告黃牟立元部分：
１、核被告黃牟立元所為，係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追加起訴意旨雖僅敘及被告黃牟立元等人招攬告訴人張佳卿、陳貞蓁（即附表一編號19、20）、陳怡恩、張品玲（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招攬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詳如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惟就被告黃牟立元招攬告訴人陳心瑩及被害人潘怡臻、卓予童、周姿君、蔡宜蓁、陳芸均（即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與上開附表一編號19、20追加起訴部分，有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如後述），本院自得就此部分犯罪事實，併予審理。
２、變更起訴法條：起訴意旨認被告黃牟立元係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之規定，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應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處罰云云，容有未洽，惟本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檢察官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應屬同一，且本院業已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告知變更後之罪名，使當事人及辯護人有辯論之機會，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用之法條如前。　
３、共同正犯：
⑴、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復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3110號、73年度台上字第1886號、77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共同正犯，在共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犯團體，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共同意思所為，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之必要。
⑵、查被告黃牟立元雖未參與事實欄所示犯行之全部，惟其於案發時，就其所招攬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之人部分，係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各自分擔此部分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以達遂行違反銀行法犯行之目的，顯見其等就上開部分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４、集合犯：又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是（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要旨參照）。亦即立法者針對特定刑罰規範之構成要件，已預設其本身係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具備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故將之總括或擬制成一個構成要件之「集合犯」行為，因刑法評價上為構成要件之行為單數，屬包括一罪之實質上一罪，應僅成立一罪。被告黃牟立元所為多次非法吸收資金犯行，本質上即有反覆繼續之性質，亦係基於一非法經營業務之犯意而為吸收資金行為，應論以集合犯之包括一罪。
５、減刑規定之適用：
⑴、按犯銀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黃牟立元就其被訴違反銀行法犯行，包括招攬告訴人張佳卿、陳心瑩、陳貞蓁等，及由另案被告李蓮芝所擬定之合約確有保本及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報酬之內容等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業已於警詢、偵訊時坦承不諱（北檢他11122卷第43至46頁反面、第72至74頁，北檢調偵續92卷一第26至28頁反面，北檢偵5023卷第7至10頁、第303至305頁、第349至351頁，北檢調偵838卷三第1429至1441頁、第1459至1465頁，北檢他5646卷第75至77頁，北檢偵11341卷第23至29頁），應認符合偵查中自白之要件，並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26萬3,250元（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385至386頁），合於前開銀行法減刑規定之要件，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⑵、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之適用：被告黃牟立元之辯護人辯護意旨雖以被告黃牟立元業已坦承犯行，並提供相關資料協助案件偵辦，顯見其犯後態度良好，本件法重情輕，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等語（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9至230頁）。惟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本院審酌被告黃牟立元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使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投入資金共計1,053萬元，對社會金融秩序危害非輕，依其犯罪情節所彰顯之客觀犯行及主觀惡性，難認有何其情可憫之特殊原因與環境，足以在客觀上引起一般人同情。況被告黃牟立元經上述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刑之後，所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之法定刑已大幅減輕，應無情堪憫恕、法重情輕之情形，至於辯護人所稱被告黃牟立元坦承犯行、配合案件偵辦等情，則係本院依刑法第57條於量刑時審酌之事項（詳後述），自無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必要。從而，辯護人所辯並非酌量減輕其刑之事由，其上開主張，並不足採。
㈢、就被告張哲維部分：
１、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被告張哲維負責依另案被告李蓮芝指示繕打上開合約內容、保管合約書，彙整另案被告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之情形製成表格等相關行政作業，顯係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而對被告黃牟立元及另案被告李蓮芝等人遂行本案犯行資以助力，且另案被告李蓮芝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而吸收之資金即獲取財物達1億元以上，業如前述，是核被告張哲維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
２、追加起訴意旨認被告張哲維係與被告黃牟立元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就本案犯行成立共同正犯，容有未洽，然以其行為態樣固有正犯、從犯之分，惟基本事實仍屬同一，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而就追加起訴意旨雖僅述及被告張哲維等人向告訴人張佳卿、陳貞蓁、陳怡恩、張品玲4人招募資金，惟就被告張哲維幫助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告李蓮芝向上開告訴人等4人招募資金，與幫助向如附表一所示其餘被害人等招募資金所提供之多次幫助犯行，有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如後述），本院自得併予審理，均附此敘明。
３、集合犯：被告張哲維於本案期間，為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告李蓮芝前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之多次幫助犯行，其行為性質均具有營業性及反覆性，揆諸前開說明，此等行為於刑法評價上，應認為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獨立犯罪型態之集合犯，應僅成立一罪。
４、減刑規定之適用：
⑴、被告張哲維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衡諸其惡性顯低於正犯之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⑵、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依實務見解，指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就被告張哲維所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罪，其法定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本院審酌其僅係聽從另案被告李蓮芝之指示而為前開幫助犯行，因本案所獲取之犯罪所得尚非甚鉅（詳後述），且於犯後業已坦承犯行，是以其所犯情節及行為後之態度，依社會一般觀念及法律情感，堪認其犯罪之情狀尚堪憫恕，即使依上述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仍嫌過重，如逕行科予重刑，未免過苛，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與前述幫助犯減輕部分依法遞減之。
二、科刑部分：
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被告黃牟立元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就被告黃牟立元共犯範圍所收受之資金共計1,053萬元，影響金融秩序情節非輕，並造成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受有財產損害；被告張哲維雖未直接參與對外招攬投資之吸金行為，然對於被告黃牟立元及另案被告李蓮芝於本案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助力，吸金總額達於1億元以上，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犯後尚能坦承犯行，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所生之損害、共犯結構之分工及參與程度，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其等家庭經濟狀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3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主刑部分所示之刑。
㈡、至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辯護人雖均求為緩刑之宣告，且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案前確無刑事犯罪之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惟其等為一己之私貿然而為本案非法吸金之重大犯行，顯見法治觀念淡薄，於犯後固已坦承犯行，然始終未能與本案任何告訴人、被害人等達成和解，獲得告訴人等之原諒，併衡酌被告2人各自之犯罪情節、參與程度、對告訴人、被害人等所生之損害，及告訴人、被害人等之意見（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32至235頁）等節，尚難認其等所受刑之宣告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爰不為緩刑之宣告。
肆、沒收部分
一、按刑法有關沒收之相關規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於105年7月1日生效，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而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之銀行法第136條之1：「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則本於後法優於前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相對於修正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自屬「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至未予規範部分，仍應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之相關規定。復依前開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規定，行為人犯銀行法之罪而有犯罪所得，該案並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時，法院無須先行扣除各該犯罪行為人之求償數額後始為沒收、追徵之宣告，此時應即於判決主文諭知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追徵）之旨，俾供判決確定後，由執行檢察官憑以執行，並依相關規定，發還或給付沒收物及追徵財產予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
二、次按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定之犯罪所得，係以「剝奪行為人不法利得」之角度出發，即以行為人因犯罪而事實上取得支配處分權之犯罪所得，為宣告沒收之範圍。是以，在銀行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案件中，因投資人給付之投資本金，最終都交由吸金集團之首腦取得，而屬於吸金集團首腦所得實際支配掌控之犯罪所得。但就下層業務人員或提供協力之行政人員而言，則應以其等因招攬投資獲取之佣金獎金，或因提供助力而獲取之薪資報酬，為其等應沒收之犯罪所得。又為使國家最終取得並保有犯罪行為人所繳交及原已扣案犯罪所得之所有權，能有由檢察官依確定裁判執行之效力（刑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規定參照），被告如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雖無須再於判決諭知追徵，但仍應依法就被告自動繳交部分諭知沒收，以利檢察官日後據以執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應沒收犯罪所得之說明：
㈠、被告黃牟立元部分：經查，除被告黃牟立元自承因本案犯行可實際獲得其所招攬金額2.5%之利益，即26萬3,250元（計算式：1,053萬×2.5%=26萬3,250元，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以外，而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黃牟立元對於如附表一所示本案募得款項有何事實上之處分權，又被告黃牟立元業已主動繳回上開26萬3,250元之犯罪所得（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385至386頁），且於本案尚無從確認並無「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存在之情形，為使國家最終取得並保有犯罪行為人所繳交犯罪所得之所有權，能由檢察官依確定判決執行之效力，是被告黃牟立元自動繳交如前述之全部犯罪所得，無須再於本判決諭知追徵，但仍應依法就其自動繳交部分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以利檢察官日後據以執行，並依相關規定，發還或給付沒收物予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
㈡、被告張哲維部分：查被告張哲維受僱於另案被告李蓮芝，負責依另案被告李蓮芝指示繕打本案相關合約內容、保管合約書，彙整另案被告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之情形製成表格等相關行政作業，自承因此領取之工作報酬共計為81萬元（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而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張哲維對於如附表一所示本案募得款項有何事實上之處分權，是就上開被告張哲維自承實際獲利之81萬元雖未扣案，然既屬其本案之犯罪所得，且如前述，本案尚無從確認並無「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存在之情形，是就被告張哲維前開犯罪所得，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扣案物部分：
㈠、被告黃牟立元部分：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物，為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自承在卷（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之。
㈡、被告張哲維部分：扣案如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物，為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自承在卷（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至226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之。
伍、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即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法其中招募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部分，及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經公訴意旨所補充併涉犯詐欺取財罪嫌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另案被告李蓮芝係還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亦為「M.M.C.」公司執行董事，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均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員工，被告黃牟立元負責招攬投資人、被告張哲維則協助另案被告李蓮芝從事投資說明及處理相關行政業務。另案被告李蓮芝與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均明知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竟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自101年間起，由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向不特定多數人佯稱「M.M.C.」公司前景看好，投資人可投資「M.M.C.」公司股票，並由另案被告李蓮芝以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承諾同意書」等方式，約定年報酬率18%及保證償還本金，致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張品玲及陳貞蓁（就被告黃牟立元向告訴人張佳卿及陳貞蓁招募資金涉犯銀行法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揭有罪部分）等人獲悉後，分別將投資款項以現金支付另案被告李蓮芝或匯款至另案被告李蓮芝指定之帳戶內，而非法收受存款，總計獲得不法利益計11億2,328萬5,881元（參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蒞字第16195號、16196號補充理由書，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97至100頁）。因認被告黃牟立元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嫌，其與被告張哲維並均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一併涉犯103年6月18日修正前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16頁、第120頁）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涉犯前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之供述、證人李蓮芝、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之證述，告訴人等所持有之本案相關合約、本票、借款協議、「M.M.C.」公司股票、「M.M.C.」公司投資簡報、匯款單、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之回函，及扣押物隨身碟之「李總MMC進出資料」、「李總匯款資料」及整理自相關帳戶交易明細之「李蓮芝違反銀行法案相關犯罪嫌疑人使用金融帳戶一覽表」之列印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對於被訴違反銀行法坦認犯行之部分，業如前述，惟被告黃牟立元否認就其餘部分（即追加起訴意旨所認向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招募資金）亦有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違反銀行法，被告張哲維則否認有何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或犯行。從而，此部分爭點即為依卷內證據，是否足以使本院就下列事項形成確信心證：
㈠、被告黃牟立元是否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向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收受款項，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
㈡、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是否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施用詐術詐取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等之財物？
四、經查：　　
㈠、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
１、按共同正犯之所以適用「一部行為全部責任」，即在於共同正犯間，存有「相互利用、補充關係」，倘他共同正犯的行為，對於其他共同正犯的行為，於犯罪構成要件的實現上，不具重要影響力，即不存在「相互利用、補充關係」，此人自無須對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行為負責，俾符罪責相當原則，避免評價過度（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4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在共同非法吸金之案件中，固不限於有實際經手取得、運用資金、支付利息之人始成立共同正犯，然因實務所見不乏有多人參與、分工細密或層級明確組織化、集團化之情形，是於個案中仍應審酌該行為人所屬之層級、是否參與業務經營之決策、有無就其他行為人吸金之金額取得報酬等事項，具體判斷其共同收受存款業務犯罪之合同意思範圍，以期能充分但不過度評價行為人之罪責。
２、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於警詢時證稱：我是透過李蓮芝的媳婦金羽潔認識李蓮芝，所有的投資細節都是李蓮芝跟我說的，因為我是金羽潔的朋友，所以我覺得李蓮芝應該不會騙我，李蓮芝跟我說可以投資她的「M.M.C.」公司，依照我的認知我跟李蓮芝之間應該是投資關係，不是借貸關係，書面契約雖然是借貸，但我們口頭約定為投資契約，一開始李蓮芝都是按時支付利息，後來就開始拖延；我並不認識被告黃牟立元及阮龍生，過程中也沒有跟他們有接觸等語（北檢他11832卷第32至34頁，109偵19388卷一第301至306頁）。
３、證人即告訴人張品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透過前同事黃美容介紹我去投資李蓮芝的「M.M.C.」公司，被告張哲維則是李蓮芝的助理，我並不認識被告黃牟立元及阮龍生；我當初是為了賺取利息，所以同意將款項借給李蓮芝，跟「M.M.C.」公司這家公司本身應該沒有什麼關係，從頭到尾我沒有看過也不曾拿過該公司的股票，利息一開始都很正常每3個月給付一次，直到105年開始就不再照約定支付利息等語（北檢他2364卷第5至6頁、第59至61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9至33頁）。
４、是依上開證人等之證述可知，其等與被告黃牟立元均素不相識，於本案簽約、投入資金之過程亦不曾與被告黃牟立元有所接觸，均係透過另案被告李蓮芝而投入資金；參以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亦於偵查中證稱：被告黃牟立元算是我的客戶，但他介紹很多客戶給我，就他介紹給我的客戶，我會給他現金等語（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413至1419頁）。則以另案被告李蓮芝僅就實際由被告黃牟立元所介紹之客戶允諾給予一定之報酬，而依卷內尚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認，被告黃牟立元對於本案非法經營之收受存款業務係居於主導地位、具有何決策權限，或者就其他由另案被告李蓮芝所募得之款項亦可取得任何紅利或報酬等情，是依前開說明，本案被告黃牟立元自無須就上述由另案被告李蓮芝非法向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招募資金之犯罪行為負共同正犯之責，避免過度評價，俾符罪責相當原則。
㈡、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被訴詐欺取財部分：
１、證人即告訴人張佳卿於警詢、偵訊時證稱：我和被告黃牟立元是透過心靈課程而認識，李蓮芝則為被告黃牟立元的老闆，被告黃牟立元邀我投資李蓮芝的「M.M.C.」公司，稱該公司獲利良好即將上市上櫃，若未上市上櫃也會每3個月支付我利息，我出於對被告黃牟立元的信任，因此與他簽立本案的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並將款項匯至被告黃牟立元指定帳戶，簽約時我有大概看一下契約內容，後來請教律師才知道契約約定內容是借款，但我也只有一開始有領到約定利息，後來他就一再藉故拖延而未支付利息等語（北檢他11122卷第47至49頁、第72至74頁，北檢調偵續92卷一第26至28）。
２、證人即告訴人陳貞蓁於警詢時證稱：我是經由被告黃牟立元介紹認識李蓮芝，李蓮芝向我介紹可以投資「M.M.C.」公司，聲稱投資「M.M.C.」公司可以獲得該公司股份，並可每季領取利息，並有償還借款之保證，使我陷於錯誤而同意投資，但事後李蓮芝並沒有依照約定支付利息等語（北檢他5646卷第61至63頁）。
３、是依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前開證述可知，告訴人陳怡恩係因與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媳婦金羽潔相識，出於對金羽潔之信任而同意匯款；告訴人張品玲係單純為賺取借款利息而同意借款予另案被告李蓮芝，借款原因則與「M.M.C.」公司無涉，亦不曾取得該公司之股票作為借款擔保；告訴人張佳卿自承係出於對被告黃牟立元之信任，而與其簽立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並匯款至指定帳戶；告訴人陳貞蓁為取得股票、每季利息及有償還借款之保證而同意投資「M.M.C.」公司。
４、惟觀諸上開告訴人等所提出之借款供擔保合約（詳如附表一「其他證據」欄位所示），雙方約定內容略以：另案被告李蓮芝因投資「M.M.C.」公司有資金需求而向告訴人等借款，並載明借款之金額、借款期限、償還借款之保證內容，及約定由另案被告李蓮芝每季匯款至告訴人指定帳戶之金額等節，而就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陳貞蓁所提出之借款供擔保合約亦均明文記載「本M.M.C.美國礦業公司股票只作為本借款之擔保憑證」，是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陳貞蓁前開指訴本案係為投資另案被告李蓮芝之「M.M.C.」公司而同意匯付款項云云，與上開書面約定已有未合。可見上開告訴人等借款予另案被告李蓮芝之時，或係出於對介紹人之信任或為收取利息等因素考量，簽立上開書面約定而同意貸款予被告李蓮芝，尚難遽認其等有何因陷於錯誤始交付款項之情形，是被告黃牟立元雖就此部分亦自白犯罪（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9至230頁），然以本案在無其他補強證據足認被告黃牟立元或另案被告李蓮芝在向上開告訴人等招募資金時，即有不法所有意圖而向其等施用詐術，實難僅憑告訴人等前開所指及另案被告李蓮芝事後未依約按期給付利息及返還本金，即遽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有何共同以虛構事實施用詐術致告訴人等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逕以詐欺取財之刑責相繩。
五、綜上，依檢察官所舉卷內事證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黃牟立元就此部分有違反銀行法，及其與被告張哲維均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之確信心證，惟依公訴意旨觀之，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與上開論罪部分亦屬集合犯之一罪，而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部分，則與上開論罪部分屬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陸、至公訴檢察官雖補充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本案總計獲得不法利益計11億2,328萬5,881元（110年度蒞字第16195號、第16196號補充理由書），即其等因本案犯罪獲取之財物，尚包括向附表一以外之人所募得之款項云云；然依追加起訴意旨既已具體敘明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向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張品玲及陳貞蓁招募資金（詳如108年度偵字第14195號等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2頁第2行以下）等節，是此部分乃顯在性事實；而依追加起訴意旨，並未見被告黃牟立元共同向如附表一所示除上開告訴人陳怡恩等4人以外之其餘告訴人、被害人等招募資金，甚或向附表一以外之人募款達11億餘元等情之記載，自無從認該部分之事實亦為顯在性事實，而應認為僅係潛在性事實，是本院固曾於準備程序促請當事人及辯護人注意本案非法吸金可能之被害人範圍（即上開潛在性事實，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07至108頁），然依卷附相關事證以觀，上開潛在性事實除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揭有罪部分以外，其餘部分與已起訴之顯在性事實，尚無從認有不可分之關係，是本案追加起訴之效力，並不能擴張至上開「被告黃牟立元共同向如附表一所示除上開告訴人陳怡恩等4人，及有罪部分（即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以外之其餘告訴人、被害人等招募資金」之潛在性事實，該部分自非本院所應審酌之範圍，併此敘明。
柒、另檢察官雖以併辦意旨書（108年度偵字第5023號、109年度偵字第11341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與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詐欺取財，向如併辦意旨書附表所示之人招募資金一節。因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共同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103年6月18日修正前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等罪嫌，與李蓮芝於本院109年度金重訴字第13號一案之犯罪事實，有集合犯之一罪關係，而請求移送併案審理等語。惟以本院109年度金重訴字第13號（嗣因李蓮芝經通緝滿3月報結，於緝獲後改分本院111年度金重訴緝字第4號）所列被告僅李蓮芝一人，
　　是併辦意旨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涉犯銀行法、詐欺取財等罪嫌，尚難認與另案李蓮芝為被告之犯罪事實間具有集合犯之一罪關係。而就被告張哲維於本案中幫助被告黃牟立元、李蓮芝向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招募資金，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已包括幫助向如併辦意旨書附表所示之人招募資金在內；且就被告黃牟立元部分，如前所述，其於本案與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向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招募資金（其中對應上開併辦意旨書附表編號1、10、11、12、13、15部分）固在本案審理範圍，然就前揭併辦意旨附表其餘部分（即編號2至9、14、16），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認與本件業經追加起訴部分為事實上同一或有何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此部分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僅附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即被告阮龍生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阮龍生為「M.M.C.」公司之董事長；另案被告李蓮芝係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及「M.M.C.」公司之執行董事；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均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員工，被告黃牟立元負責招攬投資人、被告張哲維則協助另案被告李蓮芝從事投資說明及處理相關行政業務。被告阮龍生、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均明知「M.M.C.」公司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竟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自95年間起，由被告阮龍生提供另案被告李蓮芝「M.M.C.」公司之相關資料及其製作之「M.M.C.」公司股票，再由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向不特定多數人佯稱「M.M.C.」公司前景看好，投資人可以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承諾同意書」等方式投資「M.M.C.」公司股票，約定年報酬率18%及保證償還本金，致如追加起訴書（即109年度偵字第11200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下同）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陳心瑩等人陷於錯誤，認獲利可期，遂分別將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之投資款項匯款至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之帳戶內或交付現金予另案被告李蓮芝，以此方式向不特定之人吸收存款，總計獲得不法利益計11億2,328萬5,881元(參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蒞字第16195號、16196號補充理由書，本院110金重訴9卷一第125至128頁）。投資人將款項匯至該等帳戶或交付另案被告李蓮芝後，另案被告李蓮芝除將部分款項匯出用以支付投資人到期後之本息外，餘款部分交付予被告阮龍生，部分由自己提領花用。嗣因另案被告李蓮芝不再支付利息，亦未能返還本金，投資人等幾經催討，另案被告李蓮芝均避不見面，始悉上情。因認被告阮龍生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及103年6月18日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29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阮龍生涉犯前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阮龍生之供述、證人即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被害人之證述、證人丁文杰、金羽潔，另案被告李蓮芝及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之證述，告訴人等所持有之「M.M.C.」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本票、匯款單、「M.M.C.」股票、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另案被告李蓮芝及丁文杰金融帳戶交易明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及駐美國代表處函文、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數位證據檢視報告、數位證據現場蒐證報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照片、扣押之被告阮龍生電子郵件、被告黃牟立元提出之「M.M.C.」礦區網路查詢相關資料、外匯匯出匯款申請書、「M.M.C.」授權書，及扣押物隨身碟之「李總MMC進出資料」、「李總匯款資料」及整理自相關帳戶交易明細之「李蓮芝違反銀行法案相關犯罪嫌疑人使用金融帳戶一覽表」之列印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不爭執事實及本件爭點：
一、不爭執事實：訊據被告阮龍生對於下列事實均不予爭執（本院110金重訴9卷一第164至165頁）：
㈠、被告阮龍生為「M.M.C.」公司之董事長，另案被告李蓮芝為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與「M.M.C.」公司之執行董事；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員工。
㈡、被告阮龍生自95年間起，提供另案被告李蓮芝「M.M.C.」公司之相關資料，及其製作之「M.M.C.」公司股票。
㈢、追加起訴書附表各欄位之記載。　　
㈣、上開事實除據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104至137頁），並有如附表一「匯款憑證」、「其他證據」欄位所示之證據資料附卷可稽，且為被告阮龍生所不爭執，此情已足認定。
二、被告阮龍生否認有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及詐欺取財之犯行；其辯解及其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阮龍生對於另案被告李蓮芝之資金來源，及實際上係以何方式對外招募資金均不知情，且另案被告李蓮芝所取得之款項均係供「M.M.C.」公司使用，並非供被告阮龍生私人所用，是本案犯行為另案被告李蓮芝一人所為，被告阮龍生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及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間並不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從而，此部分爭點即為依卷內證據是否足以使本院就下列事項形成確信心證：
㈠、被告阮龍生是否具有與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蓮芝等人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向多數或不特定之投資人收受款項，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
㈡、被告阮龍生是否與上開人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施用詐術詐取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　
伍、經查：
一、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於警詢時證稱：我在96年間透過朋友介紹認識「M.M.C.」公司的總裁即被告阮龍生，被告阮龍生向我表示「M.M.C.」公司很有前途及發展性，未來若上市可以賺很多錢，後來我有掛名擔任該公司的執行董事，但我只是單純投資「M.M.C.」公司及被告阮龍生，並沒有實際負責公司營運或決策；過程中被告阮龍生其實也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情，只是口頭跟我說明跟拿資料給我看，但我當時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就一直很相信被告阮龍生，所以是我自己願意不斷持續投資被告阮龍生，被告阮龍生則會給我「M.M.C.」公司的股票；被告阮龍生從未主動要求我去招攬客戶，是我自己決定要對外招攬客戶，再透過客戶去開發其他客戶，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錢，以我當時的財務狀況，若我給的利息太少，客戶就不願意借我錢，若給的太高我也負擔不起，所以在我能力範圍內決定跟客戶借錢要支付年息18%的利息，這是我自己的決定，與被告阮龍生沒有關係，被告阮龍生也沒有問過我是如何向客戶取得款項，我跟客戶簽訂的合約是由我設計的，內容也是由我想出來的，被告阮龍生沒有看過，跟客戶簽約時也是由我跟客戶洽談，後續借款利息的支付也是由我自己負責，被告阮龍生並不會替我支付利息；我向客戶借錢時，都會說明我是要去投資「M.M.C.」公司，但依據不同的客戶，有些客戶會要求我提供「M.M.C.」公司的股票作為借款擔保，有的客戶會希望以客戶的名義持有股票，等我依約償還本金利息時，再將股票返還予我，有些人則不要求擔保，只要求支付利息；我借來的款項扣除我的生活費、約定給付的利息，大部分都匯到被告阮龍生指定的帳戶作為投資「M.M.C.」公司之用等語（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311至1341頁）。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李蓮芝有將被告阮龍生介紹給我認識，因為要由被告阮龍生告訴我「M.M.C.」公司有多厲害，讓我對這家公司更有信心，幾乎每次見面被告阮龍生都會提到「M.M.C.」公司股票上市需要資金的事情，但是被告阮龍生並沒有講到對外要我們以什麼方式去募集資金，我也不確定被告阮龍生是否知道我們介紹給客戶的具體投資方案內容等語（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101至111頁）。
三、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阮龍生如果到辦公室找李蓮芝就是需要資金，被告阮龍生會提供一些資料給李蓮芝看，但被告阮龍生沒有直接講過希望李蓮芝用什麼方式去募資，我也沒有直接聽被告阮龍生跟李蓮芝講到要用什麼方式取得款項，至於有關被告阮龍生是否會詢問資金募集的情形，或者被告阮龍生如何跟客戶說明有關「M.M.C.」公司股票的事情，主要我都是聽李蓮芝事後轉述；李蓮芝如果有以口頭告知我資金進出的情形，我會依照她講的內容記錄下來整理成表格，但這份表格我不會給被告阮龍生看，被告阮龍生應該也沒有看過本案李蓮芝提供給客戶的借款供擔保合約，我也不能確定他是否知道李蓮芝有答應客戶保證償還本金及年報酬率有18%等語（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82至100頁）。
四、是依上開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阮龍生雖有向另案被告李蓮芝表示「M.M.C.」公司前景看好，但從未主動要求另案被告李蓮芝對外招募資金，亦不曾過問另案被告李蓮芝取得資金之方式具體為何，且依另案被告李蓮芝供稱其係自行決定對外招募資金，有關本案募資之合約內容亦係由其所擬定，以提供年息18%之利息對外借款一事與被告阮龍生無涉，該借款利息之支付完全由另案被告李蓮芝自行負擔，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前開證稱，不確定被告阮龍生對於向客戶募資之具體方案內容是否知情，及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所證，不曾聽聞被告阮龍生指示另案被告李蓮芝如何取得款項，或過問實際取得資金之方式等情相符；則以另案被告李蓮芝與被告阮龍生並無特殊親誼關係，且警詢時亦無被告阮龍生在場或受其他外力干擾等情形（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323頁），應不至於有因利害關係或為刻意迴護被告阮龍生，而可能影響其供述內容可信性之情形存在，況且另案被告李蓮芝對於其以年息18%之條件對外向不特定多數人借款一事始終坦承不諱，倘其確係受被告阮龍生所指示，或者被告阮龍生對於其取得資金之細節有所知悉，實無刻意迴護被告阮龍生之必要，是其上開有利於被告阮龍生之證述內容，並非不可採信，自無從認定被告阮龍生就本案被訴前開犯行與另案被告李蓮芝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五、參以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等，僅編號2、3之鍾瑞鸞、劉春玉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稱另案被告李蓮芝曾將被告阮龍生介紹給其等認識，被告阮龍生有提到公司經營很好、股票一定會上市等語（北檢他1411卷一第7頁，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14至23頁）；證人即編號23之陳鈺萍則於偵訊時證稱被告阮龍生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均曾向其表示「M.M.C.」公司前景無量、股價看漲等情（北檢他8308卷第457至459頁），其餘附表一所示多數告訴人等則一致證稱並不認識、不曾見過被告阮龍生，過程中亦未曾與被告阮龍生有所接觸。復依卷附駐美國代表處109年2月27日美經字第10950102350號函所示（北檢偵19388卷一第375至376頁），「M.M.C.」公司係依據科羅拉多州之州法設立，並檢附該州州政府網站有關該公司資訊為佐，堪信該公司應係真實存在，而被告阮龍生為該公司之董事長，業如前述（參不爭執事實㈠），則僅憑上開證人即告訴人鍾瑞鸞、劉春玉、陳鈺萍指訴，被告阮龍生曾向其等介紹「M.M.C.」公司前景看好、股票若上市獲利可期等情，實難遽認被告阮龍生有何憑空捏造事實據以向告訴人等詐取財物，或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情形。
六、另就卷附告訴人等所持有之「M.M.C.」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本票、匯款單等證據資料（詳如附表一「匯款憑證」、「其他證據」欄位所示），至多僅能證明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因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告李蓮芝對外招募資金，而交付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而扣案隨身碟就之「李總MMC進出資料」、「李總匯款資料」列印資料，及本案相關金融帳戶一覽表（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501至1515頁），亦僅見另案被告李蓮芝自95年起至103年間進入資金、出脫資金之表格，及自96年起至106年間匯款「M.M.C.」公司之明細表，亦無從作為認定被告阮龍生有共同犯罪之補強證據。至依卷附「M.M.C.」授權書（北檢偵11200卷第47頁），雖有關於被告阮龍生為因應公司上市之資金需求，而授權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擔任董事，對外募集資金之記載，然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並未因此實際向如追加起訴書所示之人招募資金，業據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98至99頁、第109頁）。從而，本件如前所述，就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等之指訴，實難與卷內所存事證互相補強，而遽認被告阮龍生確有共犯本案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或詐欺取財之犯行，基於罪證有疑，唯利被告之證據法則，自應為被告阮龍生有利之認定。
陸、綜上所述，本院綜合卷內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事證，尚無從使本院就被告阮龍生就被訴共同違反銀行法、詐欺取財等犯行形成確信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阮龍生有利之認定，而為其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至被告阮龍生之辯護人聲請當庭以網路連線查詢各該網站之相關資料，業經當庭捨棄聲請（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10頁），自無庸再行調查；而就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部分，則如前述，認無再開辯論傳喚到庭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1項，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第136條之1，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1條、第28條、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59條、第38條第2項、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朱家蓉追加起訴，檢察官羅嘉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宗淦
　　　　　　　　　                    法  官  林幸怡
　　　　　　　　　                    法  官  郭  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萬可欣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一：詳如後附。
附表二：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備註



		1

		電子產品（牟彥榮【已更名為黃牟立元】隨身碟）

		壹個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2

		電子產品（iPAD）

		壹台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3

		電子產品（牟彥榮【已更名為黃牟立元】手機）

		壹支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4

		電子產品（張哲維 iPhone6 Plus）

		壹支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5

		電子產品（隨身碟）

		壹個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6

		電腦設備（電腦主機）

		壹台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2號
                              110年度金重訴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牟立元（原名牟立元、牟彥榮、黃彥榮）





選任辯護人  洪煜盛律師
            黃重鋼律師
            游鉦添律師
被      告  張哲維




選任辯護人  胡峰賓律師
被      告  阮龍生



選任辯護人  廖大鵬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08年度
偵字第14195號、108年度調偵續字第21號、109年度偵字第9388
號、第20246號、第11200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一、黃牟立元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經
    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二、張哲維幫助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
    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貳、沒收部分
一、黃牟立元已繳回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陸萬參仟貳佰伍
    拾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二、張哲維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捌拾壹萬元，除應發還被害人
    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
參、阮龍生無罪。
    事  實
一、李蓮芝（另經本院以111年度金重訴緝字第4號判決在案，下
    稱另案）為Mineral Mining Corporation（下稱「M.M.C.」
    公司）之執行董事，以其個人名義聘用黃牟立元（原名牟立
    元、牟彥榮、黃彥榮）、張哲維，其等均明知非銀行或未經
    我國金融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可，不得經
    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經營以借款、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
    ，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
    與本金顯不相當利息或其他報酬之準收受存款業務；李蓮芝
    、黃牟立元竟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
    由李蓮芝向多數、不特定人稱其因投資「M.M.C.」公司而有
    資金需求，並以其個人名義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
    書、承諾同意書等方式（尚無證據可認以「M.M.C.」公司名
    義為之），承諾保證償還本金及可獲得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
    息（年息約12%至400%不等），以此方式向如附表一所示之
    人招募資金，共計新臺幣（下同）1億3,225萬6,760元（就
    被害人、時間、交付方式、幣別、交付金額、募得款項、匯
    入帳號及年化報酬率等均詳如附表一所示），黃牟立元則基
    於上開犯意聯絡，以前開方式實際向如附表一編號1、10、1
    1、12、13、15、19、20所示共8人招募資金（黃牟立元就其
    共犯範圍所募得款項共計1,053萬元）；張哲維則基於幫助
    之犯意，於如附表一所示期間負責依李蓮芝指示繕打上開合
    約內容、保管合約書，彙整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之情形製
    成表格等相關行政作業，對於前揭李蓮芝、黃牟立元非法經
    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助力。
二、案經張佳卿、張品玲（原名：張惠茵）、陳怡恩、陳貞蓁告
    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
    察大隊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加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即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部分）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
    法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
    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
    ，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
    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亦定有明文。本件當事人及辯護
    人就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
    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均未予爭執，且迄至言
    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
    質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
    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
    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
    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前揭事實，業據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時均坦承不諱（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20頁、第183頁
    ，本院109金重訴32被告黃牟立元答辯狀卷第129至131頁，
    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
    、陳貞蓁、申正、被害人潘怡臻、卓予童、周姿君、蔡宜蓁
    、陳芸均、向詠甯於警詢時之證述、告訴人周偉寵、溫梅桂
    、余靜士、戴玉秋、徐敏、楊洵正、周功悌、陳心瑩、張佳
    卿、李錦雲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陳鈺萍於
    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張品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
    證述、證人即告訴人曾美雲、張謁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
    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鍾瑞鸞、劉春玉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
    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子丁文杰於警詢、偵
    訊時之證述、證人即丁文杰之前妻金羽潔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黃牟立元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北
    檢他6728卷第133至135頁、第181至183頁，北檢調偵868卷
    一第25至26頁、第39至43頁、第533至537頁，北檢偵19388
    卷一第21至31頁、第33至42頁、第43至47頁、第55至59頁、
    第65至70頁、第85至90頁、第115至120頁、第147至152頁、
    第159至165頁、第177至182頁、第207至212頁、第231至236
    頁、第239至244頁、第275至281頁、第283至289頁、第301
    至306頁、第307至312頁、第315至320頁，北檢他10023卷第
    5至6頁、第29至31頁、第57至58頁，北檢調偵2241卷第35至
    37頁，北檢偵24378卷第3至8頁反面、第50至52頁、第121頁
    及反面，北檢他10911卷第5至7頁、第113至116頁，北檢調
    偵2240卷第23至26頁，北檢調偵續92卷二第165至169頁，北
    檢他10941卷第22至23頁反面，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555至15
    64頁，北檢他1411卷一第5至8頁、第81至83頁、第85至87頁
    、第89至90頁、第311至314頁、第319至321頁、第327至329
    頁，北檢他10940卷第25至26頁反面，北檢偵23900卷第53至
    55頁，北檢偵5023卷第11至13頁、第39至42頁、第203至206
    頁、第311至312頁，北檢偵11832卷第26至27頁反面、第32
    至34頁，北檢他2364卷第5至6頁、第51至53頁、第59至61頁
    ，北檢他11122卷第47至49頁、第72至74頁，北檢調偵續92
    卷一第26至28頁反面，北檢他5646卷第53至55頁、第61至63
    頁、第67至70頁、第99頁，北檢他5019卷第55至57頁，北檢
    他8308卷第457至459頁，北檢他10756卷第89至91頁、第121
    至123頁，北檢偵4525卷第43至44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
    第16至37頁、第104至133頁）相符，並有如附表一「匯款憑
    證」、「其他證據」欄位所示之證據資料附卷可稽，足認被
    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前揭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
二、本案約定及給付之紅利、報酬與本金顯不相當：另案被告李
    蓮芝以其個人名義與如附表一所示之人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
    、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等方式，承諾保證償還本金及可
    獲得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息（年息12%至400%不等），業如
    前述，已足認係以借款之名義，向多數人吸收資金；而以本
    案案發期間，國內合法金融機構存款利率僅約1%至2%之間，
    此為公眾週知之事實，而另案被告李蓮芝所約定之借款利息
    年利率為12%至400%不等，非但遠遠高於當時銀行之存款利
    率，且相較於一般市場上合法投資理財商品之年化或期待報
    酬率，已有顯著之超額，能使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受此優厚
    利息所吸引，而交付款項或資金，已該當「與本金顯不相當
    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之情形。是被告黃牟立元
    就其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向多數人募得款項之範圍內（即
    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
    共計1,053萬元），所約定或給付之利息與本金顯不相當，
    已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
    存款業務之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論處
    ；被告張哲維對非銀行之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等
    人向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招募資金，並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利
    息之準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有所認識並提供助力，且另案被
    告李蓮芝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所獲取財物達於1億3,225萬
    6,760元，是被告張哲維應論以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銀行
    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
三、至另案被告李蓮芝雖為「M.M.C.」公司之執行董事，然其以
    因投資「M.M.C.」公司而有資金需求為由，對外向多數、不
    特定人招募資金，則係以其個人名義為之，所簽訂之借款供
    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亦未見有以「M.M.C.」
    公司之名義簽約，或蓋用公司大小章於其上之情形，而依卷
    內事證尚難認「M.M.C.」公司有何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
    條之1規定，而犯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之情形，是於本案
    自無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適用之餘地。就檢察官聲請傳
    喚證人即告訴人李錦雲（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83頁），
    業據檢察官當庭捨棄傳喚（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38頁）
    ，自無庸再行調查；而檢察官雖曾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
    因另案被告李蓮芝業經本院通緝，本案待其他證人詰問完畢
    後，若另案被告李蓮芝緝獲，有必要時再行聲請傳喚等語（
    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16至117頁、第120至121頁，本院1
    10金重訴9卷一第165至166頁），本案嗣於111年10月11日辯
    論終結，而另案被告李蓮芝於111年10月21日緝獲，有本院1
    11年10月11日審判筆錄、基隆市警察局111年10月21日調查
    筆錄、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執行逮捕、拘禁通知書、本院
    報到單、通緝刑事被告歸案證明稿及111年10月21日訊問筆
    錄（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161至237頁，本院111金重訴緝
    4卷第13至19頁、第45至53頁、第61至66頁）在卷可稽，是
    另案被告李蓮芝於本案辯論終結後始緝獲，以本案因前述證
    據，事證已臻明確，檢察官復未提出聲請，應認無再開辯論
    傳喚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犯行堪以
    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
    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2人行為後，銀行法第1
    25條第1項已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2月2日施
    行。而修正前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
    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
    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為「違反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經比
    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所謂「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
    取得之報酬」，較修正前之「犯罪所得」包括「因犯罪直接
    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前述變得之
    物或財產上利益等」之範圍較為限縮，此項犯罪加重處罰條
    件既有修正，涉及罪刑之認定，自屬犯罪後法律有變更，且
    修正後之法律較有利於行為人，而適用修正後之銀行法第12
    5條第1項之規定。　　
㈡、就被告黃牟立元部分：
１、核被告黃牟立元所為，係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
    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追加起訴意旨雖僅敘及被告黃牟立
    元等人招攬告訴人張佳卿、陳貞蓁（即附表一編號19、20）
    、陳怡恩、張品玲（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招攬告訴人陳怡恩
    、張品玲，詳如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惟就被告黃牟
    立元招攬告訴人陳心瑩及被害人潘怡臻、卓予童、周姿君、
    蔡宜蓁、陳芸均（即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
    ，與上開附表一編號19、20追加起訴部分，有集合犯之實質
    上一罪關係（如後述），本院自得就此部分犯罪事實，併予
    審理。
２、變更起訴法條：起訴意旨認被告黃牟立元係違反銀行法第29
    條、第29條之1之規定，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
    應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處罰云云，容有未洽，惟本
    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檢察官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應屬同一
    ，且本院業已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告知變更後之罪名，使當
    事人及辯護人有辯論之機會，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
    ，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用之法條如前。　
３、共同正犯：
⑴、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
    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
    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
    ，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
    同正犯之成立；復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
    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3110號、73年
    度台上字第1886號、77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亦即共同正犯，在共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犯團體，倘
    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共同意思所為，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
    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
    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之必要。
⑵、查被告黃牟立元雖未參與事實欄所示犯行之全部，惟其於案
    發時，就其所招攬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
    9、20所示之人部分，係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各自分擔此部分
    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以達遂行違反銀行法犯
    行之目的，顯見其等就上開部分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應論以共同正犯。
４、集合犯：又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
    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
    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
    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
    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
    僅成立一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
    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
    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是（最高法院95年度
    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要旨參照）。亦即立法者針對特定刑罰
    規範之構成要件，已預設其本身係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具
    備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故將之總括或擬制成一個構成要
    件之「集合犯」行為，因刑法評價上為構成要件之行為單數
    ，屬包括一罪之實質上一罪，應僅成立一罪。被告黃牟立元
    所為多次非法吸收資金犯行，本質上即有反覆繼續之性質，
    亦係基於一非法經營業務之犯意而為吸收資金行為，應論以
    集合犯之包括一罪。
５、減刑規定之適用：
⑴、按犯銀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
    罪所得者，減輕其刑，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定有明
    文。經查，被告黃牟立元就其被訴違反銀行法犯行，包括招
    攬告訴人張佳卿、陳心瑩、陳貞蓁等，及由另案被告李蓮芝
    所擬定之合約確有保本及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
    報酬之內容等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業已於警詢、偵訊時坦
    承不諱（北檢他11122卷第43至46頁反面、第72至74頁，北
    檢調偵續92卷一第26至28頁反面，北檢偵5023卷第7至10頁
    、第303至305頁、第349至351頁，北檢調偵838卷三第1429
    至1441頁、第1459至1465頁，北檢他5646卷第75至77頁，北
    檢偵11341卷第23至29頁），應認符合偵查中自白之要件，
    並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26萬3,250元（本院109金重訴32
    卷二第385至386頁），合於前開銀行法減刑規定之要件，應
    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⑵、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之適用：被告黃牟立元之辯護人辯護意
    旨雖以被告黃牟立元業已坦承犯行，並提供相關資料協助案
    件偵辦，顯見其犯後態度良好，本件法重情輕，請依刑法第
    59條規定減輕其刑等語（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9至230
    頁）。惟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
    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
    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
    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
    而言。本院審酌被告黃牟立元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
    營收受存款業務，使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
    、19、20所示共8人投入資金共計1,053萬元，對社會金融秩
    序危害非輕，依其犯罪情節所彰顯之客觀犯行及主觀惡性，
    難認有何其情可憫之特殊原因與環境，足以在客觀上引起一
    般人同情。況被告黃牟立元經上述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
    前段規定減刑之後，所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之法定刑
    已大幅減輕，應無情堪憫恕、法重情輕之情形，至於辯護人
    所稱被告黃牟立元坦承犯行、配合案件偵辦等情，則係本院
    依刑法第57條於量刑時審酌之事項（詳後述），自無再依刑
    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必要。從而，辯護人所辯並非酌量
    減輕其刑之事由，其上開主張，並不足採。
㈢、就被告張哲維部分：
１、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
    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
    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
    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被告張哲維負
    責依另案被告李蓮芝指示繕打上開合約內容、保管合約書，
    彙整另案被告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之情形製成表格等相關
    行政作業，顯係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而對被告黃
    牟立元及另案被告李蓮芝等人遂行本案犯行資以助力，且另
    案被告李蓮芝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而吸收之資金即獲取財
    物達1億元以上，業如前述，是核被告張哲維所為，係犯刑
    法第30條第1項前段、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非
    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
２、追加起訴意旨認被告張哲維係與被告黃牟立元及另案被告李
    蓮芝就本案犯行成立共同正犯，容有未洽，然以其行為態樣
    固有正犯、從犯之分，惟基本事實仍屬同一，尚不生變更起
    訴法條之問題；而就追加起訴意旨雖僅述及被告張哲維等人
    向告訴人張佳卿、陳貞蓁、陳怡恩、張品玲4人招募資金，
    惟就被告張哲維幫助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告李蓮芝向上開
    告訴人等4人招募資金，與幫助向如附表一所示其餘被害人
    等招募資金所提供之多次幫助犯行，有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
    關係（如後述），本院自得併予審理，均附此敘明。
３、集合犯：被告張哲維於本案期間，為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
    告李蓮芝前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之多次幫助犯行，
    其行為性質均具有營業性及反覆性，揆諸前開說明，此等行
    為於刑法評價上，應認為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獨立犯
    罪型態之集合犯，應僅成立一罪。
４、減刑規定之適用：
⑴、被告張哲維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
    助犯，衡諸其惡性顯低於正犯之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30條
    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⑵、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依實務見解，指於審酌
    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
    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就被告張哲
    維所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罪，其法定最輕本刑為7
    年以上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本院審酌其僅係聽從另
    案被告李蓮芝之指示而為前開幫助犯行，因本案所獲取之犯
    罪所得尚非甚鉅（詳後述），且於犯後業已坦承犯行，是以
    其所犯情節及行為後之態度，依社會一般觀念及法律情感，
    堪認其犯罪之情狀尚堪憫恕，即使依上述刑法第30條第2項
    規定減輕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仍嫌過重，如逕行科予重刑，未
    免過苛，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與前述幫助犯減
    輕部分依法遞減之。
二、科刑部分：
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被告黃
    牟立元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就被
    告黃牟立元共犯範圍所收受之資金共計1,053萬元，影響金
    融秩序情節非輕，並造成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
    、15、19、20所示共8人受有財產損害；被告張哲維雖未直
    接參與對外招攬投資之吸金行為，然對於被告黃牟立元及另
    案被告李蓮芝於本案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助力，吸金
    總額達於1億元以上，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黃牟立元
    、張哲維於犯後尚能坦承犯行，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
    及手段、所生之損害、共犯結構之分工及參與程度，自述之
    智識程度及其等家庭經濟狀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32
    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主刑部分所示之刑。
㈡、至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辯護人雖均求為緩刑之宣告，且被
    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案前確無刑事犯罪之前科，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惟其等為一己之私貿然
    而為本案非法吸金之重大犯行，顯見法治觀念淡薄，於犯後
    固已坦承犯行，然始終未能與本案任何告訴人、被害人等達
    成和解，獲得告訴人等之原諒，併衡酌被告2人各自之犯罪
    情節、參與程度、對告訴人、被害人等所生之損害，及告訴
    人、被害人等之意見（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32至235頁
    ）等節，尚難認其等所受刑之宣告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
    爰不為緩刑之宣告。
肆、沒收部分
一、按刑法有關沒收之相關規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
    2日修正公布，並於105年7月1日生效，105年7月1日前施行
    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而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之銀行法第136條之1：「犯本法
    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
    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
    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則本於後法優
    於前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相對於修正後刑法關於沒
    收之規定，自屬「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至未
    予規範部分，仍應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之相關規定。復依
    前開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規定，行為人犯銀行法之罪而有犯
    罪所得，該案並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時，法院無
    須先行扣除各該犯罪行為人之求償數額後始為沒收、追徵之
    宣告，此時應即於判決主文諭知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
    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追徵）之旨，俾供判決確
    定後，由執行檢察官憑以執行，並依相關規定，發還或給付
    沒收物及追徵財產予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
二、次按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定之犯罪所得，係以「剝奪行為人
    不法利得」之角度出發，即以行為人因犯罪而事實上取得支
    配處分權之犯罪所得，為宣告沒收之範圍。是以，在銀行法
    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案件中，因投資人給付之投資本金，
    最終都交由吸金集團之首腦取得，而屬於吸金集團首腦所得
    實際支配掌控之犯罪所得。但就下層業務人員或提供協力之
    行政人員而言，則應以其等因招攬投資獲取之佣金獎金，或
    因提供助力而獲取之薪資報酬，為其等應沒收之犯罪所得。
    又為使國家最終取得並保有犯罪行為人所繳交及原已扣案犯
    罪所得之所有權，能有由檢察官依確定裁判執行之效力（刑
    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規定參照），被告如已自動繳交
    全部犯罪所得，雖無須再於判決諭知追徵，但仍應依法就被
    告自動繳交部分諭知沒收，以利檢察官日後據以執行（最高
    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應沒收犯罪所得之說明：
㈠、被告黃牟立元部分：經查，除被告黃牟立元自承因本案犯行
    可實際獲得其所招攬金額2.5%之利益，即26萬3,250元（計
    算式：1,053萬×2.5%=26萬3,250元，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
    第225頁）以外，而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黃牟立元對於如
    附表一所示本案募得款項有何事實上之處分權，又被告黃牟
    立元業已主動繳回上開26萬3,250元之犯罪所得（本院109金
    重訴32卷二第385至386頁），且於本案尚無從確認並無「被
    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存在之情形，為使國家最終取
    得並保有犯罪行為人所繳交犯罪所得之所有權，能由檢察官
    依確定判決執行之效力，是被告黃牟立元自動繳交如前述之
    全部犯罪所得，無須再於本判決諭知追徵，但仍應依法就其
    自動繳交部分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
    ，沒收之，以利檢察官日後據以執行，並依相關規定，發還
    或給付沒收物予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
㈡、被告張哲維部分：查被告張哲維受僱於另案被告李蓮芝，負
    責依另案被告李蓮芝指示繕打本案相關合約內容、保管合約
    書，彙整另案被告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之情形製成表格等
    相關行政作業，自承因此領取之工作報酬共計為81萬元（本
    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而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張
    哲維對於如附表一所示本案募得款項有何事實上之處分權，
    是就上開被告張哲維自承實際獲利之81萬元雖未扣案，然既
    屬其本案之犯罪所得，且如前述，本案尚無從確認並無「被
    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存在之情形，是就被告張哲維
    前開犯罪所得，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
    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
    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四、扣案物部分：
㈠、被告黃牟立元部分：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物，為被
    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自承在卷（本
    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
    之。
㈡、被告張哲維部分：扣案如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物，為被告
    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自承在卷（本院10
    9金重訴32卷二第225至226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
    之。
伍、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即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法其
    中招募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部分，及被告黃牟立元、張哲
    維經公訴意旨所補充併涉犯詐欺取財罪嫌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另案被告李蓮芝係還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亦為「M.M.C.」公司執行董事
    ，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均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員工，
    被告黃牟立元負責招攬投資人、被告張哲維則協助另案被告
    李蓮芝從事投資說明及處理相關行政業務。另案被告李蓮芝
    與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均明知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
    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
    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
    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竟基於非法
    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自101年間起，由另案被告
    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向不特定多數人佯稱「M.M.
    C.」公司前景看好，投資人可投資「M.M.C.」公司股票，並
    由另案被告李蓮芝以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
    」、「承諾同意書」等方式，約定年報酬率18%及保證償還
    本金，致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張品玲及陳貞蓁（就被告
    黃牟立元向告訴人張佳卿及陳貞蓁招募資金涉犯銀行法部分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揭有罪部分）等人獲悉後，分別將投資
    款項以現金支付另案被告李蓮芝或匯款至另案被告李蓮芝指
    定之帳戶內，而非法收受存款，總計獲得不法利益計11億2,
    328萬5,881元（參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蒞字
    第16195號、16196號補充理由書，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9
    7至100頁）。因認被告黃牟立元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
    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嫌，其與被告張哲維並均經公
    訴檢察官當庭補充一併涉犯103年6月18日修正前之刑法第33
    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16頁、
    第120頁）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涉犯前開犯行，無非係以
    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之供述、證人李蓮芝、證人即告訴人
    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之證述，告訴人等所持有
    之本案相關合約、本票、借款協議、「M.M.C.」公司股票、
    「M.M.C.」公司投資簡報、匯款單、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之回
    函，及扣押物隨身碟之「李總MMC進出資料」、「李總匯款
    資料」及整理自相關帳戶交易明細之「李蓮芝違反銀行法案
    相關犯罪嫌疑人使用金融帳戶一覽表」之列印資料等為其主
    要論據。
三、訊據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對於被訴違反銀行法坦認犯行之
    部分，業如前述，惟被告黃牟立元否認就其餘部分（即追加
    起訴意旨所認向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招募資金）亦有與另
    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違反銀行法，被告張哲維則否認有何共同
    詐欺取財之犯意或犯行。從而，此部分爭點即為依卷內證據
    ，是否足以使本院就下列事項形成確信心證：
㈠、被告黃牟立元是否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
    業務之犯意聯絡，向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收受款項，而約
    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
㈡、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是否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
    施用詐術詐取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等之
    財物？
四、經查：　　
㈠、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
１、按共同正犯之所以適用「一部行為全部責任」，即在於共同
    正犯間，存有「相互利用、補充關係」，倘他共同正犯的行
    為，對於其他共同正犯的行為，於犯罪構成要件的實現上，
    不具重要影響力，即不存在「相互利用、補充關係」，此人
    自無須對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行為負責，俾符罪責相當原則
    ，避免評價過度（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40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以在共同非法吸金之案件中，固不限於有實際
    經手取得、運用資金、支付利息之人始成立共同正犯，然因
    實務所見不乏有多人參與、分工細密或層級明確組織化、集
    團化之情形，是於個案中仍應審酌該行為人所屬之層級、是
    否參與業務經營之決策、有無就其他行為人吸金之金額取得
    報酬等事項，具體判斷其共同收受存款業務犯罪之合同意思
    範圍，以期能充分但不過度評價行為人之罪責。
２、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於警詢時證稱：我是透過李蓮芝的媳婦
    金羽潔認識李蓮芝，所有的投資細節都是李蓮芝跟我說的，
    因為我是金羽潔的朋友，所以我覺得李蓮芝應該不會騙我，
    李蓮芝跟我說可以投資她的「M.M.C.」公司，依照我的認知
    我跟李蓮芝之間應該是投資關係，不是借貸關係，書面契約
    雖然是借貸，但我們口頭約定為投資契約，一開始李蓮芝都
    是按時支付利息，後來就開始拖延；我並不認識被告黃牟立
    元及阮龍生，過程中也沒有跟他們有接觸等語（北檢他1183
    2卷第32至34頁，109偵19388卷一第301至306頁）。
３、證人即告訴人張品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透過前
    同事黃美容介紹我去投資李蓮芝的「M.M.C.」公司，被告張
    哲維則是李蓮芝的助理，我並不認識被告黃牟立元及阮龍生
    ；我當初是為了賺取利息，所以同意將款項借給李蓮芝，跟
    「M.M.C.」公司這家公司本身應該沒有什麼關係，從頭到尾
    我沒有看過也不曾拿過該公司的股票，利息一開始都很正常
    每3個月給付一次，直到105年開始就不再照約定支付利息等
    語（北檢他2364卷第5至6頁、第59至61頁，本院109金重訴3
    2卷二第29至33頁）。
４、是依上開證人等之證述可知，其等與被告黃牟立元均素不相
    識，於本案簽約、投入資金之過程亦不曾與被告黃牟立元有
    所接觸，均係透過另案被告李蓮芝而投入資金；參以證人即
    另案被告李蓮芝亦於偵查中證稱：被告黃牟立元算是我的客
    戶，但他介紹很多客戶給我，就他介紹給我的客戶，我會給
    他現金等語（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413至1419頁）。則以另
    案被告李蓮芝僅就實際由被告黃牟立元所介紹之客戶允諾給
    予一定之報酬，而依卷內尚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認，被告黃牟
    立元對於本案非法經營之收受存款業務係居於主導地位、具
    有何決策權限，或者就其他由另案被告李蓮芝所募得之款項
    亦可取得任何紅利或報酬等情，是依前開說明，本案被告黃
    牟立元自無須就上述由另案被告李蓮芝非法向告訴人陳怡恩
    、張品玲招募資金之犯罪行為負共同正犯之責，避免過度評
    價，俾符罪責相當原則。
㈡、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被訴詐欺取財部分：
１、證人即告訴人張佳卿於警詢、偵訊時證稱：我和被告黃牟立
    元是透過心靈課程而認識，李蓮芝則為被告黃牟立元的老闆
    ，被告黃牟立元邀我投資李蓮芝的「M.M.C.」公司，稱該公
    司獲利良好即將上市上櫃，若未上市上櫃也會每3個月支付
    我利息，我出於對被告黃牟立元的信任，因此與他簽立本案
    的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並將款項匯至被告黃牟立元指定帳
    戶，簽約時我有大概看一下契約內容，後來請教律師才知道
    契約約定內容是借款，但我也只有一開始有領到約定利息，
    後來他就一再藉故拖延而未支付利息等語（北檢他11122卷
    第47至49頁、第72至74頁，北檢調偵續92卷一第26至28）。
２、證人即告訴人陳貞蓁於警詢時證稱：我是經由被告黃牟立元
    介紹認識李蓮芝，李蓮芝向我介紹可以投資「M.M.C.」公司
    ，聲稱投資「M.M.C.」公司可以獲得該公司股份，並可每季
    領取利息，並有償還借款之保證，使我陷於錯誤而同意投資
    ，但事後李蓮芝並沒有依照約定支付利息等語（北檢他5646
    卷第61至63頁）。
３、是依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前開證
    述可知，告訴人陳怡恩係因與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媳婦金羽潔
    相識，出於對金羽潔之信任而同意匯款；告訴人張品玲係單
    純為賺取借款利息而同意借款予另案被告李蓮芝，借款原因
    則與「M.M.C.」公司無涉，亦不曾取得該公司之股票作為借
    款擔保；告訴人張佳卿自承係出於對被告黃牟立元之信任，
    而與其簽立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並匯款至指定帳戶；告訴人
    陳貞蓁為取得股票、每季利息及有償還借款之保證而同意投
    資「M.M.C.」公司。
４、惟觀諸上開告訴人等所提出之借款供擔保合約（詳如附表一
    「其他證據」欄位所示），雙方約定內容略以：另案被告李
    蓮芝因投資「M.M.C.」公司有資金需求而向告訴人等借款，
    並載明借款之金額、借款期限、償還借款之保證內容，及約
    定由另案被告李蓮芝每季匯款至告訴人指定帳戶之金額等節
    ，而就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陳貞蓁所提出之借款供擔保
    合約亦均明文記載「本M.M.C.美國礦業公司股票只作為本借
    款之擔保憑證」，是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陳貞蓁前開指
    訴本案係為投資另案被告李蓮芝之「M.M.C.」公司而同意匯
    付款項云云，與上開書面約定已有未合。可見上開告訴人等
    借款予另案被告李蓮芝之時，或係出於對介紹人之信任或為
    收取利息等因素考量，簽立上開書面約定而同意貸款予被告
    李蓮芝，尚難遽認其等有何因陷於錯誤始交付款項之情形，
    是被告黃牟立元雖就此部分亦自白犯罪（本院109金重訴32
    卷二第229至230頁），然以本案在無其他補強證據足認被告
    黃牟立元或另案被告李蓮芝在向上開告訴人等招募資金時，
    即有不法所有意圖而向其等施用詐術，實難僅憑告訴人等前
    開所指及另案被告李蓮芝事後未依約按期給付利息及返還本
    金，即遽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有何共同以虛構事實施用
    詐術致告訴人等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逕以詐欺取財之刑責
    相繩。
五、綜上，依檢察官所舉卷內事證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黃牟
    立元就此部分有違反銀行法，及其與被告張哲維均涉犯修正
    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之確信心證，惟依公訴意
    旨觀之，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
    法部分，與上開論罪部分亦屬集合犯之一罪，而被告黃牟立
    元、張哲維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部
    分，則與上開論罪部分屬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爰均不另
    為無罪之諭知。
陸、至公訴檢察官雖補充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本案總計獲得不
    法利益計11億2,328萬5,881元（110年度蒞字第16195號、第
    16196號補充理由書），即其等因本案犯罪獲取之財物，尚
    包括向附表一以外之人所募得之款項云云；然依追加起訴意
    旨既已具體敘明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蓮芝
    共同向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張品玲及陳貞蓁招募資金（
    詳如108年度偵字第14195號等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2頁
    第2行以下）等節，是此部分乃顯在性事實；而依追加起訴
    意旨，並未見被告黃牟立元共同向如附表一所示除上開告訴
    人陳怡恩等4人以外之其餘告訴人、被害人等招募資金，甚
    或向附表一以外之人募款達11億餘元等情之記載，自無從認
    該部分之事實亦為顯在性事實，而應認為僅係潛在性事實，
    是本院固曾於準備程序促請當事人及辯護人注意本案非法吸
    金可能之被害人範圍（即上開潛在性事實，本院109金重訴3
    2卷一第107至108頁），然依卷附相關事證以觀，上開潛在
    性事實除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揭有罪部分以外，其餘部分與已
    起訴之顯在性事實，尚無從認有不可分之關係，是本案追加
    起訴之效力，並不能擴張至上開「被告黃牟立元共同向如附
    表一所示除上開告訴人陳怡恩等4人，及有罪部分（即如附
    表一編號1、10、11、12、13、15）以外之其餘告訴人、被
    害人等招募資金」之潛在性事實，該部分自非本院所應審酌
    之範圍，併此敘明。
柒、另檢察官雖以併辦意旨書（108年度偵字第5023號、109年度
    偵字第11341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就被告黃牟立元
    、張哲維與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詐欺取財，
    向如併辦意旨書附表所示之人招募資金一節。因認被告黃牟
    立元、張哲維共同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103年6月
    18日修正前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等罪嫌，與李蓮芝於本院10
    9年度金重訴字第13號一案之犯罪事實，有集合犯之一罪關
    係，而請求移送併案審理等語。惟以本院109年度金重訴字
    第13號（嗣因李蓮芝經通緝滿3月報結，於緝獲後改分本院1
    11年度金重訴緝字第4號）所列被告僅李蓮芝一人，
　　是併辦意旨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涉犯銀行法、詐欺取財
    等罪嫌，尚難認與另案李蓮芝為被告之犯罪事實間具有集合
    犯之一罪關係。而就被告張哲維於本案中幫助被告黃牟立元
    、李蓮芝向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招募資金，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已包括幫助向如併辦意旨書附表所示之人招募資金在內；
    且就被告黃牟立元部分，如前所述，其於本案與李蓮芝共同
    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向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
    3、15、19、20所示共8人招募資金（其中對應上開併辦意旨
    書附表編號1、10、11、12、13、15部分）固在本案審理範
    圍，然就前揭併辦意旨附表其餘部分（即編號2至9、14、16
    ），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認與本件業經追加起訴部分為事實上
    同一或有何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此部分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
    ，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僅附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即被告阮龍生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阮龍生為「M.M.C.」公司之董事長；另
    案被告李蓮芝係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及「M.M.C.」公司之執
    行董事；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均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
    員工，被告黃牟立元負責招攬投資人、被告張哲維則協助另
    案被告李蓮芝從事投資說明及處理相關行政業務。被告阮龍
    生、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均明知「M.M.C.」
    公司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
    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
    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
    、股息或其他報酬。竟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及意
    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自95年間起，由被告阮龍生
    提供另案被告李蓮芝「M.M.C.」公司之相關資料及其製作之
    「M.M.C.」公司股票，再由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
    、張哲維向不特定多數人佯稱「M.M.C.」公司前景看好，投
    資人可以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承諾
    同意書」等方式投資「M.M.C.」公司股票，約定年報酬率18
    %及保證償還本金，致如追加起訴書（即109年度偵字第1120
    0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下同）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陳
    心瑩等人陷於錯誤，認獲利可期，遂分別將如追加起訴書附
    表所示之投資款項匯款至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之帳戶內或
    交付現金予另案被告李蓮芝，以此方式向不特定之人吸收存
    款，總計獲得不法利益計11億2,328萬5,881元(參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蒞字第16195號、16196號補充理
    由書，本院110金重訴9卷一第125至128頁）。投資人將款項
    匯至該等帳戶或交付另案被告李蓮芝後，另案被告李蓮芝除
    將部分款項匯出用以支付投資人到期後之本息外，餘款部分
    交付予被告阮龍生，部分由自己提領花用。嗣因另案被告李
    蓮芝不再支付利息，亦未能返還本金，投資人等幾經催討，
    另案被告李蓮芝均避不見面，始悉上情。因認被告阮龍生係
    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及
    103年6月18日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等
    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
    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
    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
    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
    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
    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
    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
    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
    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29
    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
    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
    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
    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
    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阮龍生涉犯前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阮龍生
    之供述、證人即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被害人之證述、證人
    丁文杰、金羽潔，另案被告李蓮芝及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張
    哲維之證述，告訴人等所持有之「M.M.C.」股票借款供擔保
    合約、本票、匯款單、「M.M.C.」股票、借款協議書、承諾
    同意書、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另案被告李蓮芝及丁文杰金融
    帳戶交易明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及駐美國代
    表處函文、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數位證據檢視報告、
    數位證據現場蒐證報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照片、扣押之被告阮龍生電子郵件、
    被告黃牟立元提出之「M.M.C.」礦區網路查詢相關資料、外
    匯匯出匯款申請書、「M.M.C.」授權書，及扣押物隨身碟之
    「李總MMC進出資料」、「李總匯款資料」及整理自相關帳
    戶交易明細之「李蓮芝違反銀行法案相關犯罪嫌疑人使用金
    融帳戶一覽表」之列印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不爭執事實及本件爭點：
一、不爭執事實：訊據被告阮龍生對於下列事實均不予爭執（本
    院110金重訴9卷一第164至165頁）：
㈠、被告阮龍生為「M.M.C.」公司之董事長，另案被告李蓮芝為
    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與「M.M.C.」公司之執行董事；被告黃
    牟立元、張哲維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員工。
㈡、被告阮龍生自95年間起，提供另案被告李蓮芝「M.M.C.」公
    司之相關資料，及其製作之「M.M.C.」公司股票。
㈢、追加起訴書附表各欄位之記載。　　
㈣、上開事實除據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院審理
    時證述明確（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104至137頁），並有
    如附表一「匯款憑證」、「其他證據」欄位所示之證據資料
    附卷可稽，且為被告阮龍生所不爭執，此情已足認定。
二、被告阮龍生否認有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及詐欺取財之犯
    行；其辯解及其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阮龍生對於另案
    被告李蓮芝之資金來源，及實際上係以何方式對外招募資金
    均不知情，且另案被告李蓮芝所取得之款項均係供「M.M.C.
    」公司使用，並非供被告阮龍生私人所用，是本案犯行為另
    案被告李蓮芝一人所為，被告阮龍生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及被
    告黃牟立元、張哲維間並不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從而
    ，此部分爭點即為依卷內證據是否足以使本院就下列事項形
    成確信心證：
㈠、被告阮龍生是否具有與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
    蓮芝等人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向多數或
    不特定之投資人收受款項，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
    酬？
㈡、被告阮龍生是否與上開人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
    ，施用詐術詐取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　
伍、經查：
一、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於警詢時證稱：我在96年間透過朋友
    介紹認識「M.M.C.」公司的總裁即被告阮龍生，被告阮龍生
    向我表示「M.M.C.」公司很有前途及發展性，未來若上市可
    以賺很多錢，後來我有掛名擔任該公司的執行董事，但我只
    是單純投資「M.M.C.」公司及被告阮龍生，並沒有實際負責
    公司營運或決策；過程中被告阮龍生其實也沒有做什麼特別
    的事情，只是口頭跟我說明跟拿資料給我看，但我當時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就一直很相信被告阮龍生，所以是我自己願意
    不斷持續投資被告阮龍生，被告阮龍生則會給我「M.M.C.」
    公司的股票；被告阮龍生從未主動要求我去招攬客戶，是我
    自己決定要對外招攬客戶，再透過客戶去開發其他客戶，就
    可以借到更多的錢，以我當時的財務狀況，若我給的利息太
    少，客戶就不願意借我錢，若給的太高我也負擔不起，所以
    在我能力範圍內決定跟客戶借錢要支付年息18%的利息，這
    是我自己的決定，與被告阮龍生沒有關係，被告阮龍生也沒
    有問過我是如何向客戶取得款項，我跟客戶簽訂的合約是由
    我設計的，內容也是由我想出來的，被告阮龍生沒有看過，
    跟客戶簽約時也是由我跟客戶洽談，後續借款利息的支付也
    是由我自己負責，被告阮龍生並不會替我支付利息；我向客
    戶借錢時，都會說明我是要去投資「M.M.C.」公司，但依據
    不同的客戶，有些客戶會要求我提供「M.M.C.」公司的股票
    作為借款擔保，有的客戶會希望以客戶的名義持有股票，等
    我依約償還本金利息時，再將股票返還予我，有些人則不要
    求擔保，只要求支付利息；我借來的款項扣除我的生活費、
    約定給付的利息，大部分都匯到被告阮龍生指定的帳戶作為
    投資「M.M.C.」公司之用等語（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311至1
    341頁）。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李蓮芝有將被
    告阮龍生介紹給我認識，因為要由被告阮龍生告訴我「M.M.
    C.」公司有多厲害，讓我對這家公司更有信心，幾乎每次見
    面被告阮龍生都會提到「M.M.C.」公司股票上市需要資金的
    事情，但是被告阮龍生並沒有講到對外要我們以什麼方式去
    募集資金，我也不確定被告阮龍生是否知道我們介紹給客戶
    的具體投資方案內容等語（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101至111
    頁）。
三、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阮龍生如果
    到辦公室找李蓮芝就是需要資金，被告阮龍生會提供一些資
    料給李蓮芝看，但被告阮龍生沒有直接講過希望李蓮芝用什
    麼方式去募資，我也沒有直接聽被告阮龍生跟李蓮芝講到要
    用什麼方式取得款項，至於有關被告阮龍生是否會詢問資金
    募集的情形，或者被告阮龍生如何跟客戶說明有關「M.M.C.
    」公司股票的事情，主要我都是聽李蓮芝事後轉述；李蓮芝
    如果有以口頭告知我資金進出的情形，我會依照她講的內容
    記錄下來整理成表格，但這份表格我不會給被告阮龍生看，
    被告阮龍生應該也沒有看過本案李蓮芝提供給客戶的借款供
    擔保合約，我也不能確定他是否知道李蓮芝有答應客戶保證
    償還本金及年報酬率有18%等語（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82
    至100頁）。
四、是依上開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阮龍
    生雖有向另案被告李蓮芝表示「M.M.C.」公司前景看好，但
    從未主動要求另案被告李蓮芝對外招募資金，亦不曾過問另
    案被告李蓮芝取得資金之方式具體為何，且依另案被告李蓮
    芝供稱其係自行決定對外招募資金，有關本案募資之合約內
    容亦係由其所擬定，以提供年息18%之利息對外借款一事與
    被告阮龍生無涉，該借款利息之支付完全由另案被告李蓮芝
    自行負擔，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前開證稱，不確定
    被告阮龍生對於向客戶募資之具體方案內容是否知情，及證
    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所證，不曾聽聞被告阮龍生指示另案被
    告李蓮芝如何取得款項，或過問實際取得資金之方式等情相
    符；則以另案被告李蓮芝與被告阮龍生並無特殊親誼關係，
    且警詢時亦無被告阮龍生在場或受其他外力干擾等情形（北
    檢調偵868卷三第1323頁），應不至於有因利害關係或為刻
    意迴護被告阮龍生，而可能影響其供述內容可信性之情形存
    在，況且另案被告李蓮芝對於其以年息18%之條件對外向不
    特定多數人借款一事始終坦承不諱，倘其確係受被告阮龍生
    所指示，或者被告阮龍生對於其取得資金之細節有所知悉，
    實無刻意迴護被告阮龍生之必要，是其上開有利於被告阮龍
    生之證述內容，並非不可採信，自無從認定被告阮龍生就本
    案被訴前開犯行與另案被告李蓮芝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
    擔。
五、參以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等，僅編號2、3之鍾瑞鸞、劉春玉
    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稱另案被告李蓮芝曾將被告阮龍生介
    紹給其等認識，被告阮龍生有提到公司經營很好、股票一定
    會上市等語（北檢他1411卷一第7頁，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
    第14至23頁）；證人即編號23之陳鈺萍則於偵訊時證稱被告
    阮龍生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均曾向其表示「M.M.C.」公司前景
    無量、股價看漲等情（北檢他8308卷第457至459頁），其餘
    附表一所示多數告訴人等則一致證稱並不認識、不曾見過被
    告阮龍生，過程中亦未曾與被告阮龍生有所接觸。復依卷附
    駐美國代表處109年2月27日美經字第10950102350號函所示
    （北檢偵19388卷一第375至376頁），「M.M.C.」公司係依
    據科羅拉多州之州法設立，並檢附該州州政府網站有關該公
    司資訊為佐，堪信該公司應係真實存在，而被告阮龍生為該
    公司之董事長，業如前述（參不爭執事實㈠），則僅憑上開
    證人即告訴人鍾瑞鸞、劉春玉、陳鈺萍指訴，被告阮龍生曾
    向其等介紹「M.M.C.」公司前景看好、股票若上市獲利可期
    等情，實難遽認被告阮龍生有何憑空捏造事實據以向告訴人
    等詐取財物，或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
    務之情形。
六、另就卷附告訴人等所持有之「M.M.C.」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
    、本票、匯款單等證據資料（詳如附表一「匯款憑證」、「
    其他證據」欄位所示），至多僅能證明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因
    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告李蓮芝對外招募資金，而交付款項
    或匯款至指定帳戶；而扣案隨身碟就之「李總MMC進出資料
    」、「李總匯款資料」列印資料，及本案相關金融帳戶一覽
    表（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501至1515頁），亦僅見另案被告
    李蓮芝自95年起至103年間進入資金、出脫資金之表格，及
    自96年起至106年間匯款「M.M.C.」公司之明細表，亦無從
    作為認定被告阮龍生有共同犯罪之補強證據。至依卷附「M.
    M.C.」授權書（北檢偵11200卷第47頁），雖有關於被告阮
    龍生為因應公司上市之資金需求，而授權被告黃牟立元、張
    哲維擔任董事，對外募集資金之記載，然被告黃牟立元、張
    哲維並未因此實際向如追加起訴書所示之人招募資金，業據
    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98至99
    頁、第109頁）。從而，本件如前所述，就另案被告李蓮芝
    、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等之指訴，
    實難與卷內所存事證互相補強，而遽認被告阮龍生確有共犯
    本案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或詐欺取財之犯行，基於罪證有
    疑，唯利被告之證據法則，自應為被告阮龍生有利之認定。
陸、綜上所述，本院綜合卷內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事證，尚無從
    使本院就被告阮龍生就被訴共同違反銀行法、詐欺取財等犯
    行形成確信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阮龍生
    有利之認定，而為其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至被告阮龍生
    之辯護人聲請當庭以網路連線查詢各該網站之相關資料，業
    經當庭捨棄聲請（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10頁），自無庸
    再行調查；而就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部分，則如前述，
    認無再開辯論傳喚到庭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
條第1項，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第136
條之1，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1條、第28條、第30條
第1項前段、第2項、第59條、第38條第2項、第38條之1第3項規
定，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朱家蓉追加起訴，檢察官羅嘉薇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宗淦
　　　　　　　　　                    法  官  林幸怡
　　　　　　　　　                    法  官  郭  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
狀。
                                      書記官　萬可欣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一：詳如後附。
附表二：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備註 1 電子產品（牟彥榮【已更名為黃牟立元】隨身碟） 壹個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2 電子產品（iPAD） 壹台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3 電子產品（牟彥榮【已更名為黃牟立元】手機） 壹支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4 電子產品（張哲維 iPhone6 Plus） 壹支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5 電子產品（隨身碟） 壹個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6 電腦設備（電腦主機） 壹台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2號
                              110年度金重訴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牟立元（原名牟立元、牟彥榮、黃彥榮）










選任辯護人  洪煜盛律師
            黃重鋼律師
            游鉦添律師
被      告  張哲維








選任辯護人  胡峰賓律師
被      告  阮龍生






選任辯護人  廖大鵬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08年度偵字第14195號、108年度調偵續字第21號、109年度偵字第9388號、第20246號、第11200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一、黃牟立元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二、張哲維幫助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貳、沒收部分
一、黃牟立元已繳回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陸萬參仟貳佰伍拾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二、張哲維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捌拾壹萬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
參、阮龍生無罪。
    事  實
一、李蓮芝（另經本院以111年度金重訴緝字第4號判決在案，下稱另案）為Mineral Mining Corporation（下稱「M.M.C.」公司）之執行董事，以其個人名義聘用黃牟立元（原名牟立元、牟彥榮、黃彥榮）、張哲維，其等均明知非銀行或未經我國金融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可，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經營以借款、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利息或其他報酬之準收受存款業務；李蓮芝、黃牟立元竟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由李蓮芝向多數、不特定人稱其因投資「M.M.C.」公司而有資金需求，並以其個人名義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等方式（尚無證據可認以「M.M.C.」公司名義為之），承諾保證償還本金及可獲得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息（年息約12%至400%不等），以此方式向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招募資金，共計新臺幣（下同）1億3,225萬6,760元（就被害人、時間、交付方式、幣別、交付金額、募得款項、匯入帳號及年化報酬率等均詳如附表一所示），黃牟立元則基於上開犯意聯絡，以前開方式實際向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招募資金（黃牟立元就其共犯範圍所募得款項共計1,053萬元）；張哲維則基於幫助之犯意，於如附表一所示期間負責依李蓮芝指示繕打上開合約內容、保管合約書，彙整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之情形製成表格等相關行政作業，對於前揭李蓮芝、黃牟立元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助力。
二、案經張佳卿、張品玲（原名：張惠茵）、陳怡恩、陳貞蓁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加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即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部分）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亦定有明文。本件當事人及辯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均未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前揭事實，業據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20頁、第183頁，本院109金重訴32被告黃牟立元答辯狀卷第129至131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陳貞蓁、申正、被害人潘怡臻、卓予童、周姿君、蔡宜蓁、陳芸均、向詠甯於警詢時之證述、告訴人周偉寵、溫梅桂、余靜士、戴玉秋、徐敏、楊洵正、周功悌、陳心瑩、張佳卿、李錦雲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陳鈺萍於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張品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曾美雲、張謁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鍾瑞鸞、劉春玉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子丁文杰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丁文杰之前妻金羽潔於警詢時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黃牟立元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北檢他6728卷第133至135頁、第181至183頁，北檢調偵868卷一第25至26頁、第39至43頁、第533至537頁，北檢偵19388卷一第21至31頁、第33至42頁、第43至47頁、第55至59頁、第65至70頁、第85至90頁、第115至120頁、第147至152頁、第159至165頁、第177至182頁、第207至212頁、第231至236頁、第239至244頁、第275至281頁、第283至289頁、第301至306頁、第307至312頁、第315至320頁，北檢他10023卷第5至6頁、第29至31頁、第57至58頁，北檢調偵2241卷第35至37頁，北檢偵24378卷第3至8頁反面、第50至52頁、第121頁及反面，北檢他10911卷第5至7頁、第113至116頁，北檢調偵2240卷第23至26頁，北檢調偵續92卷二第165至169頁，北檢他10941卷第22至23頁反面，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555至1564頁，北檢他1411卷一第5至8頁、第81至83頁、第85至87頁、第89至90頁、第311至314頁、第319至321頁、第327至329頁，北檢他10940卷第25至26頁反面，北檢偵23900卷第53至55頁，北檢偵5023卷第11至13頁、第39至42頁、第203至206頁、第311至312頁，北檢偵11832卷第26至27頁反面、第32至34頁，北檢他2364卷第5至6頁、第51至53頁、第59至61頁，北檢他11122卷第47至49頁、第72至74頁，北檢調偵續92卷一第26至28頁反面，北檢他5646卷第53至55頁、第61至63頁、第67至70頁、第99頁，北檢他5019卷第55至57頁，北檢他8308卷第457至459頁，北檢他10756卷第89至91頁、第121至123頁，北檢偵4525卷第43至44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16至37頁、第104至133頁）相符，並有如附表一「匯款憑證」、「其他證據」欄位所示之證據資料附卷可稽，足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前揭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
二、本案約定及給付之紅利、報酬與本金顯不相當：另案被告李蓮芝以其個人名義與如附表一所示之人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等方式，承諾保證償還本金及可獲得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息（年息12%至400%不等），業如前述，已足認係以借款之名義，向多數人吸收資金；而以本案案發期間，國內合法金融機構存款利率僅約1%至2%之間，此為公眾週知之事實，而另案被告李蓮芝所約定之借款利息年利率為12%至400%不等，非但遠遠高於當時銀行之存款利率，且相較於一般市場上合法投資理財商品之年化或期待報酬率，已有顯著之超額，能使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受此優厚利息所吸引，而交付款項或資金，已該當「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之情形。是被告黃牟立元就其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向多數人募得款項之範圍內（即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共計1,053萬元），所約定或給付之利息與本金顯不相當，已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論處；被告張哲維對非銀行之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等人向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招募資金，並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利息之準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有所認識並提供助力，且另案被告李蓮芝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所獲取財物達於1億3,225萬6,760元，是被告張哲維應論以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
三、至另案被告李蓮芝雖為「M.M.C.」公司之執行董事，然其以因投資「M.M.C.」公司而有資金需求為由，對外向多數、不特定人招募資金，則係以其個人名義為之，所簽訂之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亦未見有以「M.M.C.」公司之名義簽約，或蓋用公司大小章於其上之情形，而依卷內事證尚難認「M.M.C.」公司有何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規定，而犯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之情形，是於本案自無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適用之餘地。就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即告訴人李錦雲（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83頁），業據檢察官當庭捨棄傳喚（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38頁），自無庸再行調查；而檢察官雖曾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因另案被告李蓮芝業經本院通緝，本案待其他證人詰問完畢後，若另案被告李蓮芝緝獲，有必要時再行聲請傳喚等語（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16至117頁、第120至121頁，本院110金重訴9卷一第165至166頁），本案嗣於111年10月11日辯論終結，而另案被告李蓮芝於111年10月21日緝獲，有本院111年10月11日審判筆錄、基隆市警察局111年10月21日調查筆錄、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執行逮捕、拘禁通知書、本院報到單、通緝刑事被告歸案證明稿及111年10月21日訊問筆錄（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161至237頁，本院111金重訴緝4卷第13至19頁、第45至53頁、第61至66頁）在卷可稽，是另案被告李蓮芝於本案辯論終結後始緝獲，以本案因前述證據，事證已臻明確，檢察官復未提出聲請，應認無再開辯論傳喚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2人行為後，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已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2月2日施行。而修正前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為「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所謂「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較修正前之「犯罪所得」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前述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等」之範圍較為限縮，此項犯罪加重處罰條件既有修正，涉及罪刑之認定，自屬犯罪後法律有變更，且修正後之法律較有利於行為人，而適用修正後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規定。　　
㈡、就被告黃牟立元部分：
１、核被告黃牟立元所為，係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追加起訴意旨雖僅敘及被告黃牟立元等人招攬告訴人張佳卿、陳貞蓁（即附表一編號19、20）、陳怡恩、張品玲（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招攬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詳如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惟就被告黃牟立元招攬告訴人陳心瑩及被害人潘怡臻、卓予童、周姿君、蔡宜蓁、陳芸均（即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與上開附表一編號19、20追加起訴部分，有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如後述），本院自得就此部分犯罪事實，併予審理。
２、變更起訴法條：起訴意旨認被告黃牟立元係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之規定，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應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處罰云云，容有未洽，惟本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檢察官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應屬同一，且本院業已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告知變更後之罪名，使當事人及辯護人有辯論之機會，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用之法條如前。　
３、共同正犯：
⑴、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復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3110號、73年度台上字第1886號、77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共同正犯，在共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犯團體，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共同意思所為，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之必要。
⑵、查被告黃牟立元雖未參與事實欄所示犯行之全部，惟其於案發時，就其所招攬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之人部分，係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各自分擔此部分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以達遂行違反銀行法犯行之目的，顯見其等就上開部分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４、集合犯：又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是（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要旨參照）。亦即立法者針對特定刑罰規範之構成要件，已預設其本身係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具備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故將之總括或擬制成一個構成要件之「集合犯」行為，因刑法評價上為構成要件之行為單數，屬包括一罪之實質上一罪，應僅成立一罪。被告黃牟立元所為多次非法吸收資金犯行，本質上即有反覆繼續之性質，亦係基於一非法經營業務之犯意而為吸收資金行為，應論以集合犯之包括一罪。
５、減刑規定之適用：
⑴、按犯銀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黃牟立元就其被訴違反銀行法犯行，包括招攬告訴人張佳卿、陳心瑩、陳貞蓁等，及由另案被告李蓮芝所擬定之合約確有保本及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報酬之內容等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業已於警詢、偵訊時坦承不諱（北檢他11122卷第43至46頁反面、第72至74頁，北檢調偵續92卷一第26至28頁反面，北檢偵5023卷第7至10頁、第303至305頁、第349至351頁，北檢調偵838卷三第1429至1441頁、第1459至1465頁，北檢他5646卷第75至77頁，北檢偵11341卷第23至29頁），應認符合偵查中自白之要件，並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26萬3,250元（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385至386頁），合於前開銀行法減刑規定之要件，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⑵、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之適用：被告黃牟立元之辯護人辯護意旨雖以被告黃牟立元業已坦承犯行，並提供相關資料協助案件偵辦，顯見其犯後態度良好，本件法重情輕，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等語（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9至230頁）。惟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本院審酌被告黃牟立元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使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投入資金共計1,053萬元，對社會金融秩序危害非輕，依其犯罪情節所彰顯之客觀犯行及主觀惡性，難認有何其情可憫之特殊原因與環境，足以在客觀上引起一般人同情。況被告黃牟立元經上述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刑之後，所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之法定刑已大幅減輕，應無情堪憫恕、法重情輕之情形，至於辯護人所稱被告黃牟立元坦承犯行、配合案件偵辦等情，則係本院依刑法第57條於量刑時審酌之事項（詳後述），自無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必要。從而，辯護人所辯並非酌量減輕其刑之事由，其上開主張，並不足採。
㈢、就被告張哲維部分：
１、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被告張哲維負責依另案被告李蓮芝指示繕打上開合約內容、保管合約書，彙整另案被告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之情形製成表格等相關行政作業，顯係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而對被告黃牟立元及另案被告李蓮芝等人遂行本案犯行資以助力，且另案被告李蓮芝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而吸收之資金即獲取財物達1億元以上，業如前述，是核被告張哲維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
２、追加起訴意旨認被告張哲維係與被告黃牟立元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就本案犯行成立共同正犯，容有未洽，然以其行為態樣固有正犯、從犯之分，惟基本事實仍屬同一，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而就追加起訴意旨雖僅述及被告張哲維等人向告訴人張佳卿、陳貞蓁、陳怡恩、張品玲4人招募資金，惟就被告張哲維幫助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告李蓮芝向上開告訴人等4人招募資金，與幫助向如附表一所示其餘被害人等招募資金所提供之多次幫助犯行，有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如後述），本院自得併予審理，均附此敘明。
３、集合犯：被告張哲維於本案期間，為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告李蓮芝前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之多次幫助犯行，其行為性質均具有營業性及反覆性，揆諸前開說明，此等行為於刑法評價上，應認為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獨立犯罪型態之集合犯，應僅成立一罪。
４、減刑規定之適用：
⑴、被告張哲維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衡諸其惡性顯低於正犯之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⑵、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依實務見解，指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就被告張哲維所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罪，其法定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本院審酌其僅係聽從另案被告李蓮芝之指示而為前開幫助犯行，因本案所獲取之犯罪所得尚非甚鉅（詳後述），且於犯後業已坦承犯行，是以其所犯情節及行為後之態度，依社會一般觀念及法律情感，堪認其犯罪之情狀尚堪憫恕，即使依上述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仍嫌過重，如逕行科予重刑，未免過苛，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與前述幫助犯減輕部分依法遞減之。
二、科刑部分：
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被告黃牟立元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就被告黃牟立元共犯範圍所收受之資金共計1,053萬元，影響金融秩序情節非輕，並造成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受有財產損害；被告張哲維雖未直接參與對外招攬投資之吸金行為，然對於被告黃牟立元及另案被告李蓮芝於本案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助力，吸金總額達於1億元以上，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犯後尚能坦承犯行，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所生之損害、共犯結構之分工及參與程度，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其等家庭經濟狀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3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主刑部分所示之刑。
㈡、至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辯護人雖均求為緩刑之宣告，且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案前確無刑事犯罪之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惟其等為一己之私貿然而為本案非法吸金之重大犯行，顯見法治觀念淡薄，於犯後固已坦承犯行，然始終未能與本案任何告訴人、被害人等達成和解，獲得告訴人等之原諒，併衡酌被告2人各自之犯罪情節、參與程度、對告訴人、被害人等所生之損害，及告訴人、被害人等之意見（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32至235頁）等節，尚難認其等所受刑之宣告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爰不為緩刑之宣告。
肆、沒收部分
一、按刑法有關沒收之相關規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於105年7月1日生效，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而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之銀行法第136條之1：「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則本於後法優於前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相對於修正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自屬「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至未予規範部分，仍應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之相關規定。復依前開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規定，行為人犯銀行法之罪而有犯罪所得，該案並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時，法院無須先行扣除各該犯罪行為人之求償數額後始為沒收、追徵之宣告，此時應即於判決主文諭知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追徵）之旨，俾供判決確定後，由執行檢察官憑以執行，並依相關規定，發還或給付沒收物及追徵財產予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
二、次按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定之犯罪所得，係以「剝奪行為人不法利得」之角度出發，即以行為人因犯罪而事實上取得支配處分權之犯罪所得，為宣告沒收之範圍。是以，在銀行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案件中，因投資人給付之投資本金，最終都交由吸金集團之首腦取得，而屬於吸金集團首腦所得實際支配掌控之犯罪所得。但就下層業務人員或提供協力之行政人員而言，則應以其等因招攬投資獲取之佣金獎金，或因提供助力而獲取之薪資報酬，為其等應沒收之犯罪所得。又為使國家最終取得並保有犯罪行為人所繳交及原已扣案犯罪所得之所有權，能有由檢察官依確定裁判執行之效力（刑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規定參照），被告如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雖無須再於判決諭知追徵，但仍應依法就被告自動繳交部分諭知沒收，以利檢察官日後據以執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應沒收犯罪所得之說明：
㈠、被告黃牟立元部分：經查，除被告黃牟立元自承因本案犯行可實際獲得其所招攬金額2.5%之利益，即26萬3,250元（計算式：1,053萬×2.5%=26萬3,250元，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以外，而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黃牟立元對於如附表一所示本案募得款項有何事實上之處分權，又被告黃牟立元業已主動繳回上開26萬3,250元之犯罪所得（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385至386頁），且於本案尚無從確認並無「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存在之情形，為使國家最終取得並保有犯罪行為人所繳交犯罪所得之所有權，能由檢察官依確定判決執行之效力，是被告黃牟立元自動繳交如前述之全部犯罪所得，無須再於本判決諭知追徵，但仍應依法就其自動繳交部分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以利檢察官日後據以執行，並依相關規定，發還或給付沒收物予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
㈡、被告張哲維部分：查被告張哲維受僱於另案被告李蓮芝，負責依另案被告李蓮芝指示繕打本案相關合約內容、保管合約書，彙整另案被告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之情形製成表格等相關行政作業，自承因此領取之工作報酬共計為81萬元（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而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張哲維對於如附表一所示本案募得款項有何事實上之處分權，是就上開被告張哲維自承實際獲利之81萬元雖未扣案，然既屬其本案之犯罪所得，且如前述，本案尚無從確認並無「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存在之情形，是就被告張哲維前開犯罪所得，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扣案物部分：
㈠、被告黃牟立元部分：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物，為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自承在卷（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之。
㈡、被告張哲維部分：扣案如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物，為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自承在卷（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至226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之。
伍、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即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法其中招募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部分，及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經公訴意旨所補充併涉犯詐欺取財罪嫌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另案被告李蓮芝係還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亦為「M.M.C.」公司執行董事，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均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員工，被告黃牟立元負責招攬投資人、被告張哲維則協助另案被告李蓮芝從事投資說明及處理相關行政業務。另案被告李蓮芝與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均明知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竟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自101年間起，由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向不特定多數人佯稱「M.M.C.」公司前景看好，投資人可投資「M.M.C.」公司股票，並由另案被告李蓮芝以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承諾同意書」等方式，約定年報酬率18%及保證償還本金，致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張品玲及陳貞蓁（就被告黃牟立元向告訴人張佳卿及陳貞蓁招募資金涉犯銀行法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揭有罪部分）等人獲悉後，分別將投資款項以現金支付另案被告李蓮芝或匯款至另案被告李蓮芝指定之帳戶內，而非法收受存款，總計獲得不法利益計11億2,328萬5,881元（參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蒞字第16195號、16196號補充理由書，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97至100頁）。因認被告黃牟立元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嫌，其與被告張哲維並均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一併涉犯103年6月18日修正前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16頁、第120頁）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涉犯前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之供述、證人李蓮芝、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之證述，告訴人等所持有之本案相關合約、本票、借款協議、「M.M.C.」公司股票、「M.M.C.」公司投資簡報、匯款單、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之回函，及扣押物隨身碟之「李總MMC進出資料」、「李總匯款資料」及整理自相關帳戶交易明細之「李蓮芝違反銀行法案相關犯罪嫌疑人使用金融帳戶一覽表」之列印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對於被訴違反銀行法坦認犯行之部分，業如前述，惟被告黃牟立元否認就其餘部分（即追加起訴意旨所認向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招募資金）亦有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違反銀行法，被告張哲維則否認有何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或犯行。從而，此部分爭點即為依卷內證據，是否足以使本院就下列事項形成確信心證：
㈠、被告黃牟立元是否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向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收受款項，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
㈡、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是否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施用詐術詐取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等之財物？
四、經查：　　
㈠、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
１、按共同正犯之所以適用「一部行為全部責任」，即在於共同正犯間，存有「相互利用、補充關係」，倘他共同正犯的行為，對於其他共同正犯的行為，於犯罪構成要件的實現上，不具重要影響力，即不存在「相互利用、補充關係」，此人自無須對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行為負責，俾符罪責相當原則，避免評價過度（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4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在共同非法吸金之案件中，固不限於有實際經手取得、運用資金、支付利息之人始成立共同正犯，然因實務所見不乏有多人參與、分工細密或層級明確組織化、集團化之情形，是於個案中仍應審酌該行為人所屬之層級、是否參與業務經營之決策、有無就其他行為人吸金之金額取得報酬等事項，具體判斷其共同收受存款業務犯罪之合同意思範圍，以期能充分但不過度評價行為人之罪責。
２、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於警詢時證稱：我是透過李蓮芝的媳婦金羽潔認識李蓮芝，所有的投資細節都是李蓮芝跟我說的，因為我是金羽潔的朋友，所以我覺得李蓮芝應該不會騙我，李蓮芝跟我說可以投資她的「M.M.C.」公司，依照我的認知我跟李蓮芝之間應該是投資關係，不是借貸關係，書面契約雖然是借貸，但我們口頭約定為投資契約，一開始李蓮芝都是按時支付利息，後來就開始拖延；我並不認識被告黃牟立元及阮龍生，過程中也沒有跟他們有接觸等語（北檢他11832卷第32至34頁，109偵19388卷一第301至306頁）。
３、證人即告訴人張品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透過前同事黃美容介紹我去投資李蓮芝的「M.M.C.」公司，被告張哲維則是李蓮芝的助理，我並不認識被告黃牟立元及阮龍生；我當初是為了賺取利息，所以同意將款項借給李蓮芝，跟「M.M.C.」公司這家公司本身應該沒有什麼關係，從頭到尾我沒有看過也不曾拿過該公司的股票，利息一開始都很正常每3個月給付一次，直到105年開始就不再照約定支付利息等語（北檢他2364卷第5至6頁、第59至61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9至33頁）。
４、是依上開證人等之證述可知，其等與被告黃牟立元均素不相識，於本案簽約、投入資金之過程亦不曾與被告黃牟立元有所接觸，均係透過另案被告李蓮芝而投入資金；參以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亦於偵查中證稱：被告黃牟立元算是我的客戶，但他介紹很多客戶給我，就他介紹給我的客戶，我會給他現金等語（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413至1419頁）。則以另案被告李蓮芝僅就實際由被告黃牟立元所介紹之客戶允諾給予一定之報酬，而依卷內尚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認，被告黃牟立元對於本案非法經營之收受存款業務係居於主導地位、具有何決策權限，或者就其他由另案被告李蓮芝所募得之款項亦可取得任何紅利或報酬等情，是依前開說明，本案被告黃牟立元自無須就上述由另案被告李蓮芝非法向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招募資金之犯罪行為負共同正犯之責，避免過度評價，俾符罪責相當原則。
㈡、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被訴詐欺取財部分：
１、證人即告訴人張佳卿於警詢、偵訊時證稱：我和被告黃牟立元是透過心靈課程而認識，李蓮芝則為被告黃牟立元的老闆，被告黃牟立元邀我投資李蓮芝的「M.M.C.」公司，稱該公司獲利良好即將上市上櫃，若未上市上櫃也會每3個月支付我利息，我出於對被告黃牟立元的信任，因此與他簽立本案的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並將款項匯至被告黃牟立元指定帳戶，簽約時我有大概看一下契約內容，後來請教律師才知道契約約定內容是借款，但我也只有一開始有領到約定利息，後來他就一再藉故拖延而未支付利息等語（北檢他11122卷第47至49頁、第72至74頁，北檢調偵續92卷一第26至28）。
２、證人即告訴人陳貞蓁於警詢時證稱：我是經由被告黃牟立元介紹認識李蓮芝，李蓮芝向我介紹可以投資「M.M.C.」公司，聲稱投資「M.M.C.」公司可以獲得該公司股份，並可每季領取利息，並有償還借款之保證，使我陷於錯誤而同意投資，但事後李蓮芝並沒有依照約定支付利息等語（北檢他5646卷第61至63頁）。
３、是依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前開證述可知，告訴人陳怡恩係因與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媳婦金羽潔相識，出於對金羽潔之信任而同意匯款；告訴人張品玲係單純為賺取借款利息而同意借款予另案被告李蓮芝，借款原因則與「M.M.C.」公司無涉，亦不曾取得該公司之股票作為借款擔保；告訴人張佳卿自承係出於對被告黃牟立元之信任，而與其簽立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並匯款至指定帳戶；告訴人陳貞蓁為取得股票、每季利息及有償還借款之保證而同意投資「M.M.C.」公司。
４、惟觀諸上開告訴人等所提出之借款供擔保合約（詳如附表一「其他證據」欄位所示），雙方約定內容略以：另案被告李蓮芝因投資「M.M.C.」公司有資金需求而向告訴人等借款，並載明借款之金額、借款期限、償還借款之保證內容，及約定由另案被告李蓮芝每季匯款至告訴人指定帳戶之金額等節，而就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陳貞蓁所提出之借款供擔保合約亦均明文記載「本M.M.C.美國礦業公司股票只作為本借款之擔保憑證」，是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陳貞蓁前開指訴本案係為投資另案被告李蓮芝之「M.M.C.」公司而同意匯付款項云云，與上開書面約定已有未合。可見上開告訴人等借款予另案被告李蓮芝之時，或係出於對介紹人之信任或為收取利息等因素考量，簽立上開書面約定而同意貸款予被告李蓮芝，尚難遽認其等有何因陷於錯誤始交付款項之情形，是被告黃牟立元雖就此部分亦自白犯罪（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9至230頁），然以本案在無其他補強證據足認被告黃牟立元或另案被告李蓮芝在向上開告訴人等招募資金時，即有不法所有意圖而向其等施用詐術，實難僅憑告訴人等前開所指及另案被告李蓮芝事後未依約按期給付利息及返還本金，即遽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有何共同以虛構事實施用詐術致告訴人等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逕以詐欺取財之刑責相繩。
五、綜上，依檢察官所舉卷內事證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黃牟立元就此部分有違反銀行法，及其與被告張哲維均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之確信心證，惟依公訴意旨觀之，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與上開論罪部分亦屬集合犯之一罪，而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部分，則與上開論罪部分屬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陸、至公訴檢察官雖補充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本案總計獲得不法利益計11億2,328萬5,881元（110年度蒞字第16195號、第16196號補充理由書），即其等因本案犯罪獲取之財物，尚包括向附表一以外之人所募得之款項云云；然依追加起訴意旨既已具體敘明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向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張品玲及陳貞蓁招募資金（詳如108年度偵字第14195號等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2頁第2行以下）等節，是此部分乃顯在性事實；而依追加起訴意旨，並未見被告黃牟立元共同向如附表一所示除上開告訴人陳怡恩等4人以外之其餘告訴人、被害人等招募資金，甚或向附表一以外之人募款達11億餘元等情之記載，自無從認該部分之事實亦為顯在性事實，而應認為僅係潛在性事實，是本院固曾於準備程序促請當事人及辯護人注意本案非法吸金可能之被害人範圍（即上開潛在性事實，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07至108頁），然依卷附相關事證以觀，上開潛在性事實除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揭有罪部分以外，其餘部分與已起訴之顯在性事實，尚無從認有不可分之關係，是本案追加起訴之效力，並不能擴張至上開「被告黃牟立元共同向如附表一所示除上開告訴人陳怡恩等4人，及有罪部分（即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以外之其餘告訴人、被害人等招募資金」之潛在性事實，該部分自非本院所應審酌之範圍，併此敘明。
柒、另檢察官雖以併辦意旨書（108年度偵字第5023號、109年度偵字第11341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與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詐欺取財，向如併辦意旨書附表所示之人招募資金一節。因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共同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103年6月18日修正前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等罪嫌，與李蓮芝於本院109年度金重訴字第13號一案之犯罪事實，有集合犯之一罪關係，而請求移送併案審理等語。惟以本院109年度金重訴字第13號（嗣因李蓮芝經通緝滿3月報結，於緝獲後改分本院111年度金重訴緝字第4號）所列被告僅李蓮芝一人，
　　是併辦意旨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涉犯銀行法、詐欺取財等罪嫌，尚難認與另案李蓮芝為被告之犯罪事實間具有集合犯之一罪關係。而就被告張哲維於本案中幫助被告黃牟立元、李蓮芝向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招募資金，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已包括幫助向如併辦意旨書附表所示之人招募資金在內；且就被告黃牟立元部分，如前所述，其於本案與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向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招募資金（其中對應上開併辦意旨書附表編號1、10、11、12、13、15部分）固在本案審理範圍，然就前揭併辦意旨附表其餘部分（即編號2至9、14、16），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認與本件業經追加起訴部分為事實上同一或有何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此部分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僅附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即被告阮龍生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阮龍生為「M.M.C.」公司之董事長；另案被告李蓮芝係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及「M.M.C.」公司之執行董事；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均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員工，被告黃牟立元負責招攬投資人、被告張哲維則協助另案被告李蓮芝從事投資說明及處理相關行政業務。被告阮龍生、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均明知「M.M.C.」公司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竟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自95年間起，由被告阮龍生提供另案被告李蓮芝「M.M.C.」公司之相關資料及其製作之「M.M.C.」公司股票，再由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向不特定多數人佯稱「M.M.C.」公司前景看好，投資人可以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承諾同意書」等方式投資「M.M.C.」公司股票，約定年報酬率18%及保證償還本金，致如追加起訴書（即109年度偵字第11200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下同）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陳心瑩等人陷於錯誤，認獲利可期，遂分別將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之投資款項匯款至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之帳戶內或交付現金予另案被告李蓮芝，以此方式向不特定之人吸收存款，總計獲得不法利益計11億2,328萬5,881元(參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蒞字第16195號、16196號補充理由書，本院110金重訴9卷一第125至128頁）。投資人將款項匯至該等帳戶或交付另案被告李蓮芝後，另案被告李蓮芝除將部分款項匯出用以支付投資人到期後之本息外，餘款部分交付予被告阮龍生，部分由自己提領花用。嗣因另案被告李蓮芝不再支付利息，亦未能返還本金，投資人等幾經催討，另案被告李蓮芝均避不見面，始悉上情。因認被告阮龍生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及103年6月18日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29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阮龍生涉犯前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阮龍生之供述、證人即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被害人之證述、證人丁文杰、金羽潔，另案被告李蓮芝及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之證述，告訴人等所持有之「M.M.C.」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本票、匯款單、「M.M.C.」股票、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另案被告李蓮芝及丁文杰金融帳戶交易明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及駐美國代表處函文、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數位證據檢視報告、數位證據現場蒐證報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照片、扣押之被告阮龍生電子郵件、被告黃牟立元提出之「M.M.C.」礦區網路查詢相關資料、外匯匯出匯款申請書、「M.M.C.」授權書，及扣押物隨身碟之「李總MMC進出資料」、「李總匯款資料」及整理自相關帳戶交易明細之「李蓮芝違反銀行法案相關犯罪嫌疑人使用金融帳戶一覽表」之列印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不爭執事實及本件爭點：
一、不爭執事實：訊據被告阮龍生對於下列事實均不予爭執（本院110金重訴9卷一第164至165頁）：
㈠、被告阮龍生為「M.M.C.」公司之董事長，另案被告李蓮芝為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與「M.M.C.」公司之執行董事；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員工。
㈡、被告阮龍生自95年間起，提供另案被告李蓮芝「M.M.C.」公司之相關資料，及其製作之「M.M.C.」公司股票。
㈢、追加起訴書附表各欄位之記載。　　
㈣、上開事實除據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104至137頁），並有如附表一「匯款憑證」、「其他證據」欄位所示之證據資料附卷可稽，且為被告阮龍生所不爭執，此情已足認定。
二、被告阮龍生否認有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及詐欺取財之犯行；其辯解及其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阮龍生對於另案被告李蓮芝之資金來源，及實際上係以何方式對外招募資金均不知情，且另案被告李蓮芝所取得之款項均係供「M.M.C.」公司使用，並非供被告阮龍生私人所用，是本案犯行為另案被告李蓮芝一人所為，被告阮龍生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及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間並不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從而，此部分爭點即為依卷內證據是否足以使本院就下列事項形成確信心證：
㈠、被告阮龍生是否具有與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蓮芝等人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向多數或不特定之投資人收受款項，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
㈡、被告阮龍生是否與上開人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施用詐術詐取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　
伍、經查：
一、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於警詢時證稱：我在96年間透過朋友介紹認識「M.M.C.」公司的總裁即被告阮龍生，被告阮龍生向我表示「M.M.C.」公司很有前途及發展性，未來若上市可以賺很多錢，後來我有掛名擔任該公司的執行董事，但我只是單純投資「M.M.C.」公司及被告阮龍生，並沒有實際負責公司營運或決策；過程中被告阮龍生其實也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情，只是口頭跟我說明跟拿資料給我看，但我當時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就一直很相信被告阮龍生，所以是我自己願意不斷持續投資被告阮龍生，被告阮龍生則會給我「M.M.C.」公司的股票；被告阮龍生從未主動要求我去招攬客戶，是我自己決定要對外招攬客戶，再透過客戶去開發其他客戶，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錢，以我當時的財務狀況，若我給的利息太少，客戶就不願意借我錢，若給的太高我也負擔不起，所以在我能力範圍內決定跟客戶借錢要支付年息18%的利息，這是我自己的決定，與被告阮龍生沒有關係，被告阮龍生也沒有問過我是如何向客戶取得款項，我跟客戶簽訂的合約是由我設計的，內容也是由我想出來的，被告阮龍生沒有看過，跟客戶簽約時也是由我跟客戶洽談，後續借款利息的支付也是由我自己負責，被告阮龍生並不會替我支付利息；我向客戶借錢時，都會說明我是要去投資「M.M.C.」公司，但依據不同的客戶，有些客戶會要求我提供「M.M.C.」公司的股票作為借款擔保，有的客戶會希望以客戶的名義持有股票，等我依約償還本金利息時，再將股票返還予我，有些人則不要求擔保，只要求支付利息；我借來的款項扣除我的生活費、約定給付的利息，大部分都匯到被告阮龍生指定的帳戶作為投資「M.M.C.」公司之用等語（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311至1341頁）。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李蓮芝有將被告阮龍生介紹給我認識，因為要由被告阮龍生告訴我「M.M.C.」公司有多厲害，讓我對這家公司更有信心，幾乎每次見面被告阮龍生都會提到「M.M.C.」公司股票上市需要資金的事情，但是被告阮龍生並沒有講到對外要我們以什麼方式去募集資金，我也不確定被告阮龍生是否知道我們介紹給客戶的具體投資方案內容等語（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101至111頁）。
三、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阮龍生如果到辦公室找李蓮芝就是需要資金，被告阮龍生會提供一些資料給李蓮芝看，但被告阮龍生沒有直接講過希望李蓮芝用什麼方式去募資，我也沒有直接聽被告阮龍生跟李蓮芝講到要用什麼方式取得款項，至於有關被告阮龍生是否會詢問資金募集的情形，或者被告阮龍生如何跟客戶說明有關「M.M.C.」公司股票的事情，主要我都是聽李蓮芝事後轉述；李蓮芝如果有以口頭告知我資金進出的情形，我會依照她講的內容記錄下來整理成表格，但這份表格我不會給被告阮龍生看，被告阮龍生應該也沒有看過本案李蓮芝提供給客戶的借款供擔保合約，我也不能確定他是否知道李蓮芝有答應客戶保證償還本金及年報酬率有18%等語（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82至100頁）。
四、是依上開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阮龍生雖有向另案被告李蓮芝表示「M.M.C.」公司前景看好，但從未主動要求另案被告李蓮芝對外招募資金，亦不曾過問另案被告李蓮芝取得資金之方式具體為何，且依另案被告李蓮芝供稱其係自行決定對外招募資金，有關本案募資之合約內容亦係由其所擬定，以提供年息18%之利息對外借款一事與被告阮龍生無涉，該借款利息之支付完全由另案被告李蓮芝自行負擔，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前開證稱，不確定被告阮龍生對於向客戶募資之具體方案內容是否知情，及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所證，不曾聽聞被告阮龍生指示另案被告李蓮芝如何取得款項，或過問實際取得資金之方式等情相符；則以另案被告李蓮芝與被告阮龍生並無特殊親誼關係，且警詢時亦無被告阮龍生在場或受其他外力干擾等情形（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323頁），應不至於有因利害關係或為刻意迴護被告阮龍生，而可能影響其供述內容可信性之情形存在，況且另案被告李蓮芝對於其以年息18%之條件對外向不特定多數人借款一事始終坦承不諱，倘其確係受被告阮龍生所指示，或者被告阮龍生對於其取得資金之細節有所知悉，實無刻意迴護被告阮龍生之必要，是其上開有利於被告阮龍生之證述內容，並非不可採信，自無從認定被告阮龍生就本案被訴前開犯行與另案被告李蓮芝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五、參以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等，僅編號2、3之鍾瑞鸞、劉春玉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稱另案被告李蓮芝曾將被告阮龍生介紹給其等認識，被告阮龍生有提到公司經營很好、股票一定會上市等語（北檢他1411卷一第7頁，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14至23頁）；證人即編號23之陳鈺萍則於偵訊時證稱被告阮龍生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均曾向其表示「M.M.C.」公司前景無量、股價看漲等情（北檢他8308卷第457至459頁），其餘附表一所示多數告訴人等則一致證稱並不認識、不曾見過被告阮龍生，過程中亦未曾與被告阮龍生有所接觸。復依卷附駐美國代表處109年2月27日美經字第10950102350號函所示（北檢偵19388卷一第375至376頁），「M.M.C.」公司係依據科羅拉多州之州法設立，並檢附該州州政府網站有關該公司資訊為佐，堪信該公司應係真實存在，而被告阮龍生為該公司之董事長，業如前述（參不爭執事實㈠），則僅憑上開證人即告訴人鍾瑞鸞、劉春玉、陳鈺萍指訴，被告阮龍生曾向其等介紹「M.M.C.」公司前景看好、股票若上市獲利可期等情，實難遽認被告阮龍生有何憑空捏造事實據以向告訴人等詐取財物，或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情形。
六、另就卷附告訴人等所持有之「M.M.C.」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本票、匯款單等證據資料（詳如附表一「匯款憑證」、「其他證據」欄位所示），至多僅能證明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因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告李蓮芝對外招募資金，而交付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而扣案隨身碟就之「李總MMC進出資料」、「李總匯款資料」列印資料，及本案相關金融帳戶一覽表（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501至1515頁），亦僅見另案被告李蓮芝自95年起至103年間進入資金、出脫資金之表格，及自96年起至106年間匯款「M.M.C.」公司之明細表，亦無從作為認定被告阮龍生有共同犯罪之補強證據。至依卷附「M.M.C.」授權書（北檢偵11200卷第47頁），雖有關於被告阮龍生為因應公司上市之資金需求，而授權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擔任董事，對外募集資金之記載，然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並未因此實際向如追加起訴書所示之人招募資金，業據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98至99頁、第109頁）。從而，本件如前所述，就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等之指訴，實難與卷內所存事證互相補強，而遽認被告阮龍生確有共犯本案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或詐欺取財之犯行，基於罪證有疑，唯利被告之證據法則，自應為被告阮龍生有利之認定。
陸、綜上所述，本院綜合卷內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事證，尚無從使本院就被告阮龍生就被訴共同違反銀行法、詐欺取財等犯行形成確信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阮龍生有利之認定，而為其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至被告阮龍生之辯護人聲請當庭以網路連線查詢各該網站之相關資料，業經當庭捨棄聲請（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10頁），自無庸再行調查；而就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部分，則如前述，認無再開辯論傳喚到庭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1項，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第136條之1，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1條、第28條、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59條、第38條第2項、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朱家蓉追加起訴，檢察官羅嘉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宗淦
　　　　　　　　　                    法  官  林幸怡
　　　　　　　　　                    法  官  郭  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萬可欣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一：詳如後附。
附表二：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備註



		1

		電子產品（牟彥榮【已更名為黃牟立元】隨身碟）

		壹個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2

		電子產品（iPAD）

		壹台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3

		電子產品（牟彥榮【已更名為黃牟立元】手機）

		壹支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4

		電子產品（張哲維 iPhone6 Plus）

		壹支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5

		電子產品（隨身碟）

		壹個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6

		電腦設備（電腦主機）

		壹台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2號
                              110年度金重訴字第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牟立元（原名牟立元、牟彥榮、黃彥榮）





選任辯護人  洪煜盛律師
            黃重鋼律師
            游鉦添律師
被      告  張哲維




選任辯護人  胡峰賓律師
被      告  阮龍生



選任辯護人  廖大鵬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08年度偵字第14195號、108年度調偵續字第21號、109年度偵字第9388號、第20246號、第11200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一、黃牟立元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二、張哲維幫助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貳、沒收部分
一、黃牟立元已繳回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陸萬參仟貳佰伍拾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二、張哲維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捌拾壹萬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沒收。
參、阮龍生無罪。
    事  實
一、李蓮芝（另經本院以111年度金重訴緝字第4號判決在案，下稱另案）為Mineral Mining Corporation（下稱「M.M.C.」公司）之執行董事，以其個人名義聘用黃牟立元（原名牟立元、牟彥榮、黃彥榮）、張哲維，其等均明知非銀行或未經我國金融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可，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經營以借款、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利息或其他報酬之準收受存款業務；李蓮芝、黃牟立元竟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由李蓮芝向多數、不特定人稱其因投資「M.M.C.」公司而有資金需求，並以其個人名義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等方式（尚無證據可認以「M.M.C.」公司名義為之），承諾保證償還本金及可獲得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息（年息約12%至400%不等），以此方式向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招募資金，共計新臺幣（下同）1億3,225萬6,760元（就被害人、時間、交付方式、幣別、交付金額、募得款項、匯入帳號及年化報酬率等均詳如附表一所示），黃牟立元則基於上開犯意聯絡，以前開方式實際向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招募資金（黃牟立元就其共犯範圍所募得款項共計1,053萬元）；張哲維則基於幫助之犯意，於如附表一所示期間負責依李蓮芝指示繕打上開合約內容、保管合約書，彙整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之情形製成表格等相關行政作業，對於前揭李蓮芝、黃牟立元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助力。
二、案經張佳卿、張品玲（原名：張惠茵）、陳怡恩、陳貞蓁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加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即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部分）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亦定有明文。本件當事人及辯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均未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前揭事實，業據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20頁、第183頁，本院109金重訴32被告黃牟立元答辯狀卷第129至131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陳貞蓁、申正、被害人潘怡臻、卓予童、周姿君、蔡宜蓁、陳芸均、向詠甯於警詢時之證述、告訴人周偉寵、溫梅桂、余靜士、戴玉秋、徐敏、楊洵正、周功悌、陳心瑩、張佳卿、李錦雲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陳鈺萍於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張品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曾美雲、張謁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鍾瑞鸞、劉春玉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子丁文杰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丁文杰之前妻金羽潔於警詢時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黃牟立元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北檢他6728卷第133至135頁、第181至183頁，北檢調偵868卷一第25至26頁、第39至43頁、第533至537頁，北檢偵19388卷一第21至31頁、第33至42頁、第43至47頁、第55至59頁、第65至70頁、第85至90頁、第115至120頁、第147至152頁、第159至165頁、第177至182頁、第207至212頁、第231至236頁、第239至244頁、第275至281頁、第283至289頁、第301至306頁、第307至312頁、第315至320頁，北檢他10023卷第5至6頁、第29至31頁、第57至58頁，北檢調偵2241卷第35至37頁，北檢偵24378卷第3至8頁反面、第50至52頁、第121頁及反面，北檢他10911卷第5至7頁、第113至116頁，北檢調偵2240卷第23至26頁，北檢調偵續92卷二第165至169頁，北檢他10941卷第22至23頁反面，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555至1564頁，北檢他1411卷一第5至8頁、第81至83頁、第85至87頁、第89至90頁、第311至314頁、第319至321頁、第327至329頁，北檢他10940卷第25至26頁反面，北檢偵23900卷第53至55頁，北檢偵5023卷第11至13頁、第39至42頁、第203至206頁、第311至312頁，北檢偵11832卷第26至27頁反面、第32至34頁，北檢他2364卷第5至6頁、第51至53頁、第59至61頁，北檢他11122卷第47至49頁、第72至74頁，北檢調偵續92卷一第26至28頁反面，北檢他5646卷第53至55頁、第61至63頁、第67至70頁、第99頁，北檢他5019卷第55至57頁，北檢他8308卷第457至459頁，北檢他10756卷第89至91頁、第121至123頁，北檢偵4525卷第43至44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16至37頁、第104至133頁）相符，並有如附表一「匯款憑證」、「其他證據」欄位所示之證據資料附卷可稽，足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前揭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
二、本案約定及給付之紅利、報酬與本金顯不相當：另案被告李蓮芝以其個人名義與如附表一所示之人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等方式，承諾保證償還本金及可獲得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利息（年息12%至400%不等），業如前述，已足認係以借款之名義，向多數人吸收資金；而以本案案發期間，國內合法金融機構存款利率僅約1%至2%之間，此為公眾週知之事實，而另案被告李蓮芝所約定之借款利息年利率為12%至400%不等，非但遠遠高於當時銀行之存款利率，且相較於一般市場上合法投資理財商品之年化或期待報酬率，已有顯著之超額，能使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受此優厚利息所吸引，而交付款項或資金，已該當「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之情形。是被告黃牟立元就其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向多數人募得款項之範圍內（即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共計1,053萬元），所約定或給付之利息與本金顯不相當，已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論處；被告張哲維對非銀行之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等人向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招募資金，並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利息之準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有所認識並提供助力，且另案被告李蓮芝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所獲取財物達於1億3,225萬6,760元，是被告張哲維應論以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
三、至另案被告李蓮芝雖為「M.M.C.」公司之執行董事，然其以因投資「M.M.C.」公司而有資金需求為由，對外向多數、不特定人招募資金，則係以其個人名義為之，所簽訂之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亦未見有以「M.M.C.」公司之名義簽約，或蓋用公司大小章於其上之情形，而依卷內事證尚難認「M.M.C.」公司有何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規定，而犯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之情形，是於本案自無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適用之餘地。就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即告訴人李錦雲（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83頁），業據檢察官當庭捨棄傳喚（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38頁），自無庸再行調查；而檢察官雖曾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因另案被告李蓮芝業經本院通緝，本案待其他證人詰問完畢後，若另案被告李蓮芝緝獲，有必要時再行聲請傳喚等語（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16至117頁、第120至121頁，本院110金重訴9卷一第165至166頁），本案嗣於111年10月11日辯論終結，而另案被告李蓮芝於111年10月21日緝獲，有本院111年10月11日審判筆錄、基隆市警察局111年10月21日調查筆錄、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執行逮捕、拘禁通知書、本院報到單、通緝刑事被告歸案證明稿及111年10月21日訊問筆錄（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161至237頁，本院111金重訴緝4卷第13至19頁、第45至53頁、第61至66頁）在卷可稽，是另案被告李蓮芝於本案辯論終結後始緝獲，以本案因前述證據，事證已臻明確，檢察官復未提出聲請，應認無再開辯論傳喚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2人行為後，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已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2月2日施行。而修正前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為「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所謂「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較修正前之「犯罪所得」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前述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等」之範圍較為限縮，此項犯罪加重處罰條件既有修正，涉及罪刑之認定，自屬犯罪後法律有變更，且修正後之法律較有利於行為人，而適用修正後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規定。　　
㈡、就被告黃牟立元部分：
１、核被告黃牟立元所為，係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追加起訴意旨雖僅敘及被告黃牟立元等人招攬告訴人張佳卿、陳貞蓁（即附表一編號19、20）、陳怡恩、張品玲（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招攬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詳如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惟就被告黃牟立元招攬告訴人陳心瑩及被害人潘怡臻、卓予童、周姿君、蔡宜蓁、陳芸均（即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與上開附表一編號19、20追加起訴部分，有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如後述），本院自得就此部分犯罪事實，併予審理。
２、變更起訴法條：起訴意旨認被告黃牟立元係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之規定，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應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處罰云云，容有未洽，惟本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檢察官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應屬同一，且本院業已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告知變更後之罪名，使當事人及辯護人有辯論之機會，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用之法條如前。　
３、共同正犯：
⑴、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復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3110號、73年度台上字第1886號、77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共同正犯，在共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犯團體，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共同意思所為，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之必要。
⑵、查被告黃牟立元雖未參與事實欄所示犯行之全部，惟其於案發時，就其所招攬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之人部分，係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各自分擔此部分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以達遂行違反銀行法犯行之目的，顯見其等就上開部分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４、集合犯：又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是（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要旨參照）。亦即立法者針對特定刑罰規範之構成要件，已預設其本身係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具備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故將之總括或擬制成一個構成要件之「集合犯」行為，因刑法評價上為構成要件之行為單數，屬包括一罪之實質上一罪，應僅成立一罪。被告黃牟立元所為多次非法吸收資金犯行，本質上即有反覆繼續之性質，亦係基於一非法經營業務之犯意而為吸收資金行為，應論以集合犯之包括一罪。
５、減刑規定之適用：
⑴、按犯銀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黃牟立元就其被訴違反銀行法犯行，包括招攬告訴人張佳卿、陳心瑩、陳貞蓁等，及由另案被告李蓮芝所擬定之合約確有保本及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報酬之內容等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業已於警詢、偵訊時坦承不諱（北檢他11122卷第43至46頁反面、第72至74頁，北檢調偵續92卷一第26至28頁反面，北檢偵5023卷第7至10頁、第303至305頁、第349至351頁，北檢調偵838卷三第1429至1441頁、第1459至1465頁，北檢他5646卷第75至77頁，北檢偵11341卷第23至29頁），應認符合偵查中自白之要件，並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26萬3,250元（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385至386頁），合於前開銀行法減刑規定之要件，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⑵、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之適用：被告黃牟立元之辯護人辯護意旨雖以被告黃牟立元業已坦承犯行，並提供相關資料協助案件偵辦，顯見其犯後態度良好，本件法重情輕，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等語（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9至230頁）。惟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本院審酌被告黃牟立元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使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投入資金共計1,053萬元，對社會金融秩序危害非輕，依其犯罪情節所彰顯之客觀犯行及主觀惡性，難認有何其情可憫之特殊原因與環境，足以在客觀上引起一般人同情。況被告黃牟立元經上述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刑之後，所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之法定刑已大幅減輕，應無情堪憫恕、法重情輕之情形，至於辯護人所稱被告黃牟立元坦承犯行、配合案件偵辦等情，則係本院依刑法第57條於量刑時審酌之事項（詳後述），自無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必要。從而，辯護人所辯並非酌量減輕其刑之事由，其上開主張，並不足採。
㈢、就被告張哲維部分：
１、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被告張哲維負責依另案被告李蓮芝指示繕打上開合約內容、保管合約書，彙整另案被告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之情形製成表格等相關行政作業，顯係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而對被告黃牟立元及另案被告李蓮芝等人遂行本案犯行資以助力，且另案被告李蓮芝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而吸收之資金即獲取財物達1億元以上，業如前述，是核被告張哲維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
２、追加起訴意旨認被告張哲維係與被告黃牟立元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就本案犯行成立共同正犯，容有未洽，然以其行為態樣固有正犯、從犯之分，惟基本事實仍屬同一，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而就追加起訴意旨雖僅述及被告張哲維等人向告訴人張佳卿、陳貞蓁、陳怡恩、張品玲4人招募資金，惟就被告張哲維幫助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告李蓮芝向上開告訴人等4人招募資金，與幫助向如附表一所示其餘被害人等招募資金所提供之多次幫助犯行，有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如後述），本院自得併予審理，均附此敘明。
３、集合犯：被告張哲維於本案期間，為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告李蓮芝前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之多次幫助犯行，其行為性質均具有營業性及反覆性，揆諸前開說明，此等行為於刑法評價上，應認為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獨立犯罪型態之集合犯，應僅成立一罪。
４、減刑規定之適用：
⑴、被告張哲維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衡諸其惡性顯低於正犯之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⑵、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依實務見解，指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就被告張哲維所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罪，其法定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本院審酌其僅係聽從另案被告李蓮芝之指示而為前開幫助犯行，因本案所獲取之犯罪所得尚非甚鉅（詳後述），且於犯後業已坦承犯行，是以其所犯情節及行為後之態度，依社會一般觀念及法律情感，堪認其犯罪之情狀尚堪憫恕，即使依上述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仍嫌過重，如逕行科予重刑，未免過苛，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與前述幫助犯減輕部分依法遞減之。
二、科刑部分：
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被告黃牟立元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就被告黃牟立元共犯範圍所收受之資金共計1,053萬元，影響金融秩序情節非輕，並造成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受有財產損害；被告張哲維雖未直接參與對外招攬投資之吸金行為，然對於被告黃牟立元及另案被告李蓮芝於本案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提供助力，吸金總額達於1億元以上，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犯後尚能坦承犯行，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所生之損害、共犯結構之分工及參與程度，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其等家庭經濟狀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3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主刑部分所示之刑。
㈡、至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辯護人雖均求為緩刑之宣告，且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案前確無刑事犯罪之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惟其等為一己之私貿然而為本案非法吸金之重大犯行，顯見法治觀念淡薄，於犯後固已坦承犯行，然始終未能與本案任何告訴人、被害人等達成和解，獲得告訴人等之原諒，併衡酌被告2人各自之犯罪情節、參與程度、對告訴人、被害人等所生之損害，及告訴人、被害人等之意見（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32至235頁）等節，尚難認其等所受刑之宣告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爰不為緩刑之宣告。
肆、沒收部分
一、按刑法有關沒收之相關規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於105年7月1日生效，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而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之銀行法第136條之1：「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則本於後法優於前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相對於修正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自屬「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至未予規範部分，仍應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之相關規定。復依前開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規定，行為人犯銀行法之罪而有犯罪所得，該案並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時，法院無須先行扣除各該犯罪行為人之求償數額後始為沒收、追徵之宣告，此時應即於判決主文諭知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追徵）之旨，俾供判決確定後，由執行檢察官憑以執行，並依相關規定，發還或給付沒收物及追徵財產予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
二、次按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定之犯罪所得，係以「剝奪行為人不法利得」之角度出發，即以行為人因犯罪而事實上取得支配處分權之犯罪所得，為宣告沒收之範圍。是以，在銀行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案件中，因投資人給付之投資本金，最終都交由吸金集團之首腦取得，而屬於吸金集團首腦所得實際支配掌控之犯罪所得。但就下層業務人員或提供協力之行政人員而言，則應以其等因招攬投資獲取之佣金獎金，或因提供助力而獲取之薪資報酬，為其等應沒收之犯罪所得。又為使國家最終取得並保有犯罪行為人所繳交及原已扣案犯罪所得之所有權，能有由檢察官依確定裁判執行之效力（刑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規定參照），被告如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雖無須再於判決諭知追徵，但仍應依法就被告自動繳交部分諭知沒收，以利檢察官日後據以執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應沒收犯罪所得之說明：
㈠、被告黃牟立元部分：經查，除被告黃牟立元自承因本案犯行可實際獲得其所招攬金額2.5%之利益，即26萬3,250元（計算式：1,053萬×2.5%=26萬3,250元，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以外，而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黃牟立元對於如附表一所示本案募得款項有何事實上之處分權，又被告黃牟立元業已主動繳回上開26萬3,250元之犯罪所得（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385至386頁），且於本案尚無從確認並無「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存在之情形，為使國家最終取得並保有犯罪行為人所繳交犯罪所得之所有權，能由檢察官依確定判決執行之效力，是被告黃牟立元自動繳交如前述之全部犯罪所得，無須再於本判決諭知追徵，但仍應依法就其自動繳交部分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以利檢察官日後據以執行，並依相關規定，發還或給付沒收物予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
㈡、被告張哲維部分：查被告張哲維受僱於另案被告李蓮芝，負責依另案被告李蓮芝指示繕打本案相關合約內容、保管合約書，彙整另案被告李蓮芝收受、支出款項之情形製成表格等相關行政作業，自承因此領取之工作報酬共計為81萬元（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而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張哲維對於如附表一所示本案募得款項有何事實上之處分權，是就上開被告張哲維自承實際獲利之81萬元雖未扣案，然既屬其本案之犯罪所得，且如前述，本案尚無從確認並無「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存在之情形，是就被告張哲維前開犯罪所得，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扣案物部分：
㈠、被告黃牟立元部分：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物，為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自承在卷（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之。
㈡、被告張哲維部分：扣案如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物，為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自承在卷（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5至226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之。
伍、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即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法其中招募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部分，及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經公訴意旨所補充併涉犯詐欺取財罪嫌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另案被告李蓮芝係還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亦為「M.M.C.」公司執行董事，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均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員工，被告黃牟立元負責招攬投資人、被告張哲維則協助另案被告李蓮芝從事投資說明及處理相關行政業務。另案被告李蓮芝與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均明知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竟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自101年間起，由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向不特定多數人佯稱「M.M.C.」公司前景看好，投資人可投資「M.M.C.」公司股票，並由另案被告李蓮芝以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承諾同意書」等方式，約定年報酬率18%及保證償還本金，致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張品玲及陳貞蓁（就被告黃牟立元向告訴人張佳卿及陳貞蓁招募資金涉犯銀行法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揭有罪部分）等人獲悉後，分別將投資款項以現金支付另案被告李蓮芝或匯款至另案被告李蓮芝指定之帳戶內，而非法收受存款，總計獲得不法利益計11億2,328萬5,881元（參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蒞字第16195號、16196號補充理由書，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97至100頁）。因認被告黃牟立元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嫌，其與被告張哲維並均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一併涉犯103年6月18日修正前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16頁、第120頁）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涉犯前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之供述、證人李蓮芝、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之證述，告訴人等所持有之本案相關合約、本票、借款協議、「M.M.C.」公司股票、「M.M.C.」公司投資簡報、匯款單、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之回函，及扣押物隨身碟之「李總MMC進出資料」、「李總匯款資料」及整理自相關帳戶交易明細之「李蓮芝違反銀行法案相關犯罪嫌疑人使用金融帳戶一覽表」之列印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對於被訴違反銀行法坦認犯行之部分，業如前述，惟被告黃牟立元否認就其餘部分（即追加起訴意旨所認向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招募資金）亦有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違反銀行法，被告張哲維則否認有何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或犯行。從而，此部分爭點即為依卷內證據，是否足以使本院就下列事項形成確信心證：
㈠、被告黃牟立元是否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向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收受款項，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
㈡、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是否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施用詐術詐取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等之財物？
四、經查：　　
㈠、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
１、按共同正犯之所以適用「一部行為全部責任」，即在於共同正犯間，存有「相互利用、補充關係」，倘他共同正犯的行為，對於其他共同正犯的行為，於犯罪構成要件的實現上，不具重要影響力，即不存在「相互利用、補充關係」，此人自無須對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行為負責，俾符罪責相當原則，避免評價過度（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4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在共同非法吸金之案件中，固不限於有實際經手取得、運用資金、支付利息之人始成立共同正犯，然因實務所見不乏有多人參與、分工細密或層級明確組織化、集團化之情形，是於個案中仍應審酌該行為人所屬之層級、是否參與業務經營之決策、有無就其他行為人吸金之金額取得報酬等事項，具體判斷其共同收受存款業務犯罪之合同意思範圍，以期能充分但不過度評價行為人之罪責。
２、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於警詢時證稱：我是透過李蓮芝的媳婦金羽潔認識李蓮芝，所有的投資細節都是李蓮芝跟我說的，因為我是金羽潔的朋友，所以我覺得李蓮芝應該不會騙我，李蓮芝跟我說可以投資她的「M.M.C.」公司，依照我的認知我跟李蓮芝之間應該是投資關係，不是借貸關係，書面契約雖然是借貸，但我們口頭約定為投資契約，一開始李蓮芝都是按時支付利息，後來就開始拖延；我並不認識被告黃牟立元及阮龍生，過程中也沒有跟他們有接觸等語（北檢他11832卷第32至34頁，109偵19388卷一第301至306頁）。
３、證人即告訴人張品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透過前同事黃美容介紹我去投資李蓮芝的「M.M.C.」公司，被告張哲維則是李蓮芝的助理，我並不認識被告黃牟立元及阮龍生；我當初是為了賺取利息，所以同意將款項借給李蓮芝，跟「M.M.C.」公司這家公司本身應該沒有什麼關係，從頭到尾我沒有看過也不曾拿過該公司的股票，利息一開始都很正常每3個月給付一次，直到105年開始就不再照約定支付利息等語（北檢他2364卷第5至6頁、第59至61頁，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9至33頁）。
４、是依上開證人等之證述可知，其等與被告黃牟立元均素不相識，於本案簽約、投入資金之過程亦不曾與被告黃牟立元有所接觸，均係透過另案被告李蓮芝而投入資金；參以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亦於偵查中證稱：被告黃牟立元算是我的客戶，但他介紹很多客戶給我，就他介紹給我的客戶，我會給他現金等語（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413至1419頁）。則以另案被告李蓮芝僅就實際由被告黃牟立元所介紹之客戶允諾給予一定之報酬，而依卷內尚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認，被告黃牟立元對於本案非法經營之收受存款業務係居於主導地位、具有何決策權限，或者就其他由另案被告李蓮芝所募得之款項亦可取得任何紅利或報酬等情，是依前開說明，本案被告黃牟立元自無須就上述由另案被告李蓮芝非法向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招募資金之犯罪行為負共同正犯之責，避免過度評價，俾符罪責相當原則。
㈡、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被訴詐欺取財部分：
１、證人即告訴人張佳卿於警詢、偵訊時證稱：我和被告黃牟立元是透過心靈課程而認識，李蓮芝則為被告黃牟立元的老闆，被告黃牟立元邀我投資李蓮芝的「M.M.C.」公司，稱該公司獲利良好即將上市上櫃，若未上市上櫃也會每3個月支付我利息，我出於對被告黃牟立元的信任，因此與他簽立本案的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並將款項匯至被告黃牟立元指定帳戶，簽約時我有大概看一下契約內容，後來請教律師才知道契約約定內容是借款，但我也只有一開始有領到約定利息，後來他就一再藉故拖延而未支付利息等語（北檢他11122卷第47至49頁、第72至74頁，北檢調偵續92卷一第26至28）。
２、證人即告訴人陳貞蓁於警詢時證稱：我是經由被告黃牟立元介紹認識李蓮芝，李蓮芝向我介紹可以投資「M.M.C.」公司，聲稱投資「M.M.C.」公司可以獲得該公司股份，並可每季領取利息，並有償還借款之保證，使我陷於錯誤而同意投資，但事後李蓮芝並沒有依照約定支付利息等語（北檢他5646卷第61至63頁）。
３、是依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恩、張品玲、張佳卿、陳貞蓁前開證述可知，告訴人陳怡恩係因與另案被告李蓮芝之媳婦金羽潔相識，出於對金羽潔之信任而同意匯款；告訴人張品玲係單純為賺取借款利息而同意借款予另案被告李蓮芝，借款原因則與「M.M.C.」公司無涉，亦不曾取得該公司之股票作為借款擔保；告訴人張佳卿自承係出於對被告黃牟立元之信任，而與其簽立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並匯款至指定帳戶；告訴人陳貞蓁為取得股票、每季利息及有償還借款之保證而同意投資「M.M.C.」公司。
４、惟觀諸上開告訴人等所提出之借款供擔保合約（詳如附表一「其他證據」欄位所示），雙方約定內容略以：另案被告李蓮芝因投資「M.M.C.」公司有資金需求而向告訴人等借款，並載明借款之金額、借款期限、償還借款之保證內容，及約定由另案被告李蓮芝每季匯款至告訴人指定帳戶之金額等節，而就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陳貞蓁所提出之借款供擔保合約亦均明文記載「本M.M.C.美國礦業公司股票只作為本借款之擔保憑證」，是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陳貞蓁前開指訴本案係為投資另案被告李蓮芝之「M.M.C.」公司而同意匯付款項云云，與上開書面約定已有未合。可見上開告訴人等借款予另案被告李蓮芝之時，或係出於對介紹人之信任或為收取利息等因素考量，簽立上開書面約定而同意貸款予被告李蓮芝，尚難遽認其等有何因陷於錯誤始交付款項之情形，是被告黃牟立元雖就此部分亦自白犯罪（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229至230頁），然以本案在無其他補強證據足認被告黃牟立元或另案被告李蓮芝在向上開告訴人等招募資金時，即有不法所有意圖而向其等施用詐術，實難僅憑告訴人等前開所指及另案被告李蓮芝事後未依約按期給付利息及返還本金，即遽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有何共同以虛構事實施用詐術致告訴人等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逕以詐欺取財之刑責相繩。
五、綜上，依檢察官所舉卷內事證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黃牟立元就此部分有違反銀行法，及其與被告張哲維均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之確信心證，惟依公訴意旨觀之，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就被告黃牟立元被訴違反銀行法部分，與上開論罪部分亦屬集合犯之一罪，而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部分，則與上開論罪部分屬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陸、至公訴檢察官雖補充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本案總計獲得不法利益計11億2,328萬5,881元（110年度蒞字第16195號、第16196號補充理由書），即其等因本案犯罪獲取之財物，尚包括向附表一以外之人所募得之款項云云；然依追加起訴意旨既已具體敘明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向告訴人陳怡恩、張佳卿、張品玲及陳貞蓁招募資金（詳如108年度偵字第14195號等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2頁第2行以下）等節，是此部分乃顯在性事實；而依追加起訴意旨，並未見被告黃牟立元共同向如附表一所示除上開告訴人陳怡恩等4人以外之其餘告訴人、被害人等招募資金，甚或向附表一以外之人募款達11億餘元等情之記載，自無從認該部分之事實亦為顯在性事實，而應認為僅係潛在性事實，是本院固曾於準備程序促請當事人及辯護人注意本案非法吸金可能之被害人範圍（即上開潛在性事實，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07至108頁），然依卷附相關事證以觀，上開潛在性事實除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揭有罪部分以外，其餘部分與已起訴之顯在性事實，尚無從認有不可分之關係，是本案追加起訴之效力，並不能擴張至上開「被告黃牟立元共同向如附表一所示除上開告訴人陳怡恩等4人，及有罪部分（即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以外之其餘告訴人、被害人等招募資金」之潛在性事實，該部分自非本院所應審酌之範圍，併此敘明。
柒、另檢察官雖以併辦意旨書（108年度偵字第5023號、109年度偵字第11341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與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詐欺取財，向如併辦意旨書附表所示之人招募資金一節。因認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共同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103年6月18日修正前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等罪嫌，與李蓮芝於本院109年度金重訴字第13號一案之犯罪事實，有集合犯之一罪關係，而請求移送併案審理等語。惟以本院109年度金重訴字第13號（嗣因李蓮芝經通緝滿3月報結，於緝獲後改分本院111年度金重訴緝字第4號）所列被告僅李蓮芝一人，
　　是併辦意旨就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涉犯銀行法、詐欺取財等罪嫌，尚難認與另案李蓮芝為被告之犯罪事實間具有集合犯之一罪關係。而就被告張哲維於本案中幫助被告黃牟立元、李蓮芝向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招募資金，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已包括幫助向如併辦意旨書附表所示之人招募資金在內；且就被告黃牟立元部分，如前所述，其於本案與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向如附表一編號1、10、11、12、13、15、19、20所示共8人招募資金（其中對應上開併辦意旨書附表編號1、10、11、12、13、15部分）固在本案審理範圍，然就前揭併辦意旨附表其餘部分（即編號2至9、14、16），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認與本件業經追加起訴部分為事實上同一或有何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此部分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僅附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即被告阮龍生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阮龍生為「M.M.C.」公司之董事長；另案被告李蓮芝係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及「M.M.C.」公司之執行董事；被告黃牟立元及張哲維均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員工，被告黃牟立元負責招攬投資人、被告張哲維則協助另案被告李蓮芝從事投資說明及處理相關行政業務。被告阮龍生、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均明知「M.M.C.」公司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竟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自95年間起，由被告阮龍生提供另案被告李蓮芝「M.M.C.」公司之相關資料及其製作之「M.M.C.」公司股票，再由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向不特定多數人佯稱「M.M.C.」公司前景看好，投資人可以簽訂「借款供擔保合約」、「借款協議」、「承諾同意書」等方式投資「M.M.C.」公司股票，約定年報酬率18%及保證償還本金，致如追加起訴書（即109年度偵字第11200號、第19388號、第23634號，下同）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陳心瑩等人陷於錯誤，認獲利可期，遂分別將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之投資款項匯款至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之帳戶內或交付現金予另案被告李蓮芝，以此方式向不特定之人吸收存款，總計獲得不法利益計11億2,328萬5,881元(參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蒞字第16195號、16196號補充理由書，本院110金重訴9卷一第125至128頁）。投資人將款項匯至該等帳戶或交付另案被告李蓮芝後，另案被告李蓮芝除將部分款項匯出用以支付投資人到期後之本息外，餘款部分交付予被告阮龍生，部分由自己提領花用。嗣因另案被告李蓮芝不再支付利息，亦未能返還本金，投資人等幾經催討，另案被告李蓮芝均避不見面，始悉上情。因認被告阮龍生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及103年6月18日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29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阮龍生涉犯前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阮龍生之供述、證人即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被害人之證述、證人丁文杰、金羽潔，另案被告李蓮芝及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之證述，告訴人等所持有之「M.M.C.」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本票、匯款單、「M.M.C.」股票、借款協議書、承諾同意書、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另案被告李蓮芝及丁文杰金融帳戶交易明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及駐美國代表處函文、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數位證據檢視報告、數位證據現場蒐證報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照片、扣押之被告阮龍生電子郵件、被告黃牟立元提出之「M.M.C.」礦區網路查詢相關資料、外匯匯出匯款申請書、「M.M.C.」授權書，及扣押物隨身碟之「李總MMC進出資料」、「李總匯款資料」及整理自相關帳戶交易明細之「李蓮芝違反銀行法案相關犯罪嫌疑人使用金融帳戶一覽表」之列印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
肆、不爭執事實及本件爭點：
一、不爭執事實：訊據被告阮龍生對於下列事實均不予爭執（本院110金重訴9卷一第164至165頁）：
㈠、被告阮龍生為「M.M.C.」公司之董事長，另案被告李蓮芝為還榮公司實際負責人與「M.M.C.」公司之執行董事；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為另案被告李蓮芝聘用之員工。
㈡、被告阮龍生自95年間起，提供另案被告李蓮芝「M.M.C.」公司之相關資料，及其製作之「M.M.C.」公司股票。
㈢、追加起訴書附表各欄位之記載。　　
㈣、上開事實除據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109金重訴32卷二第104至137頁），並有如附表一「匯款憑證」、「其他證據」欄位所示之證據資料附卷可稽，且為被告阮龍生所不爭執，此情已足認定。
二、被告阮龍生否認有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及詐欺取財之犯行；其辯解及其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阮龍生對於另案被告李蓮芝之資金來源，及實際上係以何方式對外招募資金均不知情，且另案被告李蓮芝所取得之款項均係供「M.M.C.」公司使用，並非供被告阮龍生私人所用，是本案犯行為另案被告李蓮芝一人所為，被告阮龍生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及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間並不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從而，此部分爭點即為依卷內證據是否足以使本院就下列事項形成確信心證：
㈠、被告阮龍生是否具有與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及另案被告李蓮芝等人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向多數或不特定之投資人收受款項，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
㈡、被告阮龍生是否與上開人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施用詐術詐取如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　
伍、經查：
一、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於警詢時證稱：我在96年間透過朋友介紹認識「M.M.C.」公司的總裁即被告阮龍生，被告阮龍生向我表示「M.M.C.」公司很有前途及發展性，未來若上市可以賺很多錢，後來我有掛名擔任該公司的執行董事，但我只是單純投資「M.M.C.」公司及被告阮龍生，並沒有實際負責公司營運或決策；過程中被告阮龍生其實也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情，只是口頭跟我說明跟拿資料給我看，但我當時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就一直很相信被告阮龍生，所以是我自己願意不斷持續投資被告阮龍生，被告阮龍生則會給我「M.M.C.」公司的股票；被告阮龍生從未主動要求我去招攬客戶，是我自己決定要對外招攬客戶，再透過客戶去開發其他客戶，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錢，以我當時的財務狀況，若我給的利息太少，客戶就不願意借我錢，若給的太高我也負擔不起，所以在我能力範圍內決定跟客戶借錢要支付年息18%的利息，這是我自己的決定，與被告阮龍生沒有關係，被告阮龍生也沒有問過我是如何向客戶取得款項，我跟客戶簽訂的合約是由我設計的，內容也是由我想出來的，被告阮龍生沒有看過，跟客戶簽約時也是由我跟客戶洽談，後續借款利息的支付也是由我自己負責，被告阮龍生並不會替我支付利息；我向客戶借錢時，都會說明我是要去投資「M.M.C.」公司，但依據不同的客戶，有些客戶會要求我提供「M.M.C.」公司的股票作為借款擔保，有的客戶會希望以客戶的名義持有股票，等我依約償還本金利息時，再將股票返還予我，有些人則不要求擔保，只要求支付利息；我借來的款項扣除我的生活費、約定給付的利息，大部分都匯到被告阮龍生指定的帳戶作為投資「M.M.C.」公司之用等語（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311至1341頁）。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李蓮芝有將被告阮龍生介紹給我認識，因為要由被告阮龍生告訴我「M.M.C.」公司有多厲害，讓我對這家公司更有信心，幾乎每次見面被告阮龍生都會提到「M.M.C.」公司股票上市需要資金的事情，但是被告阮龍生並沒有講到對外要我們以什麼方式去募集資金，我也不確定被告阮龍生是否知道我們介紹給客戶的具體投資方案內容等語（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101至111頁）。
三、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阮龍生如果到辦公室找李蓮芝就是需要資金，被告阮龍生會提供一些資料給李蓮芝看，但被告阮龍生沒有直接講過希望李蓮芝用什麼方式去募資，我也沒有直接聽被告阮龍生跟李蓮芝講到要用什麼方式取得款項，至於有關被告阮龍生是否會詢問資金募集的情形，或者被告阮龍生如何跟客戶說明有關「M.M.C.」公司股票的事情，主要我都是聽李蓮芝事後轉述；李蓮芝如果有以口頭告知我資金進出的情形，我會依照她講的內容記錄下來整理成表格，但這份表格我不會給被告阮龍生看，被告阮龍生應該也沒有看過本案李蓮芝提供給客戶的借款供擔保合約，我也不能確定他是否知道李蓮芝有答應客戶保證償還本金及年報酬率有18%等語（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82至100頁）。
四、是依上開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阮龍生雖有向另案被告李蓮芝表示「M.M.C.」公司前景看好，但從未主動要求另案被告李蓮芝對外招募資金，亦不曾過問另案被告李蓮芝取得資金之方式具體為何，且依另案被告李蓮芝供稱其係自行決定對外招募資金，有關本案募資之合約內容亦係由其所擬定，以提供年息18%之利息對外借款一事與被告阮龍生無涉，該借款利息之支付完全由另案被告李蓮芝自行負擔，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牟立元前開證稱，不確定被告阮龍生對於向客戶募資之具體方案內容是否知情，及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哲維所證，不曾聽聞被告阮龍生指示另案被告李蓮芝如何取得款項，或過問實際取得資金之方式等情相符；則以另案被告李蓮芝與被告阮龍生並無特殊親誼關係，且警詢時亦無被告阮龍生在場或受其他外力干擾等情形（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323頁），應不至於有因利害關係或為刻意迴護被告阮龍生，而可能影響其供述內容可信性之情形存在，況且另案被告李蓮芝對於其以年息18%之條件對外向不特定多數人借款一事始終坦承不諱，倘其確係受被告阮龍生所指示，或者被告阮龍生對於其取得資金之細節有所知悉，實無刻意迴護被告阮龍生之必要，是其上開有利於被告阮龍生之證述內容，並非不可採信，自無從認定被告阮龍生就本案被訴前開犯行與另案被告李蓮芝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五、參以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等，僅編號2、3之鍾瑞鸞、劉春玉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稱另案被告李蓮芝曾將被告阮龍生介紹給其等認識，被告阮龍生有提到公司經營很好、股票一定會上市等語（北檢他1411卷一第7頁，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14至23頁）；證人即編號23之陳鈺萍則於偵訊時證稱被告阮龍生及另案被告李蓮芝均曾向其表示「M.M.C.」公司前景無量、股價看漲等情（北檢他8308卷第457至459頁），其餘附表一所示多數告訴人等則一致證稱並不認識、不曾見過被告阮龍生，過程中亦未曾與被告阮龍生有所接觸。復依卷附駐美國代表處109年2月27日美經字第10950102350號函所示（北檢偵19388卷一第375至376頁），「M.M.C.」公司係依據科羅拉多州之州法設立，並檢附該州州政府網站有關該公司資訊為佐，堪信該公司應係真實存在，而被告阮龍生為該公司之董事長，業如前述（參不爭執事實㈠），則僅憑上開證人即告訴人鍾瑞鸞、劉春玉、陳鈺萍指訴，被告阮龍生曾向其等介紹「M.M.C.」公司前景看好、股票若上市獲利可期等情，實難遽認被告阮龍生有何憑空捏造事實據以向告訴人等詐取財物，或與另案被告李蓮芝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情形。
六、另就卷附告訴人等所持有之「M.M.C.」股票借款供擔保合約、本票、匯款單等證據資料（詳如附表一「匯款憑證」、「其他證據」欄位所示），至多僅能證明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因被告黃牟立元、另案被告李蓮芝對外招募資金，而交付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而扣案隨身碟就之「李總MMC進出資料」、「李總匯款資料」列印資料，及本案相關金融帳戶一覽表（北檢調偵868卷三第1501至1515頁），亦僅見另案被告李蓮芝自95年起至103年間進入資金、出脫資金之表格，及自96年起至106年間匯款「M.M.C.」公司之明細表，亦無從作為認定被告阮龍生有共同犯罪之補強證據。至依卷附「M.M.C.」授權書（北檢偵11200卷第47頁），雖有關於被告阮龍生為因應公司上市之資金需求，而授權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擔任董事，對外募集資金之記載，然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並未因此實際向如追加起訴書所示之人招募資金，業據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本院110金重訴9卷二第98至99頁、第109頁）。從而，本件如前所述，就另案被告李蓮芝、被告黃牟立元、張哲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等之指訴，實難與卷內所存事證互相補強，而遽認被告阮龍生確有共犯本案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或詐欺取財之犯行，基於罪證有疑，唯利被告之證據法則，自應為被告阮龍生有利之認定。
陸、綜上所述，本院綜合卷內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事證，尚無從使本院就被告阮龍生就被訴共同違反銀行法、詐欺取財等犯行形成確信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阮龍生有利之認定，而為其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至被告阮龍生之辯護人聲請當庭以網路連線查詢各該網站之相關資料，業經當庭捨棄聲請（本院109金重訴32卷一第110頁），自無庸再行調查；而就證人即另案被告李蓮芝之部分，則如前述，認無再開辯論傳喚到庭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1項，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第136條之1，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1條、第28條、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59條、第38條第2項、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朱家蓉追加起訴，檢察官羅嘉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宗淦
　　　　　　　　　                    法  官  林幸怡
　　　　　　　　　                    法  官  郭  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萬可欣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一：詳如後附。
附表二：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備註 1 電子產品（牟彥榮【已更名為黃牟立元】隨身碟） 壹個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2 電子產品（iPAD） 壹台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3 電子產品（牟彥榮【已更名為黃牟立元】手機） 壹支 被告黃牟立元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4 電子產品（張哲維 iPhone6 Plus） 壹支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5 電子產品（隨身碟） 壹個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6 電腦設備（電腦主機） 壹台 被告張哲維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予以沒收   



